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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性侵害倖存者伴侶的生活經驗，特別關注伴侶在陪伴過程中

所承受的壓力，及性侵害事件浮現後伴侶關係動態之轉變，研究問題為：伴侶知

悉倖存者之性侵害事件後，對伴侶自身的影響，以及對雙方互動經驗之影響。本

研究採用現象學取向，透過半結構式訪談收集研究參與者的生命故事，以還原伴

侶在面對性侵害倖存者時的真實經歷，最後以女性主義視框分析研究結果與發現。 

研究共招募到六位研究參與者，參與者年齡介於 25 至 55 歲，其中兩位為女

同志，一位為異性戀女性，三位為異性戀男性。研究發現對伴侶自身的影響共浮

現四個主題：「面對揭露之情緒反應」、「逐漸成為照顧者或保護者」、「自我

壓抑與次級創傷壓力」以及「尋求支持並拓展對創傷的認識」；而對伴侶互動的

影響則有以下五個主題：「性別角色壓力形成互動不對等」、「創傷對話可能強

化或阻礙彼此連結」、「調整性關係與肢體互動規則」、「原生家庭與社會文化

可能支持或阻礙復原」以及「信任彼此扶持成長」。從女性主義觀點則發現，性

別腳本影響伴侶之回應與角色，且父權體制思維阻礙伴侶間之對等互動，不過藉

由知識導入與伴侶間持續對話，有助於伴侶跳脫腳本與框架，幫助彼此走向創傷

後成長。 

本研究根據上述研究結果，針對諮商實務工作者、社會工作實務者、性侵害

倖存者之伴侶與重要他人及未來研究者提供建議，期望能提升大眾對性侵害倖存

者伴侶的理解，並為助人專業工作者提供關係系統的視角，以發展更多針對伴侶

的支持與資源挹注，促進性侵害倖存者與伴侶雙方的復原與關係重建。 

 

關鍵詞：性侵害、倖存者、伴侶、次級創傷壓力、現象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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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ived Experiences of Partners of Sexual 

Assault Survivors 

Cheng, Ju-Fan 

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lived experiences of partners of sexual assault 

survivors, with a particular focus on the emotional and relational pressures they 

encounter throughout the process of offering support. Special attention is given to the 

shifts in relational dynamics following the survivor’s disclosure of the assault. The 

central research questions are: How are partners affected—both personally and 

relationally—after learning about the survivor’s sexual assault? 

Adopting a phenomenological approach, this study collected participants’ life 

narratives through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seeking to reconstruct their authentic 

experiences in accompanying a survivor. The findings are interpreted through a 

feminist lens, in order to critically engage with the gendered dimensions and power 

dynamics embedded in these relational processes. 

Six participants, aged 25 to 55, were recruited, including two lesbian women, one 

heterosexual woman, and three heterosexual men. Four themes were identified 

regarding the partners’ individual experiences: (1) emotional responses to disclosure, 

(2) gradually assuming the role of caregiver or protector, (3) self-suppression and 

secondary traumatic stress, and (4) seeking support and expanding trauma-related 

knowledge. Additionally, five themes were found concerning the impact on the 

couple’s relationship: (1) gendered role expectations contributing to relational 

imbalance, (2) trauma-related conversations as potential facilitators or barrier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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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nection, (3) renegotiation of sexual and physical intimacy, (4) the dual role of family 

of origin and sociocultural norms in recovery, and (5) mutual trust as a foundation for 

shared growth. 

From a feminist perspective, the study highlights how gender scripts shape 

partners’ responses and roles, while patriarchal ideologies often hinder equitable 

interaction between partners. However, the incorporation of trauma-related knowledge 

and ongoing dialogue can empower partners to break free from rigid roles and move 

toward post-traumatic growth together.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the study offers recommendations for counseling 

practitioners, social work professionals, partners and significant others of survivors, as 

well as future researchers. It advocates for a relational systems perspective that 

enhances societal understanding of partners’ experiences and informs the development 

of more comprehensive support mechanisms that facilitate the healing and relational 

restoration of both survivors and their partners. 

 

Keywords: sexual assault, survivor, partner, secondary traumatic stress,  

phenome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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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章共分為三節，第一節論述研究背景與動機，第二節呈現研究目的與問題，

第三節則是與本研究有關之名詞定義。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一、我國性侵害之法治與社會現況 

以下分別描述我國性暴力防治相關法律之立法演進、性侵害通報現況與倖存

者揭露困境，並討論我國既存之權勢不對等與體制失靈，及#MeToo 運動帶動社

會反思與轉變契機。 

（一）性暴力防治相關法律之立法演進 

我國自 1997 年公布並施行《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加上多年來 NGO 及相關

人士在倡議上不遺餘力，讓性暴力議題漸漸從黑箱中浮現，倖存者及重要他人的

處境日益受到重視。而在法制面，我國為了更有效遏止性暴力犯罪，因應新興網

路性別暴力（gender-based violence），並完善被害人保護制度，2022 年通過《跟

蹤騷擾防制法》，2023 年公布性暴力犯罪防治四法，包含：「中華民國刑法」、

「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性侵害犯罪防

治法」，保障性侵害案件（含性影像散布案件）及兒少性剝削案件被害人權益（保

護服務司，2023）。在一連串#MeToo 運動後，行政院於 2023 年 7 月 13 日通過

《性騷擾防治法》、《性別工作平等法》（法案名稱改為《性別平等工作法》）

及《性別平等教育法》修正草案（陳昭如、黃長玲，2023）。然而，性侵害及網

路性別暴力的猖狂與偵辦困難，及大眾輿論對倖存者權益的漠視，仍突顯目前法

律制度、社會體系、性別教育尚有進步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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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性侵害通報現況與倖存者揭露困境 

根據衛生福利部保護服務司（2023）統計數據（見下圖 1-1），我國性侵害

被害人之通報數自 2010 年起每年約 8,000 至 10,000 人。在性別分布上，2015 年

前約有九成是女性，2015 年後則為八成是女性，兩成是男性，特別在 2023 年男

性高達 1,600 多人，研究者推測這或許與我國#MeToo 運動爆發之際，亦有多位

男性倖存者公開發聲有關，間接促成男性願意正視自身受害經驗並求助。至於被

害人與加害人之關係，依據 2023 年統計數據，兩造有一定熟識程度之比例高達

87%，足見性侵害常見於被害人的日常人際互動，特別是權勢不對等的場域，比

如：家庭、職場、校園、伴侶關係等，顯示性別與權力在性侵害案件中是不可忽

視的議題，且受害者往往處於劣勢之位。 

 

圖 1-1  
我國性侵害被害人之性別分布 

 
註：引自〈性侵害案件被害人年齡與性別交叉統計〉，衛生福利部保護服務司，2023
（https://dep.mohw.gov.tw/dops/cp-1303-59309-105.html）。 

 

現代婦女基金會（2022）統整多國研究指出，約有八成左右之倖存者選擇不

報案，推估我國每年性侵害犯罪黑數介於 3 萬至 20 萬人，且從國外文獻發現男

性更傾向隱藏性侵害事件（Sable et al., 2006）。澳洲皇家調查委員會 2017 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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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報告也發現，童年經歷性侵害之受害者平均花 24 年才能說出自身受害經歷

（Royal Commission, 2017）。可見對性侵害倖存者而言，在巨大社會與心理壓力

下，揭露與求助並不如想像中容易。 

（三）我國既存之權勢不對等與體制失靈 

雖然性侵害仍是充滿迷思與禁忌的議題，然而近年有越來越多影視作品及書

籍討論兒少倖存者的處境，比如：2020 年上映的電影《無聲》及書籍《沉默的島

嶼：校園性侵事件簿》（陳昭如，2018）、《沉默：特教學校集體性侵事件》（陳

昭如，2022），向大眾呈現校園與機構性侵事件中，無法發聲甚至遭到噤聲的兒

少受害者，以及體制中保持沉默的大人與揭弊者的不利處境。 

有鑑於我國揭發多起校園及機構內的兒少性侵害案件，監察院於 2022 年針

對我國 17 件重大兒少性侵調查案提出調查報告（紀惠容等人，2022），指出兒

少性侵害被害人處於權勢不對等環境，使被害人大多選擇隱忍，體制斷裂與不完

善也背叛了被害人與揭弊者，加上社會制度對兒少性侵害行為人的關注不足，及

相關從業人員對權勢性侵的缺乏重視等，使兒少受害者難獲及時協助，揭弊者未

受保護，加害者持續仗勢為所欲為，指出當前針對兒少性侵害受害者之資源挹注

仍有分配不均之處。 

除此之外，國家人權委員會於 2021 年發起兒少安置機構及校園性侵訪查計

畫──「你的聲音，國家用心聽」，並於 2025 年完成系統性訪查專案報告（羅

燦煐，2025），該研究訪談 73 名被害人，發現有 65%被害人從未揭露或求助，

原因可能在於加害人會扭曲性侵害是一種處罰或免除處罰的方式，加上被害人事

發時年齡較小，而不知所措也不知如何求助，加害者也可能藉由情感操控，或孤

立與隔離被害人，使被害人處境更為不利。可見校園、家庭與社會如何營造對被

害人的支持環境，破除包庇文化，普及性別平等教育，仍有持續進步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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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MeToo 運動帶動社會反思與轉變契機 

我國於 2023 年掀起一波波「#MeToo」運動，讓演藝圈、政治圈、藝文圈、

校園、軍警界、司法界等場域的性暴力倖存者相繼冒著被社會評價的風險，將塵

封多年的性創傷經驗，血淋淋、赤裸裸公諸於社群媒體，揭開密室中加害者如何

倚仗權勢，以工作、關心包裝的性掠奪（陌熙，2023；陳德倫等人，2023；謝孟

穎，2023）。 

研究者認為，我國對性侵害議題的關注雖晚了歐美國家數年，但這些開始都

意味著社會的覺醒，輿論也逐漸將性侵害視為公眾議題，包含：公開表達對倖存

者同理支持，正視存於體制之性別權勢不對等，修改與完備被害人保護制度，讓

羞恥轉向加害者等等。而本研究期待能乘著這股覺醒浪潮，在社會逐漸理解倖存

者處境之際，更加擴大聚光燈之範圍，看見陪伴在倖存者身邊的重要他人，讓重

要他人也能夠有一個發聲的管道，讓大眾能進一步了解重要他人與倖存者同處於

黑暗中，承擔何等壓力與為難，又如何在彼此關係中經歷掙扎與轉化。 

二、看見性侵害倖存者之重要他人 

此段將呈現性侵害事件對重要他人的可能影響，以及當前對重要他人之支持

資源與關注不足困境，並總結本研究之起心動念。 

（一）性侵害事件對重要他人的影響與次級創傷壓力 

性侵害除了對倖存者本人造成身心衝擊以外，也會對倖存者周邊的重要他人

產生影響。研究指出約有75%的倖存者選擇求助於非正式支持者（informal support 

providers），包含：朋友、伴侶和家庭成員（Ahrens et al., 2007; Sable et al., 2006），

換句話說，縱使倖存者未曾向正式資源揭露性侵害事件，仍可能向周遭重要他人

尋求支持，而重要他人若能提供正向回應，對於倖存者的復原將有諸多正向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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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allaghan et al., 2021; Smith, 2005）。 

研究者曾為縣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性侵害防治組之社會工作者，除

了協助性侵害倖存者，亦時常與重要他人（比如：照顧者、伴侶、朋友、師長等）

工作。觀察重要他人在知悉性侵害事件後，身心波動程度不亞於倖存者，而這可

能是因為重要他人在陪伴倖存者復原過程中，一則長時間且密集承擔倖存者的情

緒張力，二則須努力壓抑自身需求以扮演穩定支持的角色，尤其若重要他人的身

分是倖存者的家人或伴侶，更可能在緊密互動中經歷次級創傷壓力（secondary 

traumatic stress）（Elliott & Carnes, 2001; Lorenz et al., 2017; O’Callaghan et al., 2021; 

Vladimir & Robertson, 2020）。李慧芳（2021）指出若重要他人未獲足夠支持，

或者過去有未曾解決的個人議題，都可能提高經歷次級創傷的風險，可視為性侵

害事件之次級受害者（secondary victims）。 

而研究者回想過往擔任社會工作者，曾一度經歷類似替代性創傷壓力之症狀，

包含：噩夢、情緒低落、失去動力、對世界喪失信任與安全感，當時研究者選擇

壓抑以擔負「專業工作者」角色，卻也因此過度負荷而不自知。也許是基於自己

的傷，讓研究者特別想著眼於更密切陪伴於倖存者身旁的伴侶，一則是研究者很

能理解陪伴的重量與辛苦，二則也好奇我國伴侶們的處境為何，最重要是希望能

讓助人相關專業工作者看見伴侶的需求、困難與韌性。 

（二）重要他人之支持資源與關注不足 

然而，我國受限於服務資源之有限性，重要他人的需求時常被忽略，比如：

缺乏對重要他人的心理諮商補助、重要他人支持團體供不應求、創傷資訊不夠普

及等，導致重要他人在陷入困境時，難以觸及求助管道而孤軍奮戰，肩負各種有

形與無形壓力。再者，若重要他人因倖存者的性侵害事件受到衝擊，且未能獲取

性侵害創傷知能，可能基於自我中心式的需求而要求倖存者面對司法調查，或因

性侵害迷思而指責倖存者，對倖存者造成二度傷害，也使彼此互動陷入惡性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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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ndgenett et al., 2022; Rich et al., 2021）。 

整理國內目前對性侵害事件中重要他人的討論，大多聚焦於母親角色（丁麗

美，2005；黃麗絹，2004；楊婷雯，2014；劉佳芳，2012；簡美華、管貴貞，2006a，

2006b），極少數談到父親、朋友與專業輔導人員（江秀英，2020；張琬婷，2007），

由此觀之，本土化之重要他人經驗研究，除了母親角色外，其他重要他人（比如：

伴侶、朋友）較少被提及，且有關重要他人的討論大多為碩士論文與期刊文章，

大眾化資訊甚為稀缺。不過，近年來隨著性侵害議題逐漸在媒體、影視作品、書

籍、社群討論曝光，徐思寧以陪伴者視角發表《遠方有哀傷，此地有我》（陳潔

晧、徐思寧，2023），讓大眾看見陪伴者生而為人的需要。這也強化了研究者希

望能將鏡頭轉往「伴侶」經驗的信念，照見在倖存者身邊重要的支持與陪伴角色，

聽見他們承擔何等沉重壓力，又如何陷入難以言說的困境。 

研究者期望能藉由這份研究，鼓勵相關單位與助人者們，了解如何讓伴侶在

性侵害事件揭露後之急性期，提供足夠資源以利其度過危機；如何在餘波盪漾之

重建期，支持其發揮適足保護及照顧功能。為了解答上述問題，研究者將透過文

獻爬梳及整理伴侶們的生命故事，提供伴侶面對倖存者之性侵害事件時，有前人

經驗作為依循；再者提升相關助人領域工作者，對性侵害倖存者之伴侶的關切與

理解；最後則期待關單位持續發展對伴侶的資源挹注，盼能引發大眾對性侵害事

件中伴侶的重視，因為我們都可能成為陪伴他人走過痛苦的要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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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一、研究目的 

本研究欲探討性侵害事件中，伴侶作為重要他人與倖存者之互動經驗，了解

伴侶如何解讀倖存者所經歷的性侵害事件，以及知悉事件後，伴侶與倖存者的生

活經驗。 

二、研究問題 

（一）伴侶知悉倖存者之性侵害事件後，對自身的影響為何？ 

（二）伴侶知悉倖存者之性侵害事件後，雙方之互動經驗為何？  



 

8 

第三節 名詞定義 

本節將分別描述性侵害（sexual assault）、倖存者（survivors）、伴侶（partner）

與生活經驗（lived experience）知名詞定義。 

一、性侵害（sexual assault） 

與性有關的傷害樣態繁雜，包含：性侵害（sexual assault）、性虐待（sexual 

abuse）、性暴力（sexual violence）、性騷擾（sexual harassment）、強暴（rape）

等。而本研究所指之性侵害（sexual assault），係參考我國《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2023）及《中華民國刑法》（2024）「妨害性自主罪章」明定之犯罪行為，包

含：強制性交，指違反他人意願進行性交、口交、肛交、或以異物插入性器官之

行為；乘機性交；利用權勢性交；強制猥褻；乘機猥褻等接觸性的侵害行為。加

害人則可能為倖存者之家人、朋友、師長、其他熟識之人或陌生人等。 

二、倖存者（survivors） 

對於性侵害事件中受到傷害之人，司法體系多以加害人（offenders）與被害

人（victims）區分刑事案件的兩造，報章媒體則以「受害者／被害人」作為當事

人之代名詞，呈現新聞事件的嚴重性，讓閱聽者更直觀理解事件對個人所造成的

衝擊。然在後現代主義思潮下，語言的影響力漸被重視，有些學者們認為「受害

者」使個人被貼上「被傷害、被動」標誌，喪失權能感，彷彿生命就此凍結在受

害事件當下，難以與事件分開。因此，許多論述上轉以「倖存者」描述暴力事件

中被傷害的一方，但這並非忽略個人被傷害的事實，而是將關注焦點挪移到個人

能動性，及事件後個人生命經驗的流動性，強調個人主動而富有權能的一面

（Dunn, 2004; Williamson & Serna, 2017）。 

研究者基於實務觀察，肯認個人在性侵害事件過後，仍努力與創傷記憶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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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體性與能動性，故本文選以「倖存者」稱之。然為尊重文獻作者們的書寫脈

絡，以下行文將依照原文作者於文獻中所採用的詞彙，交替使用受害者（victim）

或倖存者（survivor），避免扭曲原文作者之意。 

三、伴侶（partner） 

伴侶（partner）通常指與個人建立親密關係的重要他人，包含：情感、心理

或生理上的連結。在依附理論框架下，伴侶被視為「安全基地」，提供情感支持

與安全感（Simpson & Rholes, 2017）。除此之外，伴侶關係也涉及彼此的壓力調

適與情緒共鳴，當彼此能夠有效而開放溝通，允許自我揭露空間，建立互信互惠

關係，將有助於增強親密連結（Schoebi & Randall, 2015）。 

本研究為初探性質，為有助於彙整伴侶經驗共通性，將以單一伴侶關係為主，

另考量本研究之主題較為敏感，較難招募研究參與者，因此本研究將不限定伴侶

之出生指定性別與性傾向，並以開放之眼光與態度，理解多元性別伴侶之經驗。 

四、生活經驗（lived experience） 

現象學認為個人是自己生命的專家，藉由個人生命敘事有助於他者了解其想

法、使命與感覺（Reid et al., 2005）。Ashworth 與 Ashworth（2003）認為當我們

試圖以語言描繪個人之主觀、內在經驗世界，可以從以下八個層面著手：自我認

同（a person’s sense of self identity）、實體感（a person’s sense of embodiment）、

人際關係（their relations with others）、空間感（spatiality）、時間感（temporality）、

任務（project）、話語（discourse）、一般生活的情緒基調（mood-as-atmosphere）。

不過生活經驗很難在當下展現時就立即而精準捕捉，只能從現在反思性的回憶過

去，因此生活經驗是由解釋性意義構成，藉由冥想、對話、白日夢、啟發和其他

解釋行動，由人們賦予回憶與意義（van Manen, 2016）。 

本研究為了解伴侶在知悉倖存者之性侵害事件後，對於自身及互動經驗之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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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擬藉由訪談貼近伴侶之主觀經驗，並開放聆聽當性侵害事件浮現之後，伴侶

知覺到的互動歷程，包含：雙方之身心狀態、相處細節、親密關係變化，以及寄

居於廣大的社會脈絡之中，伴侶如何回應有形與無形之壓力。研究者亦將懸置預

設，專注於研究參與者之自然陳述，以還原其生活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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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分為三節，第一節回顧性侵害對倖存者造成的多重影響，以及在父權體

制、性別刻板印象與性侵害迷思下的困難與沉默，並檢視臺灣社會當前性侵害倖

存者處境；第二節討論家人與朋友作為重要他人，知悉倖存者的性侵害事件後，

面臨的次級創傷壓力及因應策略，第三節聚焦於伴侶作為重要他人之身心壓力，

雙方互動經驗與創傷後成長，以及性別權力在伴侶關係中的隱微運作。 

第一節 性侵害對倖存者的影響及其相關研究 

本節將探討性侵害對倖存者的多重影響，並討論倖存者揭露後可能承擔的性

侵害迷思與社會壓迫，及#MeToo浪潮下對性侵害倖存者與性別權力議題之反思。 

一、性侵害對倖存者之影響 

性侵害無疑是倖存者生命中的重大創傷，除了事發當下對倖存者帶來毀滅性

傷害，事後餘波也衝擊倖存者的生理運作、心理狀態、認知功能及社會關係等，

宛如平靜水面被投入巨石與碎石，為往後人生掀起陣陣漣漪。 

倖存者通常在性侵害後經歷許多身心衝擊，研究顯示，約有 50%的性侵害倖

存者在事發後的三個月仍持續經歷創傷症狀，例如：重複回憶創傷情節、惡夢、

情緒麻木及過度警覺，這些症狀有時長達數年，且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下以 PTSD 稱之）常與其他身心症狀共病，包括：

憂鬱、焦慮和自殺傾向等，而這可能與下視丘—腦垂體—腎上腺（HPA）軸功能

異常及前額葉受損等神經生物學的變化有關，影響倖存者的情緒調節與壓力反應

（D’Elia et al., 2021; Dworkin et al., 2023; Kolk, 2017）。 

羞恥感與自責是倖存者常見的心理反應，特別是當加害者是倖存者的熟識之

人，倖存者的認知衝突與自我批評可能更為劇烈（Chwo et al., 2022; Ullman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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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倖存者也可能面臨無助與恐懼，認為自己無法控制生活，這往往使倖存

者更容易自我懷疑與貶抑。另外，倖存者的人際關係也會受到影響，包含：對朋

友、伴侶及家人產生不信任感，害怕揭露受害經驗反而被指責或羞辱，有些倖存

者可能因恐懼再度受害或自我形象受損，而難以建立或維繫穩定親密關係，有些

倖存者甚至完全斷絕社交聯繫，避免更多人際傷害（Gravelin et al., 2017; Lambert 

et al., 2012）。 

除了情緒、認知與人際轉變，在生理功能上，女性倖存者可能有生殖系統疾

病、慢性疼痛、性功能障礙、睡眠障礙及其他身體不適，也增加感染性病的風險

（Lomax & Meyrick, 2022; Zilkens et al., 2017）。社會功能層面，倖存者可能因身

心波動而在工作與學業上呈現注意力不集中、疲勞及動力不足，使職場或學業表

現下降。一些倖存者選擇隱藏經歷以避免社會指責與羞辱，但可能導致其無法獲

得適當支持與資源，此外，性侵害倖存者在公共場合可能經常感到焦慮或不安而

降低社會參與（Herman, 2015/2018; Kolk, 2017）。 

男性倖存者有些不同於女性的經驗，Tewksbury（2007）認為社會對「男子

氣概（masculinity）」的追求及對性侵害的汙名貶抑，使他們害怕被視為弱者，

或被認為無法服膺陽剛／強壯的性別腳本，因此對外尋求支持意願極低，許多男

性倖存者延遲或從未揭露受害經歷，並可能假裝自己沒有受到性侵害事件影響，

以維持男子氣概形象。研究顯示，若加害者為男性，男性倖存者可能感到極大羞

辱感，會使倖存者質疑自身性別角色或性取向，種種內在衝突可能加深創傷影響

（Bullock & Beckson, 2011; Davies, 2002）。此外，傳統性別文化對男性的刻板印

象，使男性被期待保持堅強，並展現解決問題能力，使男性倖存者容易自我懷疑，

陷入自我認同危機（Lew, 2004/2010; Lowe & Rogers, 2006; Wyles et al., 2025）。 

至於 LGBTQ+倖存者所受到的影響更為複雜，特別少數群體壓力（minority 

stress）讓 LGBTQ+群體承擔社會對性少數的誤解及指責，進一步加劇這些影響。

Edwards 等人（2023）指出性侵害在 LGBTQ+族群中的發生率明顯高於異性戀者

和順性別者，跨性別與性別多元族群中有高達 50%的受訪者曾經歷性侵害。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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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性戀女性的終生性侵害發生率高達 46%，顯著高於異性戀女性的 17%和同性

戀女性的 13%，部分原因是跨性別與雙性戀者常面臨來自異性戀和同性戀社群

雙重歧視，環境脆弱性讓受害風險大幅增加（McCauley et al., 2018）。 

少數群體壓力理論以社會脈絡視框，讓我們看見LGBTQ+倖存者除了PTSD、

焦慮、憂鬱、自殘行為和自殺傾向等身心困擾，社會對 LGBTQ+族群的負面態度、

歧視及內化恐同（internalized homophobia）（LeBlanc et al., 2015; Pepping et al., 

2018），往往讓他們不自覺內化了外界對性少數及性侵害倖存者的汙名，而難以

對外揭露身份，或者向家人、朋友或專業人士求助，尤其是跨性別族群，常面臨

來自家庭和社會排斥，導致支持網絡更為缺乏（Edwards et al., 2023; Todahl et al., 

2009）。此外，若支持資源（比如：警察、心理師、醫師、社工等）缺乏文化敏

感度，會使 LGBTQ 倖存者在求助過程中受到歧視與惡意批評，顯見社會污名可

能限制他們在公共空間中的活動而更為孤立（Edwards et al., 2023）。 

Murn 與 Schultz（2022）提出「性暴力的漣漪效應環（the ripple effect of sexual 

violence wheel）」整合了性侵害對倖存者的多重影響，包括：職業（professional）、

環境（environmental）、認同（identity）、認知（cognitive）、生理（physical）、

情緒（emotional）、人際（interpersonal）、經濟／資源（economic/resources）等

八個層面，內圈為短期影響，外圈為長期影響（見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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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性暴力漣漪效應環

 
註：引自“Healing the ripple effect of sexual violence,” by L. T. Murn and L. C. Schultz, 2022, 
Journal of College Student Psychotherapy, 36(3), p. 311 
(https://doi.org/10.1080/87568225.2020.1819925). 

 

總結來說，性侵害對倖存者的影響涉及生理、心理、情緒、人際關係、社會

功能等多個層面。這種影響不僅限於事件的直接傷害，還包括持續性後遺症，特

別若以交織性觀點來看，當性侵害發生在多元性別或其他少數群體中，這些影響

可能因社會歧視、少數群體壓力及系統支持不足而更加劇。 

  「性暴力的漣漪效應環」提供本研究一個系統性框架，提醒研究者可以從多

層次、多角度理解伴侶所觀察到的倖存者狀態，而這些狀態又如何對伴侶產生影

響，同時須考量其社會文化背景脈絡，才能真正貼近伴侶與倖存者的處境。 

二、倖存者揭露困難之相關研究 

  性侵害倖存者承受之苦往往難為外人所道，社會上瀰漫的性侵害迷思（rape 

myths）與強暴文化（rape culture），例如：「她穿著暴露所以被強暴」、「如果

他不願意就該用力反抗」，一則將責任從加害者轉移到倖存者，二則淡化性侵害

https://doi.org/10.1080/87568225.2020.1819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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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暴力本質為誤解或溝通問題，這些迷思不僅漠視倖存者的創傷經歷，否認侵害

嚴重性，也強化性別權力不平等（Murray et al., 2023; O'Connor, 2021）。特別是

當倖存者未能強烈反抗或展現創傷症狀，違反「完美倖存者」形象時，所受到的

責難將更為嚴重（Sit & Schuller, 2018）。研究發現，存有性侵害迷思的人傾向對

倖存者表現出冷漠或指責，這會加劇倖存者的羞恥感和自責（O'Connor, 2021）。

此外，性侵害迷思會因性別而有些內涵差異，例如：對女性倖存者可能聚焦於穿

著和行為的不當性，而對男性倖存者則可能質疑其男子氣概或性取向（Franklin 

& Garza, 2021）。 

  除了迷思，「性」本身所帶有禁忌和私密性，使得倖存者更難講出真相或尋

求幫助，研究顯示，與女性倖存者相比，男性更不願意揭露性侵害經驗，並且傾

向將事件歸因於自身缺陷，特別是社會對男性的刻板印象，使得許多男性倖存者

擔憂男子氣概受到質疑，從而選擇隱瞞經歷（Borja et al., 2006; Elliott et al., 2004）。    

  而 LGBTQ+倖存者還需受到社會對性少數偏見影響。例如：對於男同志或雙

性戀男性倖存者而言，他們可能擔心自身性取向被質疑，甚至被認為應該享受性

侵害過程。此外，LGBTQ+倖存者比異性戀倖存者更可能面臨負面的社會反應，

包括：被貶低、被歧視與不被相信，這導致許多 LGBTQ+倖存者保持沉默

（Gemberling et al., 2014; Todahl et al., 2009），足見隱而未報之黑數甚高。 

雖然倖存者不一定會向正式系統揭露受害經歷，卻可能選擇向周遭的非正式

系統尋求支持。研究指出約 65%至 92%的性侵害倖存者，至少會向一人揭露性侵

害事件，平均而言，倖存者在性侵害事件後幾月到數十年間，會向三位支持提供

者（support providers）傾訴，而朋友、家人和伴侶是倖存者們最常求助的對象，

而後才可能轉向正式單位（比如：家暴防治中心、警察局、醫院等）（Ahrens & 

Aldana, 2012; Ullman & Filipas, 2001）。且非正式支持者（指朋友、家人和伴侶）

的態度，可能影響倖存者後續求助正式單位的意願，若倖存者的揭露遭到否定、

指責或漠視，可能會使倖存者加深自責，減少日後向正式機構求助的可能性

（Ahrens et al.,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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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倖存者面臨的多重壓迫以及內化的自我貶抑，往往使得「揭露」

需延宕數十年，理解倖存者的處境後，本研究試圖將目光放在倖存者身邊的重要

他人，接續探討重要他人如何面對與承接倖存者的創傷。 

三、#MeToo 浪潮後的倖存者與性別權力反思 

在父權體制及社會汙名下，性侵害一直是被噤聲與被消失的沉默螺旋（高瑱

娟、陳政智，2019）。然而，2017 年#MeToo 運動於歐美爆發，試圖掀開長期被

權力掩蓋的黑布，鼓勵倖存者發聲，打破長期存在父權社會的沉默文化，挑戰既

有性別權力結構。從#MeToo 發起的網路串聯，讓大眾有機會看見性騷擾與性侵

害並非個別事件，而是普遍存在於社會的結構性問題。2024 年 Gisèle Pelicot's 在

法庭中公開亮相，試圖讓倖存者去污名化，讓社會理解倖存者不需為遭遇暴力而

承擔羞恥，應將焦點放在加害者及體制問題（France-Presse, 2024）。#MeToo 延

燒至今也讓眾多倖存者公開分享自身經驗，使公眾認識到性暴力的多樣性，包括：

權勢性侵、職場騷擾、約會強暴等（Drewett et al., 2021; Gallagher et al., 2019）。 

#MeToo 運動也揭開司法與社會體系對倖存者的不友善，如：性侵害案件往

往因取證困難而難以成罪、行政體系懷疑倖存者或包庇加害者，種種都成為倖存

者報案的阻礙（Drewett et al., 2021; Gallagher et al., 2019）。而 2023 年臺灣則啟

動《性別平等教育法》、《性別平等工作法》與《性騷擾防治法》的快速修法，

但這些法律仍存在諸多實務限制，使倖存者選擇報案後仍需面對漫長且充滿挑戰

的司法與行政過程（陳昭如，2023；陳美華，2024）。 

除此之外，長久以來的體制性縱容逐漸被攤在陽光下，特別是職場、學術界、

政界與影視產業等高度階級化的環境，加害者往往處於較高社經地位，機構經常

選擇掩蓋事件以維護組織聲譽。臺灣許多#MeToo 倖存者在內部檢舉後，不僅未

獲得正義，反而受到機構孤立或迫害，這顯示出體制仍習慣將性別暴力問題「內

部化」，而非積極面對（陳昭如，2023；陳昭如、黃長玲，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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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倖存者個人身上，國內外許多針對#MeToo 的研究指出，從過去倖存者

被迫噤聲、無法公開自身經歷，如今能藉由社群媒體建立自我敘事，尋求支持並

挑戰社會對性侵害的刻板印象，個體能夠透過發聲來重新掌控自身經驗（沈秀華，

2023；陳美華，2024；Gallagher et al., 2019；Saguy & Rees, 2021）。然而，這種

轉變並不容易，許多倖存者在公開自身經歷後，仍面臨社會對其可信度的質疑，

甚至受到誹謗訴訟反擊，這反映社會仍未完全擺脫指責受害者思維。 

除了個別重新建構性侵敘事之外，透過社群媒體，倖存者能夠建立支持網絡，

藉由串聯試圖對抗社會污名與懷疑，這些集體行動使得輿論能從個人傷痛，轉向

對體制與權勢不對等的批判（陳美華，2024）。然而，在兩極化言論中，仍可看

見社會對倖存者的審視與報復，而強勢男子氣概隱蔽了男性倖存者的存在，

LGBTQ+所面對的多重邊緣化亦為真實，使其揭露的阻力更大（Flood, 2020; 

Zarkov & Davis, 2018）。這些現實都告訴我們，即便#MeToo 運動已為性侵害論

述帶來一定程度的改變，社會仍存在對倖存者的排擠與壓迫。 

臺灣社會長期受儒家文化影響，強調家庭與組織和諧，導致許多性騷擾與性

侵害案件在「家醜不可外揚」的思維下被壓制（沈秀華，2023）。此外，臺灣的

性別腳本，仍深植於男性的陽剛主動性與女性的被動性框架中，使得女性在面對

騷擾時，往往被期待以含蓄或忍耐來回應，而不是直接拒絕或公開指控（陳美華，

2024）。雖然起步較晚，但#MeToo 在我國政治、社會、文化層面仍促成翻轉性

的討論，進一步推動性別平等，不過這場運動仍面臨許多挑戰，尤其是在性別腳

本約制與體制性縱容影響下，倖存者的發聲與權益保障仍需更多努力與改革。 

性侵害事件對倖存者所造成的漣漪效應不容忽視，且隨著事件揭露，影響也

會擴及倖存者身邊的重要他人。然而，父權社會普遍蔓延的性侵害迷思、性別角

色壓力都使倖存者與重要他人在其中的困難心聲，鮮少在體制中獲得聆聽與支持。

因此本研究期望能探討我國性侵害倖存者的處境，將如何牽動著伴侶承接倖存者

的性創傷，而伴侶又會如何因應，進而形塑伴侶互動關係，其中蘊含哪些性別權

力與文化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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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性侵害對重要他人之影響及其相關研究 

為了對性侵害事件中的重要他人樣貌有概括認識，本節將梳理非正式體系之

重要他人，即家人、朋友在面對性侵害事件揭露後的身心反應、因應方式及連帶

對倖存者造成的影響，並於下一節接續探討本研究主題──伴侶之經驗。 

一、揭露後重要他人之身心反應 

當倖存者揭露性創傷事件後，不論是家人、朋友、伴侶或助人工作者，作為

創傷經驗的間接接收者，都可能在陪伴倖存者時，因密切接觸倖存者的創傷經驗，

間接受到創傷影響其心理與情緒狀態，呈現類似 PTSD 的反應，稱為次級創傷壓

力（secondary traumatic stress）（Bride et al., 2004）。另外有其他概念相似的詞

彙，包含：同情疲勞（compassion fatigue）與替代性創傷壓力（vicarious traumatic 

stress），兩者較常使用於助人專業工作者，前者關注助人者的情感耗竭和職業倦

怠，後者則描述創傷對助人者身心狀態、世界觀與信念系統的影響（Figley, 1995; 

McCann & Pearlman, 1990）。雖然三個詞彙的概念內涵略有差異，但共通點都指

出重要他人雖然並非創傷的直接受害者，仍會間接受到創傷影響其身心狀態。因

本研究探討的主要是非正式支持者，以下將著重探討家人、朋友作為重要他人的

經驗與次級創傷壓力。 

當性侵害事件發生於家庭成員之間，對倖存者及非加害家屬（non-offending 

family members）而言都是很大的關係創傷，雖然非加害家屬在倖存者的復原過

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但他們也承受巨大的信任摧毀、情感糾結與忠誠壓力，成為

次級受害者（secondary victims）。研究顯示，非加害家屬對性侵害事件的揭露通

常感到震驚、憤怒、自責和痛苦，而這可能回過頭影響他們對倖存者的支持能力

（Elliott & Carnes, 2001; Fuller, 2016）。 

以非加害母親而言，母親在知悉倖存者的性創傷事件後往往會感到衝擊，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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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當加害者是母親的伴侶或家庭成員，母親可能經歷強烈的內在衝突與情感拉扯，

一方面對加害者感到震驚與憤怒，另一方面則因著感情牽絆而內疚與自責，甚至

反過來將責任歸咎於受害者。此外，社會污名與對母親的角色期待，會讓許多母

親因未能保護孩子而受到責難，甚至被認為是性侵害事件的共謀者，或被質疑不

配成為孩子的照顧者，這會加劇母親的心理壓力，阻礙其向外尋求支持而陷入孤

立（Cahalane & Duff, 2018; Stitt, 2007）。 

而當母親本身具有身心疾病史、過往創傷經驗或處於較低社會經濟地位時，

更容易感到力不從心，例如：經濟依賴伴侶或家庭資源不足的母親，常在照顧倖

存者與維持生計、依賴加害者之間面臨難以抉擇的困境（Elliott & Carnes, 2001; 

Fong et al., 2017）。有些母親可能長期經歷次級創傷壓力，限制其支持倖存者的

能力（McGillivray et al., 2018）。然而無可否認的是，母親的信任與支持對倖存

者身心復原具有關鍵作用，受到母親信任與支持的倖存者，其創傷後調適能力顯

著優於未獲得支持者（Corcoran, 2004）。然而，要達成這一點，非加害母親需克

服來自自身、家庭與社會的多重壓力，這更突顯出非加害母親需要專業支持之重

要性。 

部分研究探討非加害父親對於倖存者復原的影響。父親基於社會對其「保護

者」的角色期望，承受極大心理負擔，往往在知悉倖存者的性侵害事件後，經歷

強烈自責與羞恥感，認為自己未能有效保護子女。他們可能對加害者感到極大憤

怒，並對法律程序的拖延或結果不如預期感到挫折與沮喪（Fuller, 2016; Vladimir 

& Robertson, 2020）。除了情緒波動，父親還可能對世界與他人產生不信任，進

而懷疑周圍人群、家庭成員及社會支持系統，這會降低父親與他人建立聯結的能

力（Fong et al., 2017）。 

此外，性別文化對男性的刻板印象與男子氣概會加劇父親的孤立感，尤其在

無法履行保護者義務時，許多父親會面臨自我認同危機，不願尋求外界支持

（Corcoran, 2004）。性創傷事件也可能改變父親的日常行為模式，變得過度保護

倖存者，對家庭生活採取高度控制，例如：限制倖存者與外界接觸，嚴格審核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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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者社交圈。然而，這種過度保護可能無形中妨礙倖存者的康復與正常發展

（Vladimir & Robertson, 2020）。不過，若父親能提供情感支持與安全感，能顯

著提升倖存者的心理調適能力，並降低焦慮和退縮行為。然而，當父親自身無法

克服創傷與壓力時，其支持能力可能會受限。 

談完非加害母親與父親的處境後，本文將接續討論朋友之經驗。朋友不僅對

加害者感到憤怒，也會關心和擔憂倖存者安全，一些朋友會認為自己應該保護倖

存者或阻止事件發生，情緒反應可能包括：內疚、無助與極度自責，若這些情緒

壓力沒有適當宣洩出口，將進一步影響其身心狀態，而性侵害事件與生命經驗的

貼近，也會衝擊朋友的世界觀，使他們不再認為世界是安全或公平的地方，導致

焦慮與無助感增加（Banyard et al., 2010; Branch & Richards, 2013）。 

此外，朋友可能對倖存者的未來伴侶產生高度警覺，甚至對男性產生普遍不

信任。不過，朋友也可能因不知如何回應倖存者的需求，或對性侵害議題的陌生，

而感到震驚、不可置信或不知所措，尤其是男性支持者相較於女性支持者，對如

何提供適當支持往往更加迷茫，因此感到無所適從，擔心自身反應會進一步傷害

倖存者（Ahrens & Campbell, 2000; O’Callaghan et al., 2021）。 

一般而言，穩固的人際網絡可作為個人面對生活壓力的重要緩衝，若倖存者

能獲得良好的社會支持，將有助於身心狀況穩定（Grocott et al., 2023）。不過次

級創傷壓力也告訴我們，伴隨倖存者的性侵害事件揭露，重要他人在身心狀態、

家庭動力、經濟和社會文化層面都面臨波動。當家人與朋友作為倖存者支持系統

的一環，他們的身心狀況與社會支持程度，都影響著他們能否有效支持倖存者的

復原過程。因此，研究者認為針對非加害家屬與朋友提供專業支持與資源，亦能

改善其身心健康及與倖存者的互動品質，進一步促進倖存者的心理復原。 

二、 揭露後重要他人之因應方式 

當倖存者決定揭露過往性侵害事件，重要他人可能會採取不同因應方式，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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鑲嵌在關係中的倖存者，其復原過程也與重要他人的因應方式息息相關。Filipas

與 Ullman（2001）指出，相比於向正式體系（比如：警政、社政、衛政單位等）

求助，倖存者更常向非正式支持者（如：家人、朋友和親密伴侶）尋求支持。然

而，非正式支持者的反應可能具有雙面性，既能提供情感支持，也可能因責備或

控制行為對倖存者造成負面影響（Bonnan-White et al., 2018; O’Callaghan et al., 

2021）。 

O’Callaghan 等人（2021）認為重要他人的反應類型可區分為正面、負面與

混合反應等三種。正向反應包含：情感支持（emotional support）與實際幫助

（tangible aid），大多數倖存者認為，當重要他人能傾聽或肯定倖存者的情感、

陪伴就醫或提供資源等，是能夠讓倖存者感受到同理與支持的行為。而負向反應

包含：責備（blaming）、控制（controlling responses）、分散注意力（distracting 

responses）、用與以往不同的方式對待（treating differently）及自我中心式的行為

（egocentric responses）則可能對倖存者造成二次傷害（secondary victimization）。 

若重要他人落入「指責受害者」思維，懷疑、質問倖存者，試圖控制、干涉

倖存者的決策，或基於自身對加害者的憤怒而逼迫倖存者報案，甚是忽視、淡化、

否認倖存者的經驗，反而會加深倖存者的自責、自我懷疑等負向反芻認知

（Dworkin et al., 2018; Lorenz et al., 2017; O'Callaghan et al., 2021; Sit & Schuller, 

2018）。另外，某些反應類型可能被倖存者解讀為正面或負面的反應，而這取決

於重要他人的語氣、彼此關係脈絡及倖存者的需求。比如：Ahrens與Aldana（2012）

研究指出，重要他人的控制反應，若被倖存者認為出於關心，可能被解讀為有正

面助益。 

而在重要他人的性別方面，女性支持者傾向提供較多情感支持，也更傾向相

信倖存者的說詞，她們可能更主動提供安慰，陪伴倖存者度過復原過程，然而，

女性也可能承擔過多照顧責任，加重其情緒負擔。而男性支持者則可能表現較多

保護行為，或因缺乏處理性侵害的經驗而表現得較為不確定，而社會對男子氣概

的期待，也可能使其不知如何適當地表達情感，試圖轉移話題或提供過度理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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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Banyard et al., 2010; Willcocks & Whalley, 2021）。 

除了性別差異，倖存者與重要他人的關係脈絡，也讓重要他人的因應略有差

異。伴侶與家庭成員的反應通常混合正向與負向，雖然他們普遍能提供情感支持，

但也會出現責備、過度保護、自我中心式的憤怒（Filipas & Ullman, 2001; 

Grandgenett et al., 2022; Ullman & Filipas, 2005）。有些朋友在聽聞倖存者揭露後，

會感覺與倖存者之間的關係更加緊密，但若朋友反應冷漠、質疑、指責或逃避，

則可能加深倖存者的自我懷疑或對人際關係失去信任（Banyard et al., 2010; Jaffe 

et al., 2022; Ullman, 1999）。 

綜上所述，重要他人在面對倖存者揭露時，可能因為性別、關係脈絡而承受

不同的心理負擔，隨後所採取的因應策略也有所不同，牽動倖存者與重要他人之

間的關係動態。這引發研究者想進一步細探，在互動相對緊密的伴侶關係中，伴

侶將如何受到倖存者揭露的影響，而這些影響又如何與伴侶個人背景交織，進一

步形塑其對倖存者的回應方式及伴侶互動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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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性侵害對伴侶互動之影響及其相關研究 

本節將著重討論性侵害事件中，伴侶所承受的身心壓力與因應方式，以及伴

侶關係之動態調適歷程，並討論伴侶間的性別權力關係。 

一、 揭露後伴侶之身心壓力 

伴侶往往是倖存者復原過程的重要支持來源之一，在漫長陪伴旅程，伴侶暴

露於倖存者的創傷敘說和身心波動，但伴侶的需求卻容易被忽視，使得伴侶成為

難以發聲的「次級受害者」。Maltas 與 Shay（1995）提出「創傷傳染（trauma 

contagion）」，隱喻創傷就像病毒會在伴侶關係中交叉傳遞，其包含三個重要內

涵，首先是「威脅信念、粉碎假設」，指創傷事件會使伴侶失去對世界的信任，

懷疑關係是穩定安全的假設；再者是「慢性壓力」，伴侶可能因倖存者表現出來

的創傷症狀，而經歷次級創傷壓力；最後是「重覆與再現」，指伴侶互動可能無

意識再現原始的創傷關係經驗。可見創傷對伴侶的影響亦宛若漣漪效應一般，擴

及伴侶個人狀態與伴侶互動之中。 

目前針對性侵害倖存者伴侶經驗之討論，仍大多以異性戀男性為主，少數研

究才能看見異性戀女性伴侶或同志伴侶的經驗，研究者推測可能是因為倖存者大

多是女性，而在異性戀仍為多數的情況下，相對較容易看見異性戀男性伴侶之經

驗。除此之外，社會汙名壓力會使男性倖存者傾向噤聲，連帶異性戀女性伴侶較

難被看見，至於同志伴侶則可能交織著少數群體壓力，而面臨更難現身的處境。

不過在 de Montigny Gauthier 等人（2019）的對偶研究中，可以看見不論伴侶之

性別與性傾向為何，當面臨倖存者的性侵害創傷時，伴侶往往會將注意力完全放

在倖存者身上，無形中承擔照顧許多負擔。 

女性伴侶通常在關係中扮演「照顧者（caregiver）」，負責提供情感支持、

理解與安慰，但這可能導致女性伴侶忽略自身需求，長期情緒勞動使其承受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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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負擔，特別是當倖存者的創傷反應起伏不定時，女性伴侶可能在照顧過程感

受到強烈壓力與無力，不自覺將倖存者的痛苦內化，共同承擔創傷卻也間接承受

創傷帶來的身心影響，而有焦慮、情緒低落、睡眠失調、過度警覺等次級創傷壓

力（Fredman et al., 2014; Nelson et al., 2002）。此外，在針對戰爭軍人的女性伴

侶研究中發現，若倖存者拒絕談論過去經歷，或因溝通困難產生情感距離，會使

女性伴侶感到孤立無援，不但難以理解倖存者的情緒狀態，也難為自身心理需求

找到出口（Lambert et al., 2012; Weetman et al., 2022）。 

男性伴侶在面對倖存者的創傷時，可能會因社會對男性角色期待而認為自己

應該是「保護者（protector）」，並對於未能防止倖存者受害產生強烈內疚與自

責，甚至懷疑自身能力與價值，產生憂鬱與焦慮的情緒（Henry et al., 2011）。在

男子氣概的渲染下，內疚感可能導致男性伴侶封閉情緒，難以表達自身需求與困

惑，加劇關係中的情感疏離。此外，部分男性伴侶可能因為對創傷經驗的無助感，

而展現憤怒、壓抑與逃避的應對方式，比如：過度投入工作、酗酒、拒絕溝通以

逃避與伴侶討論創傷話題，這些因應方式雖能在短期內降低壓力，卻可能導致伴

侶間的互動惡化，影響親密關係穩定性（Brookings et al., 1994; Fredman et al., 2014; 

Ms et al., 2004; van Wijk & Harrison, 2014）。 

由此可知，伴侶在支持倖存者的過程，都面臨多層次的身心壓力與關係變動，

卻往往因社會角色期待、對性的污名或刻板印象而忽視自身需求，這些壓力不僅

影響伴侶的心理健康，也可能衝擊親密關係。 

二、 揭露後伴侶之互動關係轉變 

倖存者的性侵害事件除了對伴侶個人產生身心衝擊，對伴侶關係也有影響。

伴侶往往視倖存者為創傷的直接受害者，因而扛起支持倖存者的責任，壓抑自身

情緒需求，長期互動失衡可能導致關係緊張與矛盾。研究指出，伴侶關係可能在

創傷壟罩後產生「追逐／逃避」互動模式，使彼此都被困在較不穩定的關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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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以找到出口（Jacob & Veach, 2005; Nelson & Wampler, 2000）。 

女性伴侶通常會嘗試以情感支持來減緩倖存者的痛苦。然而，當倖存者的情

緒波動劇烈或抗拒溝通時，伴侶可能會開始質疑自身能力，對於能否真正幫助倖

存者感到挫折（Henry et al., 2011）。有些女性伴侶會發展出過度照顧行為，並試

圖忽略自身需求以迴避衝突，確保倖存者的情緒不會受到刺激。然而，這可能使

女性伴侶感到不被重視而產生情感耗竭（Lyons, 2001; Powling et al., 2024）。不

過，為了維持親密關係的穩定性，女性伴侶可能會試圖改變自身處境與互動模式，

例如：尋求專業協助或社會支持減輕心理負擔，但若倖存者抗拒外界幫助，女性

伴侶可能連帶感到孤立（Vitek & Yeater, 2021; Weetman et al., 2022）。 

至於男性伴侶則可能傾向壓抑情緒，採取迴避的應對方式，減少與倖存者討

論創傷話題，避免觸發倖存者的負面情緒。然而，這種溝通模式可能導致雙方情

感連結逐漸疏遠，使倖存者感到不被理解（Fredman et al., 2014; Henry et al., 2011）

。除此之外男性伴侶也可能過度保護，或有較多自我中心式作為，比如：關切倖

存者行蹤安全、要求倖存者報案等，而在親密互動中，男性伴侶可能會感到矛盾

與焦慮，一方面希望親近倖存者，一方面擔心自身行為無意間觸發創傷記憶，這

（Barcus, 1997; Sims & Garrison, 2014; van Wijk & Harrison, 2014）。 

此外，不論伴侶之性別為何，性侵害對伴侶的性關係影響顯著，這可能出於

倖存者對性行為的抗拒、焦慮與疏離，許多倖存者在性行為中可能經歷創傷回憶

重現，使他們對親密接觸產生恐懼或不適，甚至完全避免性接觸，這可能使伴侶

感到困惑、被拒絕，甚至對自己的吸引力或關係角色產生不安全感，或者在親密

需求得不到滿足（Henry et al., 2011; Vitek & Yeater, 2021）。部分伴侶可能會選

擇壓抑自身需求，以避免讓倖存者感到壓力或不適，但這種壓抑可能會使親密關

係缺乏雙向滿足，影響整體關係穩定性（Nelson Goff et al., 2006; Fredman et al., 

2014; O'Callaghan et al., 2019）。同時，部分伴侶可能因缺乏對性創傷的理解，而

誤解倖存者的迴避行為，產生挫折、憤怒與關係衝突，無形中再現對倖存者性公

民權的漠視與壓迫（Hirsch & Khan, 2021/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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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討論 LGBTQ+伴侶的文獻較少，僅 de Montigny Gauthier 等人（2019）

的對偶研究有招募到一對同志伴侶參與，因而較難直接看見 LGBTQ+伴侶的獨

特經驗。不過從 Gemberling 等人（2014）及 LeBlanc 等人（2015）對 LGBTQ+

性侵害倖存者的研究中，可以看見性侵害創傷與少數群體壓力（minority stress）

交織，倖存者除了承擔性的污名之外，也須面對社會對性少數群體的偏見與誤解，

使倖存者處境更加複雜。而壓力擴散（stress proliferation）現象告訴我們，即便

只有一方感受到社會壓迫，也會在互動密切下形成伴侶層次的少數群體壓力

（couple-level minority stress），意即伴侶雙方都可能會互相感染到對外界的不安

全感與擔憂，以及對內的自我否定與懷疑，連帶產生對於伴侶關係的矛盾與焦慮

（LeBlanc et al., 2015; Pepping et al., 2018）。由此可見，社會汙名往往可能會使

性少數伴侶需擔負內心矛盾、關係壓力和社會孤立的多重困境。 

綜合以上，在性侵害事件後，親密關係的互動與調適可能因性別、性傾向與

情境不同而有所變化。對於異性戀伴侶來說，男性或女性各自承擔不同社會角色

壓力，而性少數伴侶也面臨著社會汙名的多重壓力，但也有些臨床研究讓我們看

見創傷帶來關係的成長與轉化。 

三、伴侶適應創傷壓力與創傷後成長 

為了更細緻探討伴侶關係中創傷倖存者及其伴侶的互動關係，Nelson Goff 與

Smith（2005）整合次級創傷壓力（secondary trauma stress）、依附理論（attachment 

theory）及系統家族治療（Bowen’s systemic family therapy），以異性戀伴侶其中

一方或雙方經歷創傷的臨床個案為系統性文獻回顧對象（例如：戰爭退伍軍人及

其伴侶、童年性虐待倖存者及其伴侶），提出「伴侶適應創傷壓力模型（couple 

adaptation to traumatic stress model，下稱 CATS）」，從關係視角看見創傷不僅影

響倖存者（該模型以初級創傷倖存者稱之），也在伴侶關係中產生交互作用，進

而影響伴侶（該模型以次級創傷倖存者稱之）的身心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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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倖存者的經驗逐漸被看見，Oseland 等人（2016）及諸多學者以實證研

究驗證初級創傷倖存者與伴侶功能的交互作用，Smedley 與 Nelson Goff 於 2024

年再度以文獻回顧整理戰爭退伍軍人及其女性伴侶的經驗，顯示次級創傷倖存者

與伴侶功能亦存在交互作用。該模型（見下圖 2-2）由三部分組成，分別為： 

 
圖 2-2 
伴侶適應創傷壓力模型 

 

註：翻譯自“An update of the couple adaptation to traumatic stress model: Systematic research synthesis of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secondary trauma survivor functioning and couple functioning,” by D. K. Smedley and B. S. 
Nelson Goff, 2024, Journal of Marital and Family Therapy, 51(1), p. 3 (https://doi.org/10.1111/jmft.12737). 

1. 個體功能（individual functioning） 

指創傷事件對倖存者和伴侶個人的影響。當倖存者出現創傷反應，包括：過

度警覺、迴避、侵入性回憶、情緒麻木，可能使伴侶承受次級創傷壓力，呈現過

度照顧或情感疏離等因應策略。 

  

https://doi.org/10.1111/jmft.12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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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關係功能（couple functioning） 

伴侶關係可能受到創傷影響而出現角色衝突、界線問題、親密關係困難、溝

通障礙等，常見互動模式為「追逐／逃避（pursuer-distancer）」，指一方較為急

切尋求關係再保證，另一方無力因應而逃避回應，導致關係惡化。 

3. 創傷適應資源（trauma adaptation resources） 

包括個體層面與關係層面，首先個體層面為：個人特質、早期創傷經驗、心

理韌性、社會支持資源等，關係層面則包含：依附、滿意度、穩定性、適應性、

支持、權力、親密感、溝通、衝突與規則等。 

在臨床應用上，Oseland 等人（2016）整合 Remer 與 Ferguson（1995）的創

傷復原階段及 CATS，針對創傷伴侶治療提出以下三階段：1. 安全與穩定（safety 

and stability）階段，強調建立安全開放的治療環境與健康的伴侶互動模式；2. 創

傷處理過程（traumatic process）階段，提升倖存者與伴侶的創傷意識，支持彼此

共同面對與處理創傷經歷；3. 連結與支持（connection）階段，建立伴侶間的深

層情感連結，逐步恢復身體親密感。 

雖然性侵害對伴侶關係可能產生衝擊，但 Person 等人（2024）及 Vitek 與

Yeater（2021）的研究都發現，性侵害對伴侶關係的負面影響並未達顯著差異，

部分倖存者甚至在伴侶關係中展現復原力，在伴侶陪伴下走向創傷後成長

（posttraumatic growth）。雖然兩篇研究都是以異性戀女性倖存者為研究對象，

但這提醒研究者，在看待創傷伴侶關係經驗時應納入復原力的眼光，即便創傷會

為彼此生活帶來波動，但當伴侶願意共同面對困難並尋求支持，關係反而變得更

穩固。Nasim 與 Nadan（2013）的治療研究也發現，當伴侶見證倖存者的創傷，

且倖存者能理解伴侶的壓力，以同理眼光看待創傷對彼此的影響，將有助於更深

層情感連結，減輕孤立與疏離，對生活與世界的觀點產生積極轉變。 

由此可見，對伴侶來說，除了創傷傳染下產生的次級創傷壓力之外，陪伴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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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者走過復原之路，也宛若伴侶走了一段自己的次級創傷復原歷程，形成替代性

創傷後成長（vicarious posttraumatic growth）。替代性創傷後成長源自於創傷後

成長的概念，指重要他人在經歷倖存者的創傷後，也會對自身價值觀、世界觀及

彼此關係產生正向轉變，特別常見於父母及助人專業工作者（Willcott-Benoit & 

Cummings, 2024），雖然此概念尚未見於創傷伴侶關係的討論，然研究者認為替

代性創傷後成長之內涵，能夠呼應伴侶逐步看見創傷帶來的正向意義，重建信任

感與親密感之過程。 

儘管 CATS 及相關研究為性創傷伴侶提供系統性框架，然目前實證研究仍存

在多項限制。首先，大多數研究聚焦於圖形左半邊，即倖存者與關係功能的交互

作用，但對於圖形右半邊，也就是伴侶與關係功能的交互作用探討有限，且缺乏

長期追蹤研究，較難看見伴侶互動的時間變化（Smedley & Nelson Goff, 2024）。

其次，現有研究主要以異性戀為樣本，對於 LGBTQ+或不同文化背景者尚未被充

分探討，較難看見背景中之性別權力差異。 

四、伴侶關係中的性別權力差異 

除了性侵害造成伴侶關係動態改變，其中性別權力分配也影響決策權、資源

掌控、照顧責任與親密互動。在異性戀伴侶中，男性往往擁有較高權力地位，尤

其在財務決策與話語權，而女性則在情感勞動與家庭照顧承擔較多責任，這種權

力不對等影響對親密關係的掌控，例如在性行為頻率、親密程度及關係界線的決

策，男性通常擁有較高主導權，而女性需求可能會被忽視或視為次要（McGeorge, 

2010; Sprecher & Felmlee, 1997）。 

其中性關係又具有高度權力象徵，異性戀之性腳本往往會要求男性是「主動

方」，而女性則被期待「接受」或「回應」男性需求，這種性公民權（sexual citizenship）

的不對等，可能導致女性在身體界線上缺乏對自主決定意識，而男性往往忽視了

同意的重要，將展現性意圖與開展性行動視為理所當然（Hirsch & K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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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5; McGeorge, 2010）。 

相較於異性戀伴侶，LGBTQ+伴侶關係之權力動態呈現多元樣貌，但可能仍

受到性別二元框架影響。研究顯示，男同志在決策權分配上較接近異性戀男性主

導的模式，收入較高的一方通常掌控較多話語權，雖然男同志在性關係的協商上

則較具彈性，不過性別氣質「陽剛（masculinity）」或「陰柔（femininity）」可

能影響關係中的支配與服從（杜思誠、彭治鏐，2024；Bepko & Johnson, 2000; 

Gemberling et al., 2014; Kurdek, 2005）。 

相較之下，女同志則展現較平均的權力分配與性別平權意識，雙方傾向共同

決策，在日常生活與情感表達具有較高協商性，通常願意透過溝通來調整親密互

動方式，不過女同志關係中的情緒勞動（如：維護關係、情感支持與溝通）常常

成為權力動態焦點，儘管雙方理想上追求平等，但在日常互動中，若某一方長期

承擔大部分的情感照顧與溝通責任，就可能形成隱性的權力不平衡（曾秀雲等人，

2008；Balsam & Szymanski, 2005; Bepko & Johnson, 2000; Kurdek, 2005; Peplau & 

Fingerhut, 2007）。 

經由以上討論，本研究認為當伴侶關係中浮現倖存者的性侵害經驗後，個人

背後之性別、權力、性別腳本等背景，也在無形中形塑伴侶如何回應倖存者的創

傷，以及兩人的互動模式，因此，本研究期望以 CATS 框架為基礎，描繪在我國

性別腳本與文化脈絡下，性侵害倖存者之伴侶承擔何種身心壓力，又如何形塑伴

侶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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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共分為六節，第一節說明研究取向，第二節介紹研究參與者，第三節描

述研究工具，第四節詳述研究程序，第五節呈現研究嚴謹性，第六節則陳述研究

倫理。 

第一節 研究取向 

一、質性研究派典 

本研究欲探討性侵害倖存者伴侶之生活經驗，內容為參與者主觀經驗脈絡與

思考歷程，研究者將據此作出解釋性理解（interpretive understanding），適以質

性取向深入探究，且「現象學」焦點於個人生活經驗，使事件完整性得以顯現，

與本研究目的相符，因此研究者採用現象學取向作為研究方法。 

二、現象學理論觀點 

現象學最早由德國哲學家 Husserl 所創，Husserl 認為「現象」並非實存，而

是人類意識的展現（鈕文英，2020），其中「意向性」（intentionality）是了解人

類意識性質的重要概念，即人們的意識總是對著某事物的意識，且將某事某物以

如此這般的模樣呈現給我們，又因人們的意識總在變化，現象學主張實體是多元、

建構和整體的（李維倫、賴憶嫺，2009）。藉由「回到事物本身」，有助於研究

者探討世界如何被人們所經驗，瞭解人們對現象經驗為何，以及如何經驗到現在，

藉由研究者與研究參與者交織互動，理解個人生活世界的意義與本質，最後達到

現象還原（phenomenological reduction）（鈕文英，2020）。 

為了實現上述本體論與知識論的主張，在方法學上，Husserl 認為研究者必

須「存而不論」，懸置預設觀點與過去知識，拋棄先入為主的習俗、信仰、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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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等，而不影響研究參與者的表達，以及對他們觀點的了解，讓現象彰顯自身（鈕

文英，2020）。因此研究者需要持續反思自我在研究主題上的過去經驗，抱持開

放態度聆聽、好奇、反覆探問研究參與者的表達。 

第二節 研究參與者 

一、研究參與者招募標準 

本研究因考量倖存者之性侵害事件在伴侶關係中浮現後，需要一些時間沉澱

發酵，才能看見事件對伴侶自身的影響，及彼此互動關係的漸變過程，因此設定

伴侶需知悉倖存者之性侵害事件至少六個月以上，招募研究參與者的標準如下。 

（一）年滿 18 歲以上。 

（二）現為性侵害事件（包含性猥褻事件）倖存者之伴侶，且知悉倖存者之

性侵害事件（包含性猥褻事件）六個月以上。 

二、研究參與者招募方式與歷程 

本研究出於特定目的招募研究參與者，並為確保研究參與者之權益，於 2023

年 10 月 23 日通過本校之研究倫理審查（附錄 1）後進行研究招募。 

研究者於 2023 年 11 月發布前導研究招募訊息、google 表單與前導研究邀請

函（附錄 2），初步蒐集研究參與者之姓名、年齡、聯繫方式等資訊，募集一位

自願參與前導研究的參與者，以 email 核對研究內容，約定時間於本系諮商室簽

定知情同意書及說明錄音同意，並進行 2.5 小時訪談，後依據訪談歷程回顧，調

整後續訪談大綱之順序與訪談策略。後續於 2023 年 12 月至 2024 年 9 月，詢問

基金會及公家單位有關合作研究事宜，然有幾間基金會回絕申請，幾間基金會則

未有回音，同時也藉網路社群平台及個人人際網絡等管道，發布正式研究招募訊

息、google 表單及正式研究邀請函（附錄 3），募集五位自願參與正式研究的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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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者，以 email 核對研究內容及參與者資格意願，約定時間於隱密的短租空間簽

定知情同意書並進行 1 至 2 小時的訪談。最後，考量訪談大綱並無修改太多，前

導研究亦納入正式研究資料分析，本研究共有六位研究參與者 

三、研究參與者基本資料 

前導研究於 2023 年 11 月募集一位研究參與者，正式研究於 2023 年 12 月至

2024 年 9 月募集五位研究參與者。六位研究參與者年齡介於 25〜55 歲之間，其

中順行別女性與順性別男性各三位，另分別有兩位為女同志，一位為異性戀女性，

三位為異性戀男性，而其中四位與伴侶交往時間為 5〜28 年，另有兩位已進入婚

姻關係。訪談皆以面訪進行，而訪談區域其中四位於北部，一位中部、一位南部。

另雖然揭露時間點也會影響伴侶關係的演變歷程，但因本研究為初探性質，尚無

對此做詳細討論。六位研究參與者的基本資料詳見下表 3-1。 

 

表 3-1  
研究參與者基本資料 

研究 

階段 

參與

者化

名 

出生指定性

別／年齡

（歲） 

倖存

者化

名 

出生指定性

別／年齡

（歲） 

伴侶關係 

存續時間 

訪談時長 

前導 小珈 女／26～30 光熙 女／26～30 交往 5～6 年 2 時 35 分 

正式 烏娜 女／31～35 阿德 男／31～35 交往 2～3 年 1 時 20 分 

正式 希拉 女／31～35 琳琳 女／31～35 交往 2～3 年 1 時 34 分 

正式 官穎 男／36～40 小音 女／36～40 交往 1～2 年、 

結婚 7～8 年 

1 時 00 分 

正式 文傑 男／41～45 沐妍 女／41～45 交往不到 1 年、

結婚 1～2 年 

1 時 19 分 

正式 阿輝 男／51～55 柔羽 女／51～55 交往 27～28 年 2 時 06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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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工具 

本節呈現研究工具，包含研究者、協同分析者、研究邀請函、知情同意書、

訪談大網、錄音工具與研究者反思日誌。 

一、 研究者 

質性研究中，研究者是重要的研究工具，以下將說明研究者之訓練背景、對

研究主題之理解與觀點以及理論視框與位置。 

（一）研究者之訓練背景 

研究者大學就讀社會工作相關學系，期間修習家庭暴力防治 2 學分，畢業後

考取社會工作師，碩士班就讀輔導諮商相關科系，期間修習行為科學方法論 3 學

分與質性研究 2 學分以提升研究知能，並持續參與性別暴力相關課程、講座、工

作坊、讀書會、展覽、分享會等相關活動，持續擴展對此議題的理解。實務工作

方面，研究者為社會工作師，曾於縣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之從事成人保

護業務數個月，以及性侵害保護工作數年，在職期間不斷進修性侵害防治專業研

習訓練，並於 2019 年通過衛生福利部辦理「兒童及心智障礙者性侵害案件之司

法訪談專業人員實務檢核（下簡稱司法詢問員）」，並曾任性侵害案件陪同偵訊

人員，及現任司法詢問員，自 2022 年迄今於婦幼警察隊及地方檢察署協助詢訊

問約 12 次，投入於性侵害防治工作並積極參與性侵害知能訓練。 

（二）研究者對研究主題之理解與觀點 

研究者對此議題之研究興趣，源於擔任社會工作師時，發覺性侵害事件中除

了倖存者，重要他人亦面臨多重困境，且其辛酸、掙扎往往難為外人所道。性侵

害事件對倖存者而言無疑是生命中的重大創傷，使倖存者深陷於情緒泥淖，反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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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創傷事件，生活功能受到影響，而其身邊親近的家人、朋友、伴侶便成為浮

木，支撐著倖存者漂離折磨之海。然而當我把眼光望向被緊緊抓著的那塊浮木，

發現有些木質正被海水漸漸侵蝕，不再如想像中強壯而堅不可摧，重要他人成為

性侵害事件的次級受害者，只是沒有聲音也缺少注視。 

不論是爬梳文獻或實務觀察，重要他人都是倖存者在復原路上的關鍵支持，

然而當重要他人自願或被迫站上陪伴者／照顧者之位，「我要堅強」、「我要照

顧／保護倖存者」的互動腳本便滲透進倖存者與重要他人的關係中，一則使重要

他人扛起過多責任，二則壓抑／忽視重要他人身為「人」的需求。研究者所看見

的，是面對父女亂倫事件的母親，夾在相信丈夫與保護女兒之間而掙扎失眠，也

是陪伴倖存者直視童年性虐待的伴侶，苦撐著自身疲勞，安慰夜夜因噩夢驚醒的

倖存者，然而那位痛苦自責的母親，與疲憊不堪的伴侶又能向誰求助呢。 

當重要他人在創傷感染下遍體麟傷，這些形同次級受創的經驗，往往在陪伴

者／照顧者的腳本被消失與漠視，然而研究者相信人活在關係之中，重要他人的

身心狀態，與倖存者的復原進程是有交互往復的影響，因此期盼能聚焦於「伴侶」，

即倖存者身旁最密切互動之人，藉由深入爬梳伴侶的生活經驗，理解伴侶作為次

級受害者的處境，導引更多資源的重視與挹注。 

（一） 研究者之理論視框與位置 

研究者認為，性侵害是對個人身體自主性、能動主體性及關係界線的忽視、

模糊、貶低與戕害，其中牽涉不單單只是「我看你不爽而打你一拳」的身體傷害，

更多的是將倖存者物化的權力展現，本質與性別權力之不對等息息相關。研究者

以「女性主義」作為本研究之主要理論視框，隨著女性主義發展演進，如今來到

第四波女性主義，其關注的不只是男／女性的二元對立處境，而擴大關注在父權

體制下，強／弱二元分野所形塑的弱勢處境，並試圖含納多元族群的聲音，在臺

灣這些相對缺乏話語權的群體包含：多元性別、新移民、原住民、性別暴力倖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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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政治受難倖存者等等。 

源於社會工作訓練對不平等與弱勢的關注，研究者期能藉由研究為性侵害議

題發聲，特別是在倖存者身邊的「伴侶」。研究者觀察「伴侶」作為倖存者之重

要他人，承擔著形同倖存者一般的多重壓力，同時研究者也試圖探討性別權力結

構，如何隱微地影響性侵害倖存者及其伴侶的互動經驗，而性別腳本與社會汙名

又將如何作用在性侵害事件後的伴侶關係。 

研究者認為性侵害、性騷擾、數位性暴力都屬於性別暴力的一種形式，究其

本質即為加害者與倖存者間的性別權力不對等，而這些不對等，似乎根源於父權

體制「做性別（doing gender）」過程，讓人們毫無防備進入社會後，服從於特定

性別腳本：男性──陽剛／強勢／積極／主動；女性──陰柔／溫和／消極／被

動。這一套性別建構，使得任何關係中的掌權者，會不假思索地站上支配、壓制

之位，與受宰制、受支配的一方形成強／弱二元之況，而這一切性別權力運作的

習以為常，都讓加害者仗著男性或權力優勢為所欲為，而倖存者則可能內化相對

弱勢而消權的語言，存有深深的羞恥感、罪惡感和無力感，如同整個社會對弱勢

方所施加的煤氣燈效應，讓身處受害情境中的人們，難以意識到自己遭受的是實

實在在的傷害，更枉論為自己發聲。 

研究者之所以選擇指稱加害者為「掌權者」，是因為性別暴力現場加害者並

不一定總是男性，若納入多元性別及權力眼光，加害者可能是任何性別、任何人，

加害情境也可以發生在任何場域，比如：公司女主管對男職員性騷擾、同志伴侶

中較具經濟或社會地位的一方對另一方施加性暴力、家長對孩子性侵害、教保員

觸摸學童私密處等等。性侵害事件除了對倖存者產生一生的影響，也會擴及周遭

的重要他人，若性別暴力與階級、性少數、宗教、家庭關係等複雜因素交織，倖

存者與重要他人往往會因著少數群體壓力而更難言說。 

除此之外，研究者認為華人對集體與和諧的尊崇，往往會讓社會傾向「淡化、

否認、忽視」傷害的存在，因為當人們選擇正視傷害，勢必會讓加害者或者加害

事實現形，而這種現形將可能動搖到父權體制的權力核心，又或者必然迎向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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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解構，比如：2022 年底#MeToo 運動在政壇與影劇圈掀起動盪，狠狠撕開一直

以來擁有良好外衣的政治家、導演、文壇巨擘、公司高管……等等高社經地位者，

讓世人得以一窺潛伏在光鮮亮麗底下的醜惡、剝削與貪婪。不過，從種種護航加

害者、指責倖存者的言論，我們不難發現那種「表面和諧被破壞」的不安焦慮，

根深柢固的鑲嵌在華人文化脈絡中，乃至於強化了加害者與倖存者之間強弱二元

的對立性，隨之而來就是言論極化，及相互的攻擊與不理解。 

雖然臺灣#MeToo 浪潮相較國外開始的晚，如今仍是一波一波襲來了，而在

這些巨浪下，解構性別權力有其根本上的重要性，也是促進社會反思與重構的力

量，但研究者認為「人」的生活經驗也很需要被認真聆聽與理解，因此秉持謙卑

與尊重看待研究參與者作為行動主體的每個選擇，並誠摯感謝他們的信任與訴說。

研究者並未試圖以女性主義指責每個個人，而是期待能在頗析一切理所當然後，

對現行社會體制提出反思，也照見個人選擇順應、挑戰、叩問的能動主體性。 

（二） 研究者之多重角色 

研究者在本研究中，同時擔任研究設計者、蒐集資料者、錄音謄稿者、資料

分析者與結果撰寫者等多重角色。在正式執行訪談之前，研究者反覆覺察自身與

性侵害相關的個人經驗，以及閱讀相關文獻，對研究主題有基本周全的理解，同

時保持探究的好奇心，並與指導教授定期討論，完成前三章內容之撰寫。為確保

對研究參與者經驗之理解與保密原則，研究者將擔任訪談者與謄稿者，並於過程

中撰寫反思日誌，避免以自身主觀意識過度解讀研究參與者之經驗。最後研究者

亦會擔任研究結果的撰寫者，整段研究歷程中，將持續與指導教授討論和修改書

寫內容，以求增進研究嚴謹性，並如實呈現研究結果。 

二、協同分析者 

為提升資料分析之可靠性，研究者於資料分析階段，邀請一位協同分析者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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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分析逐字稿。協同分析者為社會工作相關研究所畢業，在學期間曾以研究訪談

員與分析員身份執行質性研究計畫，其畢業論文同樣為質性研究取向，現於大專

院校從事輔導相關工作。 

三、研究邀請函 

研究邀請函之用意在於說明研究目的、欲招募研究參與者之標準、訪談的進

行方式、時間、地點、次數、錄音與保密原則等資訊，供潛在研究參與者對本研

究有初步理解，以評估參舆研究的意願和決定是否參與研究，有意願參與的研究

參與者，可透過邀請函上的網址或 QR Code 填寫表單，供研究者聯繁之用（見

附錄 2、附錄 3）。 

四、知情同意書 

知情同意書之用意在於維護研究參與者的權利，內容包含研究目的、訪談的

進行方式、時間、地點、次數、錄音與保密原則等資訊，供欲研究參與者再次詳

閱，於進一步理解後同意參與，知情同意書將研究者與研究參與者以親筆簽名或

電子方式簽屬後各持一份知情同意書（見附錄 4）。 

五、訪談大網 

本研究以半結構式訪談進行資料收集，作為訪談歷程的架構指引。根據研究

目的與問題，與指導教授反覆討論，確定研究訪談大綱後（附錄 5）。前導研究

訪談與分析後，整體訪談歷程對話順暢，訪談大網並無大幅度更動，故作為正式

研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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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錄音工具 

本研究將於訪談過程中使用電子錄音設備以輔助資料蒐集的完整性，音檔加

密保存，並於研究完成後銷毀。 

七、研究者反思日誌 

研究者於每次訪談結束後撰寫研究者反思日誌，記錄下訪談的概要歷程與內

容、自身於訪談前、中、後的心得與收穫，以及在資料分析期間，記錄自己反覆

閱讀文本的省思與靈感，作為研究者自我覺察與研究討論的素材。 

第四節 研究程序 

本節說明研究進行程序，包含：研究成形與準備、研究倫理審查申請、前導

研究與調整、招募與資料蒐集、資料整理與分析。 

一、研究成形與準備 

研究者選擇有興趣探究的「現象」，即在擔任社會工作者期間與日常生活中，

觀察性侵害重要他人之心路歷程，並投入時間閱讀文獻，定期與指導教授討論，

聚焦研究主題與研究方法 

二、 研究倫理審查申請 

研究者為了維護參與者權益，申請本校研究倫理審查之微小風險審查，確定

獲得核可後再行前導研究與正式研究之招募程序，核可證明請參閱附件 1。 

 



 

40 

三、前導研究與調整 

為了檢視研究方向及訪談大網的適切性，研究者在正式招募與執行訪談前，

訪談一位自願參與之參與者，以此經驗及研究參與者的回饋，作為調整訪談大網

的依據。進行前導研究過程中，研究者發現以訪談大網文句進行引導及對話，整

體過程流暢無礙，因此在訪談大網上並無大幅度修改。 

惟在訪談過程中，研究者有時會過多同理而切換到諮商對話模式，以至於有

較多的情感反映，致使研究參與者之情緒詞彙有部分為研究者代答，這提醒研究

者須留意自身立場與情緒並適當懸置，維持在專注聆聽之位，將陳述主權回歸參

與者，研究者也據此經驗調整正式研究之訪談模式。 

四、招募與資料蒐集 

透過前導研究確立訪談大網後，研究者發布正式研究邀請函，預計訪談四到

六位參與者。潛在的研究參與者可透過邀請函中的表單填寫基本資料與聯絡方式，

研究者主要以 Email 逐一聯繫符合招募標準的參與者，並於正式訪談時說明知情

同意書及訪談大綱，再次詳述研究目的、訪談進行方式、時間、地點、次數、錄

音與保密原則等資訊，澄清研究參與者的疑惑，並請研究參與者初步檢視自身經

驗能否回應研究問題，當研究參與者同意參與研究後，由研究者與研究參與者簽

署知情同意書並各持一份。 

訪談後，研究者將把音檔謄打為文本資料，並撰寫反思日誌，進行初步的資

料整理與反思，與指導教授討論資料的清楚度與飽和性，判斷是否需要進行第二

次訪談及是否需要持續招募研究參與者。 

五、資料整理與分析 

本研究以現象學理論進行資料分析，研究者參考鈕文英（2020）之見，依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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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部分—整體」的形式，綜合分析之步驟如下。 

（一）謄打逐字稿及編號 

訪談錄音檔謄打為逐字稿時，研究者反覆聆聽確認其正確性，並以文字或代

號加註停頓、語調變化等非語言訊息，而後將逐字稿進行編號。研究者的代號為

R，前導研究參與者之代號為 A，五位正式研究參與者依序為 B、C、D、E、F，

再標示訪談句數與分析階層，例如：編號「B-a020」代表研究參與者 B 第一次訪

談時的第 20 個意義單元。 

（二）整體聆聽、閱讀與反思，撰寫描述文 

研究者反覆聆聽錄音檔及閱讀逐字稿，透過以第一人稱改寫之描述文，試圖

靠近研究參與者的主觀經驗，對其表背後的意義和主題保持開放與好奇，留意自

身保持現象學理論中「存而不論」、「懸置先見」、「現象還原」的態度，並記

錄下聆聽與閱讀歷程中的省思。 

（三）標記意義單元 

研究者提取逐字稿中有意義的重點、事件、感受與想法，加以劃記，並給予

初步的開放性編碼，成為意義單元。分析過程如表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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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逐字稿流水號」到「意義單元編碼」分析過程示例 

逐字稿

流水號 

逐字稿內容 意義單元編號 

B-20 那時候我記得有在做的東西是，就是我們針

對，肢體接觸的一些，那算什麼，底線或者

是規則是有講清楚的。 

我們針對肢體接觸的

一些底線或者是規則

是有講清楚的（ B-

a020）。 

R-21 就是不論是對你的或對他的。  

B-21 對。因為就變得想的是，因為我也會擔心我

會不會，有一些，碰觸或是什麼的，會讓他

想起很不好的回憶，或是什麼的然後，然後

甚至更進一步就是親密行為，也都就是都有

先，先，或者說，反正就是有，有在一直在

調整跟彼此確認，這樣。 

因為我也會擔心我會

不會有一些碰觸或是

什麼的，會讓他想起

很不好的回憶，然後

甚至更進一步就是親

密行為，有在一直在

調整跟彼此確認（B-

a020）。 

（四）將摘要性述命名為概念；群聚概念為類別；群聚概念為主題 

研究者將意義單元精簡為摘要性描述，再將摘要性描述命名為概念別，將概

念歸類為類別，最後將類別群聚為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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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摘要性描述」群聚到「主題」分析過程示例 

摘要性描述 概念 類別 主題 

我會更留意希望我自己能坦然接受，希

望他在我面前可以自在做自己，比如他

因為小事要大哭，我都可以。 

研究參與者努力

成為伴侶的支

持。 

自我期

許預作

準備 

自我期

許與議

題關注 

我希望能讓他累積這樣的經驗，讓他知

道不需要在意社會觀感或標籤，我都不

在乎，然後也需要更多私密的對話來累

積。 

研究參與者藉由

對話為伴侶營造

安全空間。 

自我期

許預作

準備 

我會留意用詞，讓與我對話的人是自在

的。吐槽開玩笑還是會，但因為我也在意

標籤，用語會特別注意。 

研究參與者留意

自身用語避免標

籤。 

自我警

惕與調

整 

（五）再次閱讀、回到整體、陳述現象本質 

回到整體層次，再次閱讀每個主題，必要時重新歸納分類與安排段落文句。 

（六）研究參與者檢核 

研究者於分析過程與協同分析者討論，並於分析完成後，邀請研究參與者共

同檢視與調整描述文，以求資料之真實性，避免研究者的主觀經驗涉入，其中烏

娜建議補充脈絡，包含在「不希望反過來安慰我」後面增加「避免出現不必要的

衝突」，及修正原本內文缺漏的字詞；希拉則新增少許說明，包含「我變得比較

小心男性」，以及加入「畢竟他們可能…」的連接句；文傑則建議將原本較為西

式的匿名（傑斯）改為中文匿名。同時亦請研究參與者檢核文字呈現上對其身份

的保密性是否做足，對此研究參與者多無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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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嚴謹性 

鈕文英（2020）整理諸多學者的觀點，以五大指標說明質性研究的嚴謹性，

以下說明其內涵與本研究如何實踐，另本研究已送交本校之研究倫理審查通過核

可（見附錄 1），以維護研究參與者權益。 

一、可信賴性（credibility） 

指研究結果的正確性與真實性。研究者的實踐作為包括於研究歷程中與指導

教授持續討論、檢核，據此反覆省思與修改逐字稿編碼及群聚分類，並在訪談歷

程中與研究參與者建立互為主體的互信關係，讓研究參與者能自然敘說自身經驗。 

二、可轉換性（transferability） 

指研究參與者的經驗與感受能以文字進行厚實描述（thick description），涉

及研究過程中所有資料的轉化程序是否詳實透明。研究者透過進行前導研究、於

訪談結束後和資料分析期間撰寫反思日誌，以及於本章第五節中，詳實描述資料

轉化與分析的歷程。 

三、可靠性（dependability） 

指研究結果可以重複驗證。研究者的作法包括親自招募及訪談研究參與者，

並自行謄打逐字稿，於訪談歷程中建立互為主體的互信關係，透過知情同意的過

程確定雙方權利義務，並在描述文撰寫完成後交由研究參與者檢核。 

四、可確認性（confirmability） 

指研究結果的客觀與中立程度。研究者在研究歷程中與指導教授持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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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並撰寫反思日誌促進自我覺察，據此反覆省思與修改及群聚分類。 

五、解釋有效性（interpretive validation） 

指在特定的時空背景下，研究者使用的主題命名、用字遣詞需真實且貼切，

達最佳的詮釋性。本研究的具體作為包括於研究歷程中與協同分析持續討論，並

與指導教授來回檢核，並撰寫反思日誌促進自我覺察，據此反覆省思與修改逐字

稿編碼及群聚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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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研究倫理 

為維護研究參與者權益，研究者於研究進行過程中謹守研究倫理，包含免受

傷害與互惠原則，隱私保密與匿名原則以及知情同意原則。 

一、免受傷害與受惠原則：申請研究倫理審查 

指研究者應關照研究參與者在參與研究的歷程中，如何留意和降低潛在的風

險或身心上的不適，維護其福祉，以及關注研究參與者能得到什麼好處，研究者

又能如何回應研究參與者以示感激。研究者的實務作法如下。 

研究取得本校研究倫理審查核可（見附錄 1）後再行研究參與者招募程序。

訪談中透過語言或非語言訊息，留意研究參與者回想和重述與性侵害倖存者互動

經驗時，是否引發身心上的不適感，以及主動詢問是否有透過社會局、心理諮商

等途徑獲得協助，若研究參與者需要，研究者將提供可運用的社福管道、法律資

訊與諮商資源。 

於研究結束後，主動告知研究參與者研究結果，提供研究參與者發聲、討論、

省思的機會，並支持他們向重要他人分享研究結果。於研究結束後，向每位研究

參與者提供 100 元超商禮券，以示感激之意。 

二、隱私保密與匿名原則：刪除可被辨識之資料 

指尊重研究參與者的隱私，在研究流程與資料呈現中上注意保密與匿名，除

非研究參與者自願同意公開其身份，否則研究者對足以辨識其身份的資料，都應

以匿名或代號處理。研究者回應此原則的作法如下。 

訪談中僅蒐集與研究問題相關之必要資料，避免過度探詢其他個人隱私經驗，

且對於研究參與者的種族、性傾向、宗教信仰等背景資訊，研究者皆不會主動詢

問。本文中所有可能辨識研究參與者之人名、地名、區域名、學校名等，皆會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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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或代號呈現。完成描述文後，向所有研究參與者核對內容，確保其身份保密

性、不被辨識。電子研究資料將加密保存與傳送，書面檔案則會歸檔妥善收存。 

三、知情同意原則：清楚說明研究參與者之權益 

指研究參與者對研究主題、內容與流程資料保存等面向，有全面的理解與清

楚的認識，並自主決定參與研究。研究者的具體實踐方法為：正式研究開始前以

及訪談開始前，逐一說明研究主題、內容、流程存等資訊，並與研究參與者討論

其疑問，確認其清楚理解與自願參與，並有退出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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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分析 

本章共分為七節，前六節分別陳述六位研究參與者的訪談內容描述文及分析

結果，最後一節為跨案分析，綜整研究參與者作為伴侶之生活經驗，以回應本研

究問題：伴侶知悉倖存者之性侵害事件後，對自身的影響為何，雙方之互動經驗

為何。 

第一節 小珈作為性侵害倖存者伴侶之生活經驗 

研究者針對小珈的訪談逐字稿進行整理和分析，以下將以第一人稱呈現小珈

作為伴侶之生活經驗，並分析整理光熙之性侵害事件對小珈自身的影響，以及對

雙方互動之影響。 

一、小珈的描述文 

小珈為本研究之研究參與者，談論與倖存者（下稱光熙）交往前共事經驗，

交往後生活起伏，自身身心壓力調適及彼此溝通協調的過程。小珈為順性別女性，

約 26～30 歲；光熙為順性別女性，約 26～30 歲，兩人交往約 5～6 年。 

性侵害事件揭露的衝擊，對光熙增加關懷 

我與光熙是在工作場合認識的。身為資深同事，我會教導和照顧新進人員，

但當時因準備離職，並未特別帶領她。我只是間接從他人口中得知她似乎經歷過

一些事。雖然我在團體中並不活躍，但她會主動約我聊天，因此我們漸漸有了互

動。  

某天下班一起吃飯時，她笑著以《房思琪的初戀樂園》為引，揭露了她過往

的性侵害經歷。當下我很慌張，而她後來邊說邊哭，我不知該如何反應，也很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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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她會告訴我這些，畢竟我們認識不久。自從知道她的經歷和身心狀況後，我會

多加留心、關照她，下班後也會陪她聊天，但仍維持一般同事的互動方式。直到

正式交往後，我才將她視為自己的責任。 

時刻警覺與自我懷疑，心情難以對外言說 

交往不久，有天晚上通話時她不斷哭泣，我急忙趕到她家，發現她狀況不穩

且疑似服藥過量。出於擔心，我搬去與她同住。此後近兩年我無法安睡，深怕一

不留神她會出事。為避免她獨處，我想時時看顧、保護她，例如親自接送。但這

讓她感到失去自由，她和朋友們也無法理解我的做法，這使我感到難過且為難。 

面對她反覆嘗試自殺，我曾懷疑：若她想離開人世，救她、強留她是否才是

錯的。直到確認她對世界仍有留戀，我才稍感安心。後來我明白是她的身心狀況

讓她想死，而我確實需要救她。我視她的這些自殺企圖為意外，儘管過程艱難，

但我慶幸她始終平安無事。 

親友提供理解與支持，但也曾帶來傷害 

起初我不曾向人傾訴這些心情，因為這涉及她的隱私，且我也不知從何說起。

直到我實在承受不住，才告訴姊姊，她是唯一會傾聽而不批評的人。那時我的心

力都投注在光熙身上，很少與家人朋友來往。幸好姊姊居中協調我與家人的誤會，

更幸運的是，後來家人完全接納了我和光熙。 

我努力讓光熙融入我的交友圈。當時有位朋友知道她的事，在我不知所措時

願意提供協助，也會陪她聊天。不過他曾說出令我感到受傷與不被理解的話，這

成了我痛苦的回憶，至今想起仍會感到難過與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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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熙住院及反覆吞藥，不得不向家人曝光 

談到最低潮的經歷，我認為是她住院期間。我無法陪在她身邊，她也很不適

應醫院環境，我們都很痛苦。但這也是我少有能稍作喘息的時刻。當時醫院和公

司都很體諒，給了我許多彈性。她出院後，我盡己所能地照顧、陪伴她，但後來

她違背承諾再次吞藥，我崩潰地打電話給她家人，他們這才得知她的狀況。 

她的家人是個敏感話題。她出院後，他們曾對我生氣、冷戰，我時常需要在

她與家人之間擔任橋樑。他們明確表示不接受同性戀，我也感受到他們對我的排

斥，因此我刻意避開與他們接觸。但這卻導致我後悔的事發生，我無法及時確保

光熙的安全。所幸隨著時間推移，他們開始善待我也默許我們的關係。 

溝通關係需求進進退退，逐步達成共識。 

我對男性失去信任，特別是在我們男性較多的工作圈子裡。早期我覺得她不

太會評估風險，擔心她在工作時遇險。為確保她的安全，我們偶有衝突，但經過

協調後，約定互相報備行蹤，這讓彼此都能安心。關於性，我理解她過往的創傷

經驗帶來的影響，我們已達成共識。雖然我有需求，但我認為她的快樂更重要。

早期我會因此懷疑她對我的感情，但我知道她會用其他方式表達愛。 

然而，長期保持警戒讓我缺乏安全感。將她的需求置於首位時，我也感到委

屈、受挫。在她情況好轉後，我開始關注自己的需求。起初我不敢期望太多，也

怕在溝通時傷害她，只能循序漸進地表達我的需要。我不安時會急著和她討論，

她有時會拒絕對話，但我不怪她。重要的是，我們願意相互理解，吸收相關資訊，

慢慢達成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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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商與他人復原經驗，燃起陪伴希望 

早期網路上很少看到性創傷復原的成功案例，這讓我們感到悲觀。直到讀到

陳潔皓的《不再沉默》才燃起希望，而徐思寧的《遠方有哀傷，此地有我》則讓

身為陪伴者的我感同身受。從中我明白，持續的陪伴能帶來復原的機會。分享這

些經驗很不容易，我由衷感謝他們。 

除了閱讀外，諮商為她帶來重大改變。一開始她抗拒諮商，我便私下使用健

保諮商幾次。心理師的理解給了我支持與慰藉，也讓我更了解性創傷倖存者。有

人可以傾訴很好，可惜受限於時間無法持續。後來在醫院協助下，她開始接受諮

商。雖然因健保時數限制，加上我們遷居後難以定期安排與心理見面，但我發現

她能接納心理師的建議，有很大的轉變。我也持續蒐集創傷相關資訊與她討論。 

共同堅持與成長，珍惜當下並關注議題 

決定與她交往前，我就承諾不輕言放棄。她對我來說很特別，我珍惜這段關

係和現在平凡的日常。我知道她走得很辛苦，但我看見她的努力與進步，無論是

在工作中獲得的成就感，還是持續近兩年的諮商，這些都是關鍵的轉變。 

回首這段歷程，儘管艱辛，我仍感受到許多美好。當她情緒穩定時，她會認

真聆聽我說話，我們一起散步、聊天、看書。撇開創傷不談，她本質就是個美好

的人。這些親密的陪伴給了我力量，我深信雙向的能量交流很重要，這讓我感受

到我們在一起努力，而非我獨自奮戰。 

若能重來，我希望能更早知道如何因應光熙的身心狀況。在吸收相關資訊後，

我學會了更好的溝通方式。我現在特別關注性侵相關議題，期待有朝一日能分享

我們難得的成功經驗，為其他倖存者和陪伴者帶來希望，讓這個議題受到更多重

視。  



 

53 

二、小珈經驗的分析結果 

研究者針對小珈的訪談逐字稿進行整理和分析，呈現其在知悉光熙的性侵害

事件後，對小珈自身及雙方互動關係之影響。 

（一）知悉光熙之性侵害事件，對小珈自身的影響 

小珈在知悉光熙的性侵害事件後，對其自身身心調適、伴侶關係因應及世界

觀都有影響。經分析歸納為「身心波動」、「增加照顧」、「處境為難」、「接

收外界資訊及專業資源」、「轉變創傷觀點」五個次主題。 

1. 身心波動 

小珈在光熙揭露過往性侵害事件後，當下錯愕之餘，在兩人進展為伴侶關係

後，為了照顧光熙長期保持警戒，多次處理生死議題讓其產生自我懷疑，交往時

關係的浮動也加深小珈的不安全感。 

（1）面對揭露感到錯愕。小珈在與光熙尚未熟稔時，毫無預期地聽聞光熙揭露

自己的性侵害過往，基於性侵害倖存者近在咫尺的真實性，讓小珈當下錯愕，似

乎處於衝擊之中而頓時不知道如何反應。 

「因為我沒有這麼近距離的，就是知道身邊的人有發生這種事，可能蠻

錯愕的吧，就是覺得：喔！怎麼這麼嚴重的事情，真的發生在我眼前的

這個人身上。」（A-a004） 

（2）為照顧光熙保持警戒。為了能更立即地照顧光熙，加上擔心光熙安危，小

珈搬去與光熙同住。然而在巨大且密集的陪伴壓力下，小珈需要長時間保持警戒，

睡眠容易中斷，生活作息也變得較為紊亂，難以獲得喘息的空間。 

「我有很長一段時間是沒辦法熟睡的，就是真的很久，我只要聽到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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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吹草動，我一定要醒來。……（略），所以我要隨時在警備狀態。那

其實真的蠻硬的。蠻長的，應該有幾年吧。」（A-a015） 

（3）面對生死的自我懷疑。當光熙因反覆自殺進出醫院時，小珈曾懷疑拯救光

熙的決定是否正確，也對處理光熙的生命危機事件感到身心俱疲，直到確認光熙

對世界的留戀才稍微安心，也得以放下內心對自己的懷疑。 

「可能比較早期的時候，我也有懷疑過，就是我這樣做是不是不對。就

是如果今天這個人，她就是想要離開，那我硬把她留下來，是不是我做

的才是錯的決定。」（A-a018） 

（4）互動產生不安全感。小珈除了需要因應光熙的突發事件之外，身為伴侶也

常會感覺被光熙推開，長時間讓小珈變得比較沒有安全感，即便光熙狀態好轉，

小珈仍無法在短時間內解除內心警報，依舊會為了光熙而害怕、擔憂，不安全感

也難以消退。 

「她早期會有一些奇奇怪怪的行為，然後她也會一直把我推開，所以在

這麼長的時間下，我就會變成一個非常沒有安全感的人。她開始比較好

了，她可能會覺得，喔，那應該不用再那樣了，但我其實還是不安全感

的狀態。」（A-a052） 

2. 增加照顧 

小珈除了在工作與生活上增加照應，也在光熙狀況差時提供安撫陪伴，同時

也在心裡期許對關係負責。 

（1）照應光熙的工作與生活。在知道光熙的經歷後，小珈藉由閱讀性創傷相關

書籍及資料，試圖理解光熙的身心狀況，並主動在工作及生活上多加體諒及關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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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熙，兩人因此成為較緊密的同事與朋友關係。 

「我後來就是開始看那本書（《房思琪的初戀樂園》），想說瞭解一下

她怎麼了，工作上可能就會比較有注意她吧，就照顧她一下。如果她需

要 cover，就幫她 cover 之類的。然後就是陪她聊，可能聊到一半她就會

突然不見了。然後其他的時候就是一般的工作相處。」（A-a009） 

（2）安撫陪伴。兩人交往後，小珈親眼看到光熙較混亂的狀態，讓小珈感到衝

擊與慌張，雖當下試圖保持冷靜提供安撫，離開後則難以放心，加上當時小珈對

光熙的身心狀況並不熟悉，便試圖聯繫可能了解光熙狀況的朋友，查網路資料，

期待自己能更妥善地照顧光熙。 

「因為我第一次去的那時候，她就是可能剛好是狀態比較差的一個晚

上。……（略），她沒辦法認出我，就是她看到我，她是害怕的，所以

就是有安撫她一下。」（A-a013） 

（3）對關係的自我承諾。小珈理解光熙的身心狀況後，在決定交往前就自發許

下對關係的承諾，期許自己要對關係負責，也願意投注全副心力，即便遭遇再多

困難也不能輕言放棄，同時也會避免將壓力加諸於光熙。 

「如果我今天是像一般一樣的交往，然後不 OK 就離開，一定對她來說

是更大的傷害。所以我在跟她交往前，我就有自己先承諾自己，我今天

做了這個決定，我就要負責任到底。但那個承諾是我自己給自己的，我

不是去對她說，比較不是要壓迫她什麼。」（A-a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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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處境為難 

小珈在照顧光熙的過程中，基於密切照顧而更少與朋友互動，也因保護隱私

而選擇保密，直到難以忍受才向親近親友求助。 

（1）保護光熙卻不獲支持。由於擔心光熙單獨一人會出事，小珈會採取保護行

動，比如親自接送、要求報備行蹤等，然而小珈的行為似乎無法被光熙及其友人

理解，這讓小珈感到難過與孤單，難以獲得支持，而確保光熙安全背後的理由也

難為外人所道。 

「但是，他們還是會覺得，就是可能我們黏得太緊了啊，就她還有她的

朋友。……（略），他們可能就會覺得，我真的管太多了，然後真的沒

有給她一點空間什麼的。但事實上，給了空間出了事也是我要處理的啊。」

（A-a022） 

（2）為照顧光熙而人際變動。在人際關係上，雖然小珈本來就比較少與朋友互

動，但當小珈將生活重心放在光熙身上後，仍自覺與朋友較為疏遠，不過小珈認

為這方面的變動比較沒有影響到自己的心情。 

「我覺得那時候，大家應該會覺得我很奇怪，就是因為我覺得，所有的

心力都在光熙身上。所以可能我其他的朋友們（都知道我的習慣），不

過我本來就不是一個常跟朋友聯繫的人，所以好像也還好。」（A-a076） 

（3）權衡隱私而較少求助。基於尊重光熙的隱私，小珈大多壓抑自身需求與感

受，甚少向外求助。在光熙狀態不穩定時大多自行因應，除非事態緊急才可能會

向較親近的友人求助，即便要與他人分享心事，也會在取得光熙同意後才行動。 

「後來跟我的友人 S 還有另一個那個朋友講，其實我也是，就是光熙接

受 OK 我才去說的。當下的時候可能沒辦法，因為當下她狀態不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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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後面如果我還有持續跟他們討論，我是有先讓她知道的。」（A-a027） 

（4）長期累積壓力而情緒崩潰。面對難以負荷的身心壓力，小珈終究需要宣洩

窗口，但也是壓抑到無以為計，才決定向信任的親友訴苦，傾倒積累多時的情緒。 

「然後到有一次我是真的覺得不行了，我真的瘋了，我就打給我的姊姊，

然後我就大哭。」（A-a066.2） 

4. 接收外界資訊及專業資源 

小珈為了陪伴光熙及維持伴侶關係，藉由閱讀與諮商提升知能，也在看到他

人復原經驗時影響陪伴信念。 

（1）理解關係波動。為了更適當因應光熙的身心狀態，也為了緩解內心對彼此

關係的困惑，小珈藉由閱讀提升對光熙的理解，這也有助於其保持耐心與光熙溝

通。 

「但是後來我就是去看了一些書，我就知道就是，那個狀態下她就是這

樣，然後我也可以理解她為什麼會想把我推開，但她又其實是想跟我好

的。只是因為她會覺得自己沒有價值，所以沒有資格。」（A-a029） 

（2）他人復原經驗影響陪伴信念。小珈認為當時網路上缺乏性創傷復原成功的

實際案例，反倒是較為負面悲觀的訊息，讓其一度為彼此的未來感到絕望。 

「他們（指網路社群分享）都是比較悲觀的，都是盡量吧，但應該很難，

或者是說沒救了。」（A-a042） 

而在陳潔皓與徐思寧以「性侵害倖存者及陪伴者」身分現身的書籍問世後，

小珈從中看到一絲曙光，也更堅定自己對於陪伴光熙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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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那個陳潔皓的書，對我來說也幫助蠻大的。……（略），就是

我知道，就是只要好好的陪，就是有機會這樣子。那個應該對我來說滿

重要的、滿關鍵的，所以我很感謝他。」（A-a043） 

（3）認識性創傷。小珈曾短暫使用過諮商，雖然當時安排諮商的時間較零碎，

但讓小珈有訴說的空間以及被理解之感，也幫助自己更認識性創傷倖存者，同時

意識到陪伴倖存者的過程無法躁進，需要慢慢來、進進退退。 

「因為他（諮商師）就說像他們這樣子的重大創傷的人，他們就是會需

要一次一次的，就有點像一杯水，然後慢慢的去倒掉一點。……（略），

但是他（諮商師）讓我知道這個其實都是過程，就是一點一點的，所以

我到後面也知道，喔沒關係，這就是中間的倒一次這樣子。」（A-a038.2） 

5. 轉變創傷觀點 

小珈試著堅守當初對伴侶關係的承諾，也因著理解陪伴的難，期許自身經驗

能為他人帶來幫助，至今回首過往仍提醒自己珍惜當下。 

（1）期許分享自身經驗。小珈從他人真實的復原經驗中獲得很大的幫助，也期

待自己能分享與光熙之間難得的成功經驗，以及與陪伴者有關的資訊，雖然基於

隱私等考量尚未付諸行動，但小珈仍相信陪伴對於性侵害倖存者的重要性。 

「我之前也一直想要分享一些陪伴者的東西，但我會覺得好難喔，……

（略），因為今天如果真的要寫，還是會揭露一些光熙的事情。所以就

一直擺到現在還沒寫。」（A-a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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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回首過往珍惜當下。每當回首過往的不容易與艱難，小珈仍會落淚，但也

更珍惜現在得來不易的日常生活與彼此。 

「其實每次想到，其實都還是會想哭。……（略），雖然那段時間真的

很艱難，我們現在真的很珍惜彼此，很珍惜生活。」（A-a074） 

（二）小珈知悉光熙的性侵害事件後，雙方之互動經驗 

小珈認為光熙的性侵害事件，對伴侶關係的需求表達、相處磨合，及彼此與

親友的互動都有影響。經分析歸納為「關係的不安定與困惑」、「親友的挑戰和

支持」、「關係維繫的重要因素」三個次主題。 

1. 關係的不安定與困惑 

小珈分享在維持伴侶關係的過程中，感受到彼此關係浮動，且困難溝通自身

需求，以及尊重光熙而調整性關係。 

（1）光熙身心波動使關係浮動。小珈認為光熙可能因為個人狀態波動，會讓小

珈有種被推開又和好，無所適從的感覺，彼此關係較為浮動，這也讓小珈感到困

惑、無助。 

「因為她自己狀態不好，然後她會覺得她不值得，所以我對她好的時候，

她有時候是把我推開的，我們會一直在那個被推開然後又好，又被推開

的那個來回裡面。」（A-a028） 

（2）小珈溝通自身需求的困難。在光熙狀態好轉後，小珈意識過往因為照顧光

熙，自身需求長期受到壓抑，未能在伴侶關係中獲得重視，又因積累多時，兩人

花費諸多時間與心力不斷溝通，成為另一道關係難題。 

「但因為過去以來，我會把我的需求放在後面，不會去跟她討論，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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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變好的時候，我也是已經累積了很多很久的時候。所以我們中間也

有很長的時間，一直在溝通我們之間的相處，也是另一個難題這樣子。」

（A-a049） 

（3）小珈對性關係的妥協。至於性關係，小珈能理解並尊重光熙對性的抗拒，

雖然早期會因此懷疑光熙對自己的愛，而略有不安全感，但仍能在互動中感受到

光熙的付出，以及彼此關係的特別。 

「就是我的需求（指性需求），會想要，但是另一個是，我會懷疑她對

我的感情，就會覺得她是真的喜歡我嗎，她真的覺得我對她是有吸引力

的嗎，還是她只是因為她習慣我的照顧，或是只是把我當朋友之類的。」

（A-a081） 

（4）小珈對男性不信任而起爭執。在知悉光熙的性侵害事件後，小珈對男性的

信任降低，初期對光熙與男性的互動感到困惑，認為光熙較未妥善評估風險，因

此和光熙略起爭執。 

「我覺得，就是為什麼要去跟一個，就一副就是看，就是看著妳的外表，

然後要來跟妳聊天的人，持續的跟她聊天呢，就是那時候就有一點點小

爭執啊，我覺得那個就是在她早期還很混亂的狀態。」（A-a078） 

2. 親友的挑戰和支持 

小珈談到彼此之間的共同友人、雙方家人對伴侶關係的不同影響，包含加劇

關係緊張及提供包容支持。 

（1）共同友人對小珈造成傷害。小珈提到當時某位友人不一致的言行令自己感

到受傷，甚至光熙與友人會站成一線，小珈感覺自己被指責，也不被理解，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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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求救訊息也未受重視，因此讓溝通關係的過程更加受挫，成為小珈痛苦的回憶。 

「就是我知道她們兩個都還在聊天，但我很痛苦，而且有一段時間，就

是我覺得這好像是我最大的創傷了吧，……（略），因為我有持續的，

就是我剛剛有說，其實我有持續的釋放消息，但我發現她們兩個人完全

不在意，然後，然後我就，就放棄了。」（A-a088） 

（2）向光熙家人求援反造成伴侶關係緊張。家人是光熙的地雷，某次危急關頭

小珈打破與光熙的約定，向光熙家人曝光其身心狀況後，小珈感覺彼此關係降到

冰點，一度感到不安。 

「可能一部分是因為我，我打破了不告訴她爸媽的這個約定。但她也打

破了啊，就是她答應我不吃，她還是吃，吞藥。然後她在醫院，後來接

回家，就有一段時間我們是，就她不太理我的，就是算是比較冷戰的情

況。」（A-a067） 

（3）雙方家人的接納與默許。光熙家人無法接受同性戀，讓小珈感覺不被接納，

交往過程也因光熙家人的態度，而有些溝通衝突，然彼此伴侶關係持續至今，小

珈認為光熙家人轉而採取消極默許，也願意善待小珈，緊繃的關係略有減緩。至

於小珈的家人則全然接納光熙，也接受兩人的同性伴侶關係，是一股支持力量。 

「其實他們（指光熙家人）一開始是不太能接受我的，但他們又知道，

都是我在陪光熙，所以後面好像也就是消極的方式這樣子。但他們也是

對我蠻好的啦，只是比較不能接受而已。他們一直都表明不能接受同性

戀。……（略），像我家就真的蠻好的，我家就都可以接受，我家人是

完完全全把光熙當家人那種，但是，我在他們家裡就是外人。」（A-a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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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關係維繫的重要因素 

小珈認為彼此不斷溝通，以及感受到光熙的努力有助於維繫關係，並表達對

光熙的肯定。 

（1）溝通有助達成共識。小珈認為溝通過程很漫長且充滿困難，也會時刻擔心

光熙的身心狀態，為此懸著一顆心，但當能彼此緩慢達成共識，從衝突中和解，

都是關係的進展。 

「然後跟她之間的話，就是我們慢慢來，所以就是，還是有一點一點的，

因為其實只要每次，雖然那個過程很漫長、很糾結，然後，但其實每次

我們都有和好的那個，然後達到一點小共識，我覺得那個就夠了。」（A-

a061.1） 

（2）知覺到光熙的正向回饋。小珈認為，當光熙狀態穩定時，很願意給予自己

回應及支持，是重要的力量來源。對小珈而言，彼此雙向能量交流很重要，而不

能只有小珈單方面付出。 

「她恢復到比較 OK 的時候，她會好好的跟我講話，就是會再給我一些

力量，就是會回來。所以不會是我無止盡的。就是我覺得那個能量回來

還是滿重要的，就是要雙向的，就是不能只有我自己。」（A-a019） 

另外小珈能感受到光熙的努力與調整，兩人日常美好的相處與陪伴，也是支

撐小珈持續走下去的關鍵。 

「在她好的時候，我可以感受到很多好的一面，她也是一個很願意，就

是聽我說。後來就有發現她慢慢的在思考，然後慢慢的就是在調整。」

（A-a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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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看見光熙創傷之外的美好特質。小珈能真心欣賞光熙的獨特之處，在創傷

以外，光熙本身的存在就很美好，而且小珈也能感受到光熙對自己的好。 

「她其實把這個創傷拿掉的話，她一直都是很可愛，很美好的人。然後

其實她生活中，就是她好的時候，她其實也很願意為我做什麼。」（A-

a035） 

三、研究者理解與反思 

小珈作為光熙的重要他人，一肩扛起了「照顧者」與「保護者」的雙重責任，

一則共同承擔光熙在性創傷後的身心波動，盡心盡力照顧光熙的生活起居，二則

被迫獨自確保光熙的人身安全，包含：光熙的自殺自傷行動，以及再度暴露於受

害情境的風險。研究者觀察到在性侵害創傷影響下，倖存者的身心狀態將擴及至

伴侶及整個關係系統，使伴侶在緊密互動中經歷創傷傳染，產生次級創傷反應，

而彼此情感交流的平衡也受到挑戰，性侵害創傷帶給倖存者的不信任與不安全感，

使互動關係出現矛盾與拉扯，讓彼此承受了感情上的矛盾與困惑，使溝通與理解

成為關係的重要議題。這讓研究者意識到，伴侶的困難不僅限於次級創傷處理，

個人情感往往在倖存者面前被迫壓抑與忽視，伴侶關係的來回拉扯也會讓伴侶陷

於自我懷疑的糾結之中，而這也可能連帶影響關係系統，衝擊彼此的連結與穩定。 

除了性創傷本身的壓力，小珈與光熙是女同志，而光熙的原生家庭對兩人同

志身分表現出明顯的厭惡與否認，雖然不確定兩人何者存有較強烈的內化恐同或

出櫃壓力，但這個對少數族群直接的壓迫與汙名，也擴散到整個伴侶系統，一度

讓伴侶遇到困難時求助無門，也使彼此產生不諒解與關係緊繃。此外，親友系統

也可能產生支持作用，比如：小珈家人無條件接納與包容，成為她堅持下去的重

要力量，也間接促成伴侶關係的穩定，這體現伴侶系統置身於社會文化，難以避

免受到其他外部系統的牽動，而有崩解或穩定的可能。 

另外，兩人原本基於社會對性的禁忌與隱私而處於「孤島」，也隨著彼此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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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家庭、醫療與諮商介入而有了改變，一則注入外部的支持力量，另則打散了原

本緊繃糾結的伴侶互動關係，小珈在諮商時獲得理解，而光熙也在醫療與諮商協

助下逐漸穩定。這顯示了創造社會連結的重要性，依據兩人經驗，外部資源若能

具備創傷意識，帶著不批判與理解的關懷，將有助於降低伴侶與倖存者需要掀開

秘密的不安與焦慮。 

兩小時多的敘說，字裡行間滿是這些年來兩人共同努力的痕跡。聽著小珈細

數日常相處的美好，留心周遭願意提供支持的力量，並且遍尋任何一絲有助於復

原的機會，研究者著實佩服小珈面對困難的勇敢，同時也感受的到她對光熙毫無

保留的愛。對倖存者來說，在癒後過程中，受到誰傷害有時並非最重要，而是受

傷了之後，有誰陪在自己身邊。在她們的經驗中，研究者看到小珈作為重要他人，

努力讓自己能對光熙有更多理解與包容，而光熙也非常用力的讓自己不被創傷綑

綁，兩人共同經歷了創傷後成長。就如小珈所說的，能擁有如今平凡的日常，是

兩人互相扶持，譜出屬於她們的復原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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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烏娜作為性侵害倖存者伴侶之生活經驗 

研究者針對烏娜的訪談逐字稿進行整理和分析，以下將以第一人稱呈現烏娜

作為伴侶之生活經驗，並分析整理阿德之性侵害事件對烏娜自身的影響，以及對

雙方互動之影響。 

一、烏娜的描述文 

烏娜為本研究之研究參與者，談論與倖存者（下稱阿德）相識多年後交往的

相處，面對阿德的早年性侵害事件及沉默，烏娜自身的身心壓力調適，及轉向自

我期許的過程。烏娜為順性別女性，約 30～35 歲，阿德為順性別男性，約 30～

35 歲，交往至今約 1～2 年。 

對事件感到衝擊與心疼，保持鎮定表達安慰 

我與阿德本是認識多年的朋友，曖昧期間我發覺他在肢體互動時，會特別確

認我的感受和意願，對我來說，這樣的謹慎在異性戀男性是非常少見的。某天在

公園散步時，我基於好奇隨口詢問原因，他輕描淡寫提到早年性猥褻經歷，當下

我整個僵住也很衝擊，不敢細問也不知道該怎麼反應，很難描述當時的感受。 

我當下真的很震驚，他用像是隨口講八卦的口吻，他也覺得我的情緒起伏比

他大，但我知道自己不能把我的感受放第一，不能比他更慌張，而且我可能是他

生命中第一個揭露的人。我很心疼，但也不知道該怎麼做，只能輕拍他的背，氣

氛瞬間從曖昧變成安慰。 

阿德沒有談論更多事件細節，我試著了解更多，但他的反應讓我覺得他不想

談或不知道怎麼談，我也無法繼續探問。阿德說他家人不知道此事件，我會藉著

#MeToo 詢問一些他家庭互動、性教育之類的問題，他只說到家人會買身體界線

相關的書，但問不到太多，且他的手足提過被性騷擾的事情，我會藉此問他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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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想法，也沒有得到什麼。我困惑他家人怎麼可能沒發現小孩子不對勁，特別他

家人並不是對小孩不好的人。 

蒐集資料提升創傷知能，評估風險後決定交往 

我開始找資料想提升對阿德的理解，然而當時中文資料很少，尤其與男性受

害者有關的資料更是稀缺，只有幾本翻譯和徐思寧的書。以思寧他們的經歷而言，

我覺得因為思寧本身的專業背景，讓她在面對潔皓突然開啟性創傷過往的情況下，

可以有些處置。 

而我擔心自己若未具備相關知識，萬一日後阿德出現身心反應，我會手足無

措，而且我想和他長久走下去，找資料也是讓我評估事件對伴侶關係的潛在影響。

然而這只是我個人考量，我不想逼他面對，在我知道事件對他或關係的風險，加

上長久以來對他的認識，我才覺得可以和他進入伴侶關係。 

謹慎調整伴侶互動，壓力難以言說 

正式交往後，我比他更注重互動細節，我們會相互調整肢體接觸的規則，初

期我對性行為有所顧慮，比如親密行為時我會卡住，擔心勾起他不好的回憶，反

倒是他看起來無所謂。我覺得可能因為他不願意回想，或事件已不在他意識內，

反而是我太小心翼翼。雖然後來他不再談性侵害事件，我仍難以放心，也懷疑是

否是我無法讓他放心談論，但我並未讓自身狀態影響阿德，因為這是我單方面的

顧慮，不希望他反過來安撫我，也擔心出現不必要的衝突。 

長期擔憂下，我發現自身情緒波動影響工作，看歐美的資料覺得不那麼貼合

己身，當讀到《遠方有哀傷，此地有我》時，我止不住眼淚，作者們所處的環境

和心情，尤其東方社會優先考慮長輩的文化背景，都和自己太親近，讓我不小心

投入太多，這是我完全沒有預期的。然而基於保護阿德隱私，我難有訴說出口，

人際互動也無法顧慮太多，有些人覺得我莫名其妙，也有些直接鬧翻，只能說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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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他們不是那麼有包容力。 

我試著和好友傾訴這本書帶給我的觸動，我覺得她可能隱約覺察到和阿德有

關，但她未多問，我也沒有吐露實情，這是我和好友的默契，她和她老公的事情

我也不會多問。後來她自己去看書跟我分享心得，因為我們一起長大，她會連結

我家裡的事。我知道阿德對隱私極度看重，我也無法問他這些心情我可以和誰說，

只能間接向好友尋求支持，而沒辦法說可能也是讓我難以負荷的原因之一。 

閱讀作為情緒宣洩，承認身為陪伴者的壓力 

我本來就會關注社會議題，也會找舉辦講座所需的資料，比如：南韓 N 號房

事件、性平三法修法、Deepfake 青春煉獄等報導。不過那些是犯罪事件，對我還

算有距離。直到看到寶瓶出版的書，以及作者們陳潔皓、徐思寧的生活經歷，讓

我在辦公室整個人眼眶泛淚。 

我不希望情緒影響工作狀態，會為了回到工作而調整自己，參與陳潔皓、徐

思寧《遠方有哀傷，此地有我》新書分享會時，我會把自己分成兩邊，一邊是冷

靜而清醒處理公事，一邊則帶入自己到他們的經驗而哭到不行。我覺得書中如此

貼近自己生活環境的描寫很觸動我，尤其潔皓的事件也是發生在小時候，雖然與

阿德所經歷的事件不同。而他們一起面對關係，以及思寧分享自己無法承擔陪伴

壓力，對我都很重要，讓我逐漸接受身為陪伴者不必總是堅強。 

書本對我觸動有點太大，大概將近三個月整個人狀態都不好，當時嚴重到近

乎憂鬱，我會莫名其妙掉眼淚。認知上我知道他需要自己面對創傷事件，但心情

上就是無法置之不理，只能邊看書邊哭作為宣洩。我有做一次諮商，諮商師陪伴

我梳理當時難解的心情，現在才有辦法接受研究訪談。另外我在難過或人際關係

斷掉時和阿德傾訴，雖然我並未讓他知道難過的真正原因，但他能理解我並給予

安慰，找到關鍵點把我接起來，我很感激，我不是隨便哄就能過的人，也因此我

希望自己可以接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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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議題有助放下擔心，尊重倖存者個別差異 

#MeToo 時我參加一些講座，讓我知道不要逼迫倖存者，我就先把自己的擔

心放在旁邊。閱讀幫助我破除迷思，起初我覺得阿德一定很壓抑，擔心若哪天爆

發我是否會受傷，看完書後才知道受創的男孩長大後，可能就安然度過，這讓我

了解即便倖存者採取壓抑，也不一定會出現我所擔心的暴力反撲，加上我對他長

久認識，他不是情緒激烈的人，讓我的擔心減少很多。在我知道他不會對我有直

接傷害後，讓我能更放心地接觸相關議題。 

在我了解灰色地帶後，我理解對倖存者而言梳理這些事情成本太高，可能影

響家庭關係，也不是反抗與否的問題。倖存者要說出口本身就很不容易，而且有

些倖存者與加害者之間，可能是因為喜歡才讓加害者有可乘之機，這些對成年人

來說都很難釐清，更何況是回憶、訴說小時候的事。 

知道倖存者的不容易，幫助我減緩焦急，我也理解每個人因應創傷事件的方

法都不一樣，無法系統化要求每個人都求助體制，以潔皓、思寧為例，相比於找

NGO，他們是自己想辦法接住其他人，比如創作《蝴蝶朵朵》的繪本。 

調整自身狀態，從日常累積安全對話經驗 

我覺得把心靈空間擴大對我來說蠻重要，因為在他不願意談論前，我只能向

內面對自己，把自己準備好。因為愛他，所以更不能把感受壓在他身上。在看到

思寧分享自己被壓垮的經驗，我就覺得要把自己處理好，才有餘裕幫別人。我是

個願意聆聽的人，即便面對衝突我也願意先聆聽，不過我個性比較直接，有時用

語較為銳利，但我會留意用詞避免為別人貼上標籤，希望與我對話的人是自在的。 

我會在和阿德分享社會議題或日常生活時，順便把天線打開，看看他會不會

突然透漏或多說些甚麼，我會跟他分享自己被性騷擾的經驗，一則是測試，另外

也希望自己可以梳理想法和感受後，和他分享我的事，我希望他在我面前可以自

在做自己，比如他因為小事要大哭，我都可以。我想能讓他累積這樣的經驗，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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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知道不需要在意社會觀感或標籤，我都不在乎，我會從日常互動中藉由傾聽、

對話，為阿德營造安全空間並持續等待他談論過去，期許成為他的支持。尤其他

創作的作品，我會更注意細節，也不會直接評斷好壞。 

貢獻己身經驗，持續關注性侵害議題 

在閱讀《傲慢的堡壘》和參與系列講座後，我覺得性侵害是權勢問題，大人

仗著私慾而覺得自己可以對小朋友為所欲為，不論性別都是如此。我理解倖存者

的困難，法制和相關單位尚有進步空間，而且男性受害者的案例很少，更別提陪

伴者，不論哪方面的陪伴者心聲都很少，但他們也承受很多。 

我不確定自身經驗能對研究有多少幫忙，因為阿德尚未與我深聊這件事，擔

心自己的資訊不多。如今參與研究訪談，再次訴說也是整理自己的過程，我希望

研究可以順利完成，畢竟歐美和東方社會不同。而且我覺得男、女心理特性不同，

女性能訴說，但男性並不一定習慣透過訴說紓解壓力。了解社會偏見和標籤及男

性的心理特性，讓我更想在工作上推廣性侵害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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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烏娜經驗的分析結果 

研究者針對烏娜的訪談逐字稿進行整理和分析，呈現其在知曉阿德的性侵害

事件後，對烏娜自身心情及雙方互動關係之影響。 

（一）知悉阿德之性侵害事件，對烏娜自身的影響 

烏娜在知悉阿德的性侵害事件後，對自身身心調適及世界觀都有影響，經分

析歸納為「身心波動」、「因應作為」、「處境為難」、「接收外界資訊及專業

資源」、「自我照顧並關注議題」等五個次主題。 

1. 身心波動 

烏娜與阿德本是相識多年的朋友，曖昧期間得知阿德的性侵害過往，感到震

驚心疼，同時對於阿德未再透露事件細節充滿擔心困惑，長期壓力累積只能哭泣

作為宣洩。 

（1）震驚而僵住。烏娜與阿德曖昧期間，因發覺阿德會特別在乎烏娜對肢體碰

觸的意願，令烏娜感到好奇，探問後阿德出乎意料地揭露童年遭性猥褻事件，使

烏娜當下無比震驚而僵住。 

「我當下整個僵住，我有點難描述我那時候感受。」（B-a011） 

（2）擔心困惑。然而，阿德並未談論太多事件細節，且此後未再主動提及與事

件相關的內容。烏娜除了擔心阿德可能出現身心狀況，也害怕自己反而在阿德無

意願處理之下，使阿德需要為了回應自己，而面對這段可能已被塵封的回憶，反

而無益於其身心健康。對烏娜來說，阿德的身心健康仍是首要考量。 

「同時我也會擔心，如果他都不談，或是他都不願意講面對也很奇怪，

就是如果他還沒有準備好的話，我也不希望他突然間，就被去碰撞這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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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因為那一切都是要以他的身心狀態為第一優先。」（B-a005） 

阿德的沉默，使烏娜對阿德的內心狀態產生諸多困惑，一則不確定阿德是否

已處理此段經驗，二則會有些擔心阿德是否不願意向自己揭露更多。 

「而且你甚至不知道說，他到底是，可能他內心已經有處理過了，只是

他不願意跟你講，還是說他其實根本沒有，你都不知道。」（B-a006） 

（3）哭泣作為宣洩。烏娜雖然理性上知道，阿德終將需要自行面對自己的過往，

然而情感上似乎難以做到完全放下，仍然會阿德的身心狀況感到擔心害怕，而在

無法傾訴的情況下，只能選擇看書宣洩。 

「我認知上知道那其實是他自己，就是他自己需要去面對的事情，我不

能扛在我身上。可是心情上就是沒有辦法，我就看書宣洩，就看完然後

哭了一場」（B-a031） 

2. 因應作為 

烏娜藉由試圖保持冷靜、安撫陪伴來因應阿德揭露當下的狀況。 

（1）試圖保持冷靜。即便內心波瀾萬分，烏娜在意識到自己可能是第一個知悉

此事件的人後，便立刻說服自己保持冷靜，避免反應過於激動或不恰當，而影響

了阿德揭露之後的心情。 

「然後可是同時間就是，我會覺得說不行，我現在不能把我的感受放在

第一優先……（略），我是第一個，可能是在他生命中第一個知道這件

事情的人。然後就覺得，天啊…我不能比他慌張。」（B-a012） 

（2）安撫陪伴。聽聞阿德的過往讓烏娜感到心疼與不捨，即便當下可能回應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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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不多，仍以拍背表達安撫、關心。 

「但是我很清楚，我知道我沒有，我不是嫌棄他，然後我也不是，我是

很捨不得，因為我就一直在拍他的背。」（B-a014） 

3. 處境為難 

烏娜基於保護隱私，難以對外言說內心波折，而壓力引起的情緒波動，也間

接影響烏娜的人際關係，所幸當時有一名好友能傾訴心事。 

（1）難以對外言說。雖然烏娜並未明確詢問過阿德的意願，但基於尊重，並未

向親友透漏任何牽涉阿德隱私的事，同時也很難分享在伴侶關係中戒慎恐懼的心

情。而缺乏傾訴出口，也使烏娜感覺身心緊繃難以負荷。 

「我也沒有辦法跟我家人朋友說他的遭遇，當然那是他的隱私，他願意

跟我說並不代表他願意讓別人知道……（略）。我覺得可能會讓我覺得

難以負荷的有一塊原因，是因為我沒有辦法說。」（B-a034） 

（2）人際關係變差。隨著烏娜的情緒壓力日漸累積，使其偶爾會陷入低落，又

因自身狀態不佳，做決定時較難顧及他人想法或感受，再加上難以說出實情的考

量，讓烏娜要和朋友澄清自身狀態更為困難，間接影響其在一般人際間的展現，

甚至和部分朋友失去往來，社交關係轉變。 

「因為我狀態就很差嘛，當你狀態差的時候，那時候做的決定，或是那

些有時候人際上的互動，你可能就沒有辦法顧慮到這麼多。我覺得因為

去年我人際關係有一段時間沒有那麼好。如果現在回頭來看的話，也許

有可能是間接受到影響。」（B-a043） 

（3）避免揭露阿德隱私。所幸當時烏娜身邊有一名認識多年的摯友，讓烏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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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揭露伴侶隱私的情況下，向朋友訴說壓抑已久的心情，且朋友也基於彼此的

默契無多做追問，讓烏娜稍有抒發窗口。 

「我試圖的在不說出阿德的前提下，跟我最好朋友傾訴……（略），我

覺得他（指好友）可能隱約有覺察到，是跟我伴侶有關，可是他（指好

友）沒有問，我也沒有說。」（B-a068） 

4. 接收外界資訊及專業資源 

烏娜積極蒐集資料以升對男性倖存者的理解，然也因共感書本內容而影響心

情，壓抑多時的情緒在接受諮商後獲得釋放，原先對阿德的擔心也隨著理解倖存

者處境逐漸寬慰。 

（1）蒐集資訊增加理解。在得知阿德過往後，烏娜試著查找心理學相關書籍與

網路資料，試圖更了解阿德可能經歷的身心狀況。但發現資料太少，尤其與男性

倖存者相關主題的資源更是稀缺，僅零星網路資料或國外文獻。 

「就是男性的部分資料更少。所以那時候，我發現就是連翻譯的東西都

很少，那時候找了老半天，只找到一些網路資料。」（B-a002） 

再者，烏娜找資料也是想幫助自己評估，當曖昧對象有性創傷過往，是否適

合與其進入親密關係，以及進入關係後可能的風險為何。後烏娜藉由努力獲取的

資料，以及對阿德長久的認識基礎，決定與其成為伴侶。 

「我那時候找資料還有一個原因是，因為那時候還在曖昧期，然後，我

確實也有在評估說，如果他的狀態是這樣的話，那我後續我還要交往嗎。」

（B-a017） 

（2）他人經驗影響心情。烏娜提到，當《不再沉默》及《遠方有哀傷，此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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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繼出版，一則讓自己對性創傷有更深的認識，另一方面也因作者與自己生

活在同一片土地上，語言與文化相同，更增添自己與作者經驗的相近性，使其心

情受到很大的衝擊，甚至只要想起書本內容都會落淚。 

「就我那時候有一段時間，我是嚴重到就我只要一想起那本書（指《遠

方有哀傷，此地有我》）的內容，我不管在幹嘛，我可以就三秒內掉淚

這樣。」（B-a032） 

而看到徐思寧揭露陪伴者的真實心聲，特別是分享面對多重壓力而無法承擔

的心境，讓烏娜意識到不必總是假裝堅強，似乎更能接納自己有脆弱、無助、難

以負擔的時刻。 

「當思寧說，她自己也會覺得自己無法承擔的時候，我覺得那個對我來

說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也不用一直都覺得 OK，我沒有，我不 OK。」

（B-a030） 

（3）諮商協助烏娜紓緩壓力。在意識到自身難解的強烈情緒後，烏娜決定接受

諮商，讓諮商師陪伴自己梳理難以言說的複雜心情。而在經過梳理後，烏娜較能

理解內心蘊藏多少糾結，也因而能直面過往，在接受研究訪談的當下侃侃而談。 

「所以我有去諮商，後來結果是就是有聽諮商師，有梳理掉我那時候那

個很難解的那個心情，所以現在才比較有辦法跟你說。」（B-a033.2） 

（4）理解得以寬慰擔憂。藉由閱讀與參加講座，烏娜對性創傷議題的理解更為

深入，這也促使烏娜更能同理阿德的心情，對經離童年創傷的人而言，回憶甚至

是談論受害經驗並不如想像中容易。 

「可是當你被這樣對待之後，你要怎麼去梳理跟描述這個心情呢？連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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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成年人都很難了，然後特別是要在回憶小時候曾經發生的事情，

以及跟你說。」（B-a049.2） 

隨著認識到童年創傷倖存者的複雜性，以及理解阿德難以說出口的可能緣由

後，烏娜原本焦急、擔憂的心情減緩許多。 

「然後當更知道這些事情是很不容易的時候，變成是我剛剛說那個很焦

急的心情就變得更少了。」（B-a051.1） 

5. 自我照顧並關注議題 

烏娜決定不再專注於阿德的過往事件細節，將焦點放回穩定個人內在狀態，

並在工作上持續推廣性侵害議題。 

（1）重心放回個人內在狀態。烏娜在知道倖存者面對創傷的個別差異後，便不

再執著於阿德沉默一事，選擇將焦點放到自身內在的心靈空間，期許自己能為彼

此日常相處，及未來可能的突發狀況做好心理準備，也讓自己有能力安放原本擔

心害怕的心情。 

「後來把我的心靈空間擴大這件事情，對我來說蠻重要的。因為畢竟就

只能向內，在他不願意公開之前，就是向內。我覺得初衷就變成，我在

面對自己，初衷就還是我把我盡可能把自己準備好。」（B-a085） 

雖然將重心轉向內的過程對烏娜來說很不容易，但因為對阿德的愛，烏娜不

忍心讓阿德感受到自身情緒的重量，因而決定專注於內在狀態，也是為了讓自己

有更穩定的力量，支持有需要的人。 

「蠻難的，對啊，因為愛吧，一個很浮誇的說法。這更沒有辦法把我自

己的感受壓在他身上……（略），連自己都沒辦法處理好的時候，你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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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沒有辦法幫助別人。」（B-a086） 

（2）持續關注與推廣議題。烏娜認為在得知阿德的事件後，最直接的影響就是

讓其接觸與性創傷有關的資料，且至今仍持續關注，也在能力所及範圍，迎合時

事推廣性創傷相關活動。 

「最直接的當然就是，剛剛說的就開始去找資料，去關注這件事情，然

後比較間接的就是，後來去年各種事件什麼的，趁著這個 MeToo 潮流

嗎，反正我就規劃一些相關活動。」（B-a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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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烏娜知悉阿德的性侵害事件後，雙方之互動經驗 

烏娜認為阿德的性侵害事件，對伴侶關係的相處拿捏有些許影響。經分析歸

納為「謹慎相處維持如常」、「彼此支持並等待對話」兩個次主題。 

1. 謹慎相處維持如常 

烏娜認為，雖然阿德對於過往事件保持沉默，也未觀察出創傷引起的身心反

應，仍選擇謹慎調整肢體互動，並在阿德面前維持情緒穩定及日常互動，避免自

身心情起伏影響阿德。 

（1）溝通調整肢體互動。烏娜談到，在交往初期兩人即針對肢體互動有過討論，

不過烏娜仍然會在親密接觸時有較多擔心，害怕一不留意會勾起阿德的創傷過往，

因而特別謹慎核對彼此的底線，也會在交往過程不斷調整。 

「我們針對肢體接觸的一些，底線或者是規則是有講清楚的。因為我也

會擔心，我會不會有一些碰觸會讓他想起很不好的回憶，然後甚至更進

一步就是親密行為，反正就是有一直在調整跟彼此確認。」（B-a020） 

（2）期許在阿德面前保持穩定。秉持著以阿德身心狀況為首要考量的堅持，雖

然烏娜內心經歷許多波瀾，也很在意與阿德的互動細節，但仍很節制的不讓自身

狀態影響阿德，以避免阿德在面對創傷之前，需要先安撫烏娜。 

「那就會離我原本想要討論的東西，或者是我所預期的東西會越來越遠。

就會變成說那當他在面對他自己之前，還要先來安撫或處理我的心情或

感受，那也會遠離我的初衷。」（B-a024） 

（3）維持互動如常。而在烏娜身心狀態較為波動的時刻，她會強迫自己在與阿

德互動時，不要思考會勾動自身情緒的事情，努力維持彼此互動的品質，因此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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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認為伴侶關係並未被自身狀態影響。 

「反而跟他的互動，不太會被影響到，因為我會直接強迫，因為就是，

就完全不會去想了。你不會去想就不會，就不會被觸發。」（B-a040） 

2. 彼此支持並等待對話 

烏娜雖然並未向阿德透露情緒低落的原因，但交往期間感受到阿德的情緒支

持，也讓烏娜更希望自己能營造安全對話空間，並持續試探等待阿德願意談論過

往創傷的那天。 

（1）阿德提供情緒支持。在烏娜狀態很差的時候，雖然烏娜並未坦承是因為擔

心阿德的過往創傷而身心不寧，但烏娜能感受到阿德的理解與支持，而對於阿德

能承接自身情緒一事，烏娜甚為珍惜，期許自己能在阿德需要時接住他。 

「我去年狀態很差，有一些人際關係就斷掉或什麼，我還是會難過，然

後我這些難過也都是會跟他傾訴。他也很好地接住我那個時候的狀態，

這件事情我是很感激的。我就會更希望可以接住他。」（B-a078） 

（2）營造安全對話空間。為了鼓勵阿德能在關係中展現任何狀態，以及等待阿

德願意談論創傷事件的那天，烏娜打算從日常互動著手，展現對阿德的無條件傾

聽與接納，讓阿德能坦然自在的展現情緒，而阿德也確實曾有過在烏娜面前展現

脆弱一面的經驗。 

「我目的是希望他在我面前，是完全可以自在做自己的。比方說他在我

面前，可能因為一些小事情，或因為他很不舒服的事情大哭什麼的，我

都 OK，然後他也有過類似這樣子的事情。」（B-a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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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試探阿德對過往經驗的想法。雖然阿德只揭露過一次過往事件且未再深入

談論，但烏娜偶爾會藉由貼文內容、時事話題等與性別、MeToo 等相關主題，從

旁試探阿德的想法，等待阿德準備好時願意揭露更多。 

「因為我還是會想要去有一些從旁側擊之類的。但有時候還是會討論到

一些什麼，比方男女生的那種互動啊，或者是一些 MeToo 的事情還是

會聊到嘛。」（B-a045） 

烏娜會分享自身被性騷擾的經驗，除了希望能有試探阿德過往的效果外，也

藉由表達自身想法與感受，讓阿德知道彼此的關係時能夠容納這些分享的。 

「我也有跟他分享，但當然情節也沒那麼嚴重，就是性騷擾這類的事

情……（略），當然我就會更梳理我自己的想法跟感受會跟他分享。」

（B-a084） 

三、研究者理解與反思 

烏娜作為本研究中唯一的異性戀女性參與者，談到陪伴男性倖存者的獨特經

驗，一方面彰顯男性童年性侵害倖存者難以訴說的處境，另一方面提醒研究者留

意伴侶更為壓抑、無援的狀態。烏娜提到，雖然阿德揭露後便不再訴說，也未觀

察出阿德的創傷反應，但烏娜仍會在擔憂下跳入「照顧者」的心理位置，試圖扛

起阿德後續的復原責任，敏感留心阿德的身心狀態，同時壓抑自身需求避免勾起

創傷，也避免自身焦慮而過度逼迫阿德。烏娜的同理體貼與內心糾結，雖然展現

對阿德的愛與照顧，但這也體現伴侶在支持過程中，往往會隱藏自身需求，進而

導致更大的身心壓力。 

而烏娜提到社會文化中，對男性的性別期待使男性倖存者傾向隱身，讓她在

尋求資源時遭遇困境。尤其在華人文化背景，性創傷議題本已敏感，加上男性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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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者背負社會汙名，讓其經驗更加少見，使烏娜陷入龐大的無助。加上阿德作為

男性倖存者的不願、不敢或不能言說，使烏娜的擔憂無法透過伴侶系統獲得寬慰，

只能在各種負面想像中持續疊加。這讓研究者反思，現存社會環境應如何超越既

有框架與性侵害迷思，開拓更多關於男性倖存者及其伴侶的討論與資源分享途徑。 

作為助人專業工作者，觀察到隨著親友支持與諮商資源介入，烏娜原本封閉

而不斷疊加的擔憂也獲得宣洩出口，這顯示社會支持對伴侶的重要性，而烏娜在

汲取創傷相關知能後，意識到男性倖存者的困難，及倖存者既存的能動主體性，

而選擇將重心放回自身內在狀態，雖然伴侶關係系統在烏娜的刻意隔絕下，並沒

有因烏娜的個人狀態受到顯著影響，但烏娜自身似乎獲得了替代性創傷成長，間

接使其更有能力與信心穩定伴侶關係。 

烏娜一度擔心自身經歷不夠豐沛，但研究者其實非常珍惜她願意花費時間，

與研究者訴說這麼艱難的歲月，而且在與烏娜訪談前，研究者從沒想過當倖存者

不願深談自己的創傷過往，也會對伴侶造成很大的壓力，尤其是戒慎恐懼以避免

造成對方傷害，以及隨時可能面對倖存者身心反應的擔憂，聽著烏娜回憶當時種

種，研究者彷彿也跟著一起經歷這番糾結。不過研究者可以感覺到，烏娜非常在

乎阿德的身心健康，因而堅守界線，不讓自身擔心焦慮影響伴侶關係，也基於很

深的尊重與愛，極力保護阿德的隱私，然而研究者也很心疼身處其中的烏娜，重

重心事反而無處訴說，可以想像當時的她需要多麼壓抑自己才能維持穩定。總體

而言，烏娜的經歷不僅深化研究者對性創傷議題交織性別角色處境的理解，也促

使研究者持續思考對伴侶多元樣貌的關注與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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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希拉作為性侵害倖存者伴侶之生活經驗 

研究者針對希拉的訪談逐字稿進行整理和分析，以下將以第一人稱呈現希拉

作為伴侶之生活經驗，並分析整理琳琳之性侵害事件對希拉自身的影響，以及對

雙方互動之影響。 

一、希拉的描述文 

研究者將逐字稿以第一人稱改寫為本節描述文。希拉談論與倖存者（下稱琳

琳）相識，交往後的生活起伏，自身身心壓力調適及彼此溝通協調的過程。希拉

為順性別女性，約 30～35 歲，琳琳為順性別女性，約 26～30 歲，兩人交往至今

約 2～3 年。 

關注性侵害議題，隱約察覺琳琳的創傷過往 

我本身對性侵害議題有興趣，也聽聞周遭友人被性侵害或性騷擾的經驗，並

曾協助在國外被性侵害的朋友，讓我知道性侵害事件並不少見，只是倖存者不一

定能說出口。我知道性侵害對倖存者可能是一生的創傷，認識琳琳後，我意識到

事件後續的社會壓力，對倖存者會造成更嚴重的二次傷害。 

我與琳琳初識時，視訊聊天瞥見她自殘的傷痕，考量她的國家和宗教背景，

猜測與性侵害有關，但我並未多問。幾個月後她才揭露自己的性侵害經驗，她說

當時承受許多社會壓力和不實指責，讓我覺得荒謬也很驚嚇。她提到創傷後引發

許多心理疾病，曾因此住院和長期諮商。我記得她在敘述事件時很壓抑，感覺她

非常努力克制自身情緒，我聽了之後很生氣也很心疼，而她感謝我能理解。 

彼此生活習慣差異，交往需要磨合   

知道她的性侵害過往，對我判斷是否與她進入親密關係沒有影響，當時我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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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喜歡且相處合適就決定交往，直到在一起後才理解生活有所不便。她的身心狀

況需要規律服藥，但我喜歡自由，作息與生活習慣差讓我有些不是應，我會直接

碎念表達不滿，我知道她聽到之後不會誤解或生氣，然而我也要有技巧地表達需

求，不然她會害怕，覺得我要分手而僵住。 

早期我可能說過指責受害者的話，有時我會不耐煩讓她有點自責，磨合的過

程就是戳到死線又退回來，只能不斷溝通取得平衡。關於性，我們有事先討論，

我不會去採她的雷點，所以沒有太大問題。我會把她的身心狀態納入生活考量，

但學習互相配合對我來說有點辛苦，而她因為愛我，也願意配合我的需求。 

理解琳琳成長背景，因琳琳狀態起伏而情緒波動 

她的情緒起伏較大，有時會進入狂喜，讓我覺得壓力很大，交往初期她會突

然解離，比如聊天過程好似沒聽到我說話，也令我無法理解，偶爾她會被某些事

件誘發而回憶閃現、顫抖。當這些創傷反應發生時，她大多能控制自己，而我就

是心疼，接著對她曾遭遇的事感到憤怒，但也只能安撫、陪伴她。她的成長環境

似乎不容許她責怪別人，當我得知這些經歷時，反應比她還生氣，很想為她報仇，

我看到性侵相關新聞的反應也比她大。雖然我的情緒會被她的狀態擾動，不過不

至於太影響我的生活。 

琳琳信仰的宗教，父權思維普遍存在，法制與社會氛圍都對女性不友善。雖

然她們家比較開放，也接受我們的同性伴侶關係，然而在「性」這件事上仍是偏

向厭女觀點，她家人雖為她的經歷感到憤怒，但會希望她自己想開一點，這讓琳

琳難以真的獲得理解與支持。創傷若能在當下好好止血，預後會比較好，然而琳

琳當時並沒有被妥善處理。 

尊重琳琳隱私，自行排解情緒並尋求支持圈 

我喜歡掌控事情的感覺，當事情無法朝我期待的方向發展時，比如面對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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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身心狀況而無法照原定行程進行時，我會感到焦慮和失落。我大多能自己想辦

法排解，而且我不希望她感到被指責，所以從沒和她說過這些心情。另外考量她

的隱私，我不會隨意揭露她是倖存者，而且她也不想要別人知道自己的創傷過往，

因為曾有人問起她身上的傷，她會開玩笑或以其他事件帶過。 

支持圈很重要，我會和周遭有相似經驗的朋友討論性侵害相關議題，一起憤

怒，形成同溫層，不過在傾訴之前我仍有所顧忌，我覺得外人很難理解倖存者及

陪伴者的處境，而可能說出讓我生氣的話，比如指責受害者的語言，因此我仍傾

向與熟悉的朋友討論、抒發。 

擔憂琳琳在外安全，協助回絕他人騷擾 

琳琳說過，性侵害事件後加害者曾散布不實謠言，讓其他人指責她說謊，她

因為不想再被誤解，沒辦法說出善意謊言，不太會拒絕別人，也很難掩飾自身情

緒。我們在歐洲國家居住地區的男性會直接盯著街上的女性，也會搭訕路人，琳

琳不太會拒絕對方的死纏爛打，她無法堅定表達自己或說點小謊，讓我覺得她面

對騷擾時較難保護自己。 

起初需要幫忙她善後讓我有點不耐煩，無法理解為何要把事情弄複雜，也很

擔心她若再度經歷創傷，會很難再站起來。我的個性直接、剛硬，而她和我完全

相反，她做事情都很畏懼，覺得自己沒資格要求，面對她的自卑，我會試圖安慰

她，幫她減輕擔憂，也會肯定、鼓勵她多嘗試，我有看到她的成長，隨著她的狀

況改善，我對她人身安全的擔心也跟著減少 

希拉提高對男性友人的標準，堅定對性侵議題的立場 

我變得對男性更為小心，也讓我篩選男性友人的標準提高，但我以前能和他

們當哥兒們，說些不那麼具性別意識的 men talk（男性之間的對話）。我覺得少

數異性戀男性（簡稱異男）能跳脫性別框架，並反思自己很不容易。反觀有些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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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根本就是狩獵者，對女性有特定期待，也深受傳統觀影響讓他們放不下有毒的

男子氣概，我也同情周遭異性戀女性的處境，似乎在有毒男子氣概的影響下，難

以找到合適伴侶。 

我對性侵議題的立場變得更堅定。我本來就比較剛烈，若有不喜歡的事情會

直接表達，我會實事求是導正對方觀念。我希望自己是倡議者，比如最近遇到比

較有性別概念的男性，我會大方鼓勵、支持他。我覺得性別平等的議題，男性也

深受其害，而性別觀念的改變要從男性內部開始。我不確定男性作為伴侶的同理

如何，畢竟他們可能比較沒有性侵害相關經驗或性別知識，也許會使他們較難設

身處地為倖存者著想。我覺得在這個社會氛圍下對男性蠻不容易的，另外東西文

化面對性侵害議題，也可能會有處理上的差異。 

琳琳分享專業知識，陪伴希拉因應家人身心疾病 

琳琳本身具備創傷經驗和心理相關知識背景。在我家人經歷身心疾病時，她

給我很多建議，讓我不再執著於身心疾病的負面影響。我覺得創傷是一體兩面，

現在比較能用綜觀、正面態度看待。我大概花了兩年，才從創傷的不便中取得平

衡，當我不再執著於創傷帶來生活上的不適應，我反而能看到其中的學習，也因

為這幾年陪伴她的經驗，讓我面對自己及家人的身心狀況時，可以有所依循。 

我覺得經歷有好有壞，琳琳在我面對家人的身心狀況時，給我很好的指引，

透過她，讓我認識自己焦慮的一面。她分享的個人創傷經驗也讓我知道，大腦在

創傷當下會保護我們，比如壓抑記憶、隔離情緒，讓我們不會過度痛苦。和她在

一起後，我比較會和有心理疾病的人相處，這是意外收穫。 

同理陪伴帶來伴侶關係轉變，創傷並非關係中的全部 

我對性侵害本來就沒有汙名，對我來說只是個生命中的不幸事件。我認為創

傷並不是伴侶關係中很大的問題，感情其實還有很多需要磨合，比如性格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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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習慣、政治觀點等等，一般情侶會碰到的狀況我們也都會遇到。性侵害經歷

只是在我們的感情中多了一層，但不會佔據全部。 

回想在交往初期，我查閱很多網路資料，和罹患身心疾病者及經歷性創傷者

的心得，試圖了解性侵害倖存者的心理歷程，這讓我比較能和琳琳相處。我覺得

陪伴的過程就是表達同理，將她當作一個人看待，不要指責受害者，在遇到困難

時一起想解決方法。我看到她逐漸能興致盎然和我討論如何處罰加害者，這是她

的成長。而她在經歷這段感情後，覺得自己以後不需要去屈就別人，讓我很感動。 

二、希拉經驗的分析結果 

研究者針對希拉的訪談逐字稿進行整理和分析，呈現其在知悉琳琳的性侵害

事件後，對希拉自身心情狀態及雙方互動關係之影響。 

（一）知悉琳琳之性侵害事件，對希拉自身的影響 

希拉在知悉琳琳的性侵害事件後，對其自身身心調適及世界觀都有影響。經

分析歸納為「身心波動」、「因應作為」、「堅定對性別議題的態度」、「轉變

創傷觀點」四個次主題。 

1. 身心波動 

希拉在得知琳琳的性侵害事件後，對琳琳的遭與感到心疼憤怒，交往後隨著

琳琳的身心狀況逐漸感受到生活壓力。 

（1）憤怒心疼。隨著希拉和琳琳在幾次視訊對談後逐漸熟悉後，琳琳向希拉分

享過往性侵害事件，希拉除了震驚，也對琳琳掙扎著復原的過往感到難過，同時

也為琳琳曾遭受不公平待遇及困難處境感到憤怒，而琳琳似乎是看到希拉如此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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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自己的創傷過往，且為了自己心疼與生氣的模樣，感受到希拉的理解和支持。 

「聽她講的時候覺得很心疼，然後就會很生氣（笑）。」（C-a030） 

「我是憤怒多於難過。她覺得我憤怒很可愛（笑）。她說她很感謝我可

以理解，因為去理解這個議題，然後去同理她的 struggle 吧。」（C-a017） 

（2）煩躁不耐。琳琳長期服用身心科藥物以協助其穩定情緒，然若因夜晚外出

未能服用藥物，琳琳的情緒起伏及狂喜之況，讓希拉在玩樂時仍須顧及琳琳，希

拉對此感到壓力與煩躁。 

「如果是從情緒起伏的角度來說，是有一點，我覺得很煩，就有時候就

狂喜……（略），如果她沒有吃（藥），就是假設我們比較晚睡在外面

待比較久，她就會很亢奮，那我就覺得很煩哈哈哈。」（C-a025） 

（3）對生活變動感到失落遺憾。雖然琳琳的身心健康對希拉而言是第一優先考

量，但當希拉意識到生活需有所調整時，仍有些不習慣，比如某次出遊因琳琳的

身心反應被迫中止行程，希拉雖保持鎮定安撫琳琳，處理旅遊變更事宜，心中不

免因期待落空而略感遺憾。 

「但當然就是看她的狀況，然後她就說她沒有辦法待在這裡，回到車上

她在去控管她情緒的時候，我還是有點：『喔……真的喔……』（哭哭

手勢）。」（C-a047） 

希拉習慣對周遭事物保有掌控感，期待能照著計畫行事，然因著琳琳身心狀

況的不可預期，往往會使計畫有所更動，無法朝著原定方向執行時，希拉會感到

焦慮與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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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歡把事情就是控制得好好的。然後我有一點焦慮，當它沒有辦法

往我想要的方向前進，我就會覺得失落。」（C-a049） 

（4）自我調適。當琳琳陷入過往受傷害的回憶，或呈現不穩定的身心狀態時，

希拉也連帶進入較不安定的狀態，情緒隨之起伏，不過希拉能夠在短時間內幫助

自己調適心情，日常生活不太會被影響太多。 

「就是她在那個狀態的時候，我也會在那個狀態，然後她結束之後我可

能大概再一兩小時，我就可以脫離那個狀態，就是我可以趕快彈回來。

所以還不至於影響到生活太多。」（C-a045） 

2. 因應作為 

希拉為了避免加重琳琳的負擔，雖對生活變動感到失落，仍選擇擱置自身的

心情起伏，也不會隨意向外人透露琳琳的隱私。 

（1）安撫陪伴琳琳。面對自身心疼與憤怒的心情，希拉選擇擱置一旁，以安撫、

陪伴琳琳為主，似乎對希拉而言，在權衡琳琳狀態與自身感受時，首要之務是給

予琳琳足夠的支持與理解。 

「又是循環心疼然後加憤怒了。就去安撫她，然後去抱抱她，但我能做

的事情就也不多，就只能陪伴吧。」（C-a044） 

（2）尊重琳琳而選擇保密。希拉會向朋友抒發心情，也有同溫層能一起討論性

別議題、一起為了社會現狀生氣，但與琳琳過往性創傷有關的事仍選擇保密，主

要也是在日常觀察中，發覺琳琳並不希望外人知悉其倖存者身分。 

「她不希望別人知道，她是倖存者這件事情，這是她的隱私嘛。」（C-

a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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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尊重琳琳隱私，希拉選擇不揭露琳琳的性創傷過往還有另一個考量，是

擔心他人可能難以理解性創傷的核心議題，反而說出一些讓自己生氣的話，比如

指責受害者的言論，這反而無助於希拉紓解心情。 

「他們可能很難理解。然後會講一些，可能讓我更生氣的話。」（C-a068） 

3. 堅定對性別議題的態度 

希拉對加害者的所做所為感到憤怒，也發覺自己提高對男性友人的標準，不

滿有毒男子氣概對兩性處境的影響，自我期許能做個倡議者。 

（1）削弱加害者權力。在實際見證琳琳被性侵害餘波影響後，希拉談到性侵害

加害者時顯得憤怒，認為加害者違反他人意願的性行為是為了展現男子氣概，而

為了讓加害者能體會倖存者的痛苦，期待能有化學或物理去勢，以削弱其施展男

性權力之能力。 

「我們覺得對性侵加害者最好方法，不是死刑或什麼，最好方法就是閹

掉哈哈哈，或者是讓他不舉。他想要透過性行為，展現他的 manhood（男

子氣概），那我們就把他的 manhood 拿掉，那這件事情比死還要痛苦。」

（C-a034） 

（2）提高對男性友人的標準。希拉對男性的看法也在有所轉變，雖然一直以來

希拉的女性朋友較多，但以前較能自然地與男性成為朋友，相處較無顧慮，現在

則自覺較為厭男，也提高對周遭男性朋友的篩選標準。 

「我覺得讓我很厭男欸。以前對男性就是一般朋友，但我幾乎八成都是

女性友人，然後男性友人就是比較，我的標準很高，後來發現大部分都

是 gay（男同性戀者）。」（C-a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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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不滿有毒的男子氣概。希拉認為大部分男性難以放下傳統觀念，比如與女

性之間的社經地位差異，且「有毒男子氣概」似乎使男性對自己與女性抱持特定

期待，而困難與較為現代且有能力的女性發展親密關係。 

「我覺得男性就會對女性有特定的期待，或是有一些就是很傳統的觀念，

就怪（男性）自己啊，你不放下你那些就是有毒男子氣概。」（C-a086） 

（4）倡議性別議題。希拉對性侵害與性別的立場堅定，也勇於表達自身想法，

若是遇到身邊有人缺乏性別意識，會試圖開啟對話以提升對方對性別議題的理解，

再者也會在聽到一些對事件真實性有害的言論時，直接與對方討論。 

「然後我希望可以某種程度上是一個倡議者。就是第一個是 raise 

awareness（提升意識），然後第二個就是如果他的想法，我認為是錯的，

或者是我認為對真實性沒有幫助反而有害，那我會很直接的去講。」（C-

a092） 

4. 轉變創傷觀點 

希拉在經過兩年的陪伴，逐漸轉換對創傷的觀點，看見創傷為自己及關係帶

來的成長，也能更宏觀的看待生活。 

（1）陪伴創傷經驗帶來自我成長。希拉認為在經歷幾年與琳琳相處的時光後，

變得比較知道如何與有心理狀況的人互動，特別是面對親人發病時，能有更合適

的相處之道，認為能提升對心理健康的理解，是一個意外收穫。 

「因為跟她算是病人就是相處很久，我也比較知道要怎麼去相處，尤其

是親人。我覺得蠻重要的體悟。然後開始對心理健康這件事情有比較大

的，就是比較大的涉獵還有理解，算是一個意外的收穫。」（C-a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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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宏觀看待生活。希拉自覺過往較容易過度放大或專注，在琳琳過往創傷影

響下的生活不便，但在經過兩年彼此陪伴，以及面對自身家人身心疾病後，希拉

能以更宏觀的角度看待這段經歷，包含其中的痛苦與學習。 

「我覺得真正可以從一個比較宏觀的角度去看待這件事情，然後去理解

到說她這件事情造成了不便，但它同時也會跟我們帶來很多學習。就是

很近期的事情，大概是可能這個月才有的事情。所以花了兩年吧。」（C-

a060） 

（二）希拉知悉琳琳的性侵害事件後，雙方之互動經驗 

希拉認為琳琳在經歷性侵害事件的餘波，對伴侶關係的相處磨合，及彼此的

自我觀、價值觀都有影響。經分析歸納為「生活變動與彼此調適」、「確保伴侶

安全」、「伴侶的扶持與成長」三個次主題。 

1. 生活變動與彼此調適 

希拉與琳琳生活習慣差異甚巨，交往過程經歷許多作息時間與家務調整，希

拉會斟酌溝通用語，但對要平衡自身需求，以及琳琳服藥狀況感到為難，且某次

希拉期待已久的出遊，也因琳琳身心狀況而被迫中止。 

（1）難以理解琳琳的身心症狀。希拉提到在交往初期，琳琳會突然解離，希拉

由於對解離症狀不熟悉，較難因應琳琳突然陷入症狀的反應，經由琳琳提醒與說

明解離之況，希拉較能理解琳琳可能突然失現實感或失自我感的反應。 

「她有時候會 dissociate（解離），就是我剛講話就解離，然後跟她講話

就會，就是好像沒有聽進去，然後一開始我無法理解。」（C-a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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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溝通彼此生活作息。希拉表示兩人的喜好與作息存在諸多差異，若希拉偶

爾想在夜晚外出玩樂，會事先和琳琳表達自身需求，並說服琳琳一同參與自身生

活。希拉知道在充分溝通後，琳琳願意配合，也能從中感受到琳琳對自己的用心

與關愛。 

「譬如說今天要去夜店好了，就是她可不可以一起試圖就是去說服她吧，

她是願意去配合的。但是我也知道說，她願意配合是因為她對我很好，

她很愛我。」（C-a052） 

（3）希拉斟酌溝通用語。希拉大多能直接向琳琳表達自身需求，然在溝通時仍

需小心，以避免琳琳在聽到之後升起對關係的不安全感，而陷入害怕或僵住無法

反應的情況。 

「講的時候要想出解決方案。不然她聽到可能就會害怕，然後可能就會

僵住。要有技巧的表達我的需求。」（C-a062） 

（4）平衡希拉自身需求與琳琳服藥狀況。雖然琳琳願意配合希拉調整吃藥時間

和作息，但未按時服藥會琳琳其隔天狀態不適，藥效也會與穩定服藥時不同，這

使希拉也感覺不太舒服，讓希拉對於要如何權衡自身需求，以及琳琳身心狀況感

到困難。 

「可是隔天她就很痛苦，因為她藥太晚吃就會 withdrawal（戒斷反應）。

就是她隔天藥效會不一樣，那我看了也會覺得很不舒服。我覺得有點兩

難。」（C-a053） 

另琳琳需吃藥才會有食慾，但吃藥不久後也會使其昏昏欲睡，故需於睡前坐

在床上服藥及用餐，但這並非希拉的生活習慣，雖然初期可以忍受，但久了希拉

仍對此有些埋怨，不過關於家務分工，雙方在協調後有取得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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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不喜歡別人在床上吃飯，一開始可以忍受，但時間久了就覺得，

喔我不喜歡這樣子。我就要起來然後就順便把東西收一收，那有時候會

覺得有點怨嘆。」（C-a058） 

「後來我們就講好說，那如果晚上（我）多做點，那妳白天就多做一點。

就是有點互相平衡。」（C-a059） 

（5）希拉因應琳琳創傷反應而變更旅遊行程。希拉回想某次與琳琳出遊經歷，

原本兩人都很期待此行程安排，未料到了當地，發現 Instagram 上加害者曾在該

場所打卡，琳琳的創傷反應立刻被勾起，陷入巨大驚恐而想立即離開現場，希拉

雖然知道真實發生機率不高，但也願意理解琳琳的恐懼，立即調整旅遊行程。 

「她說我們可不可以趕快離開這裡，我說哦好啊沒問題，那我們就趕快

上車，然後她說她真的很怕，她會再看到他（指加害者）會突然出現。

但以機率來講這不算高，但是我可以理解她，就是很懼怕這個心理。」

（C-a036.2） 

2. 確保琳琳安全 

希拉為了保護琳琳，曾協助處理路人的騷擾，同時也很擔心琳琳在外安全。 

（1）幫助琳琳面對路人騷擾。希拉表示琳琳曾提到，過往創傷經驗讓其不願成

為一個說謊的人，即便是善意謊言也困難說出口，使其更難拒絕別人。 

「因為她就是不想要當那個說謊的人，就會把自己逼得很直接……（略），

就是 convenient lies（善意謊言），她沒有辦法。」（C-a105） 

當琳琳困難回絕他人而與路人互留聯絡資訊後，路人傳訊息來大多是希拉出

面善後，希拉認為這些事其實在更前端就有清楚簡便的處理方法，自認過往較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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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煩，會語帶埋怨的回應琳琳。 

「其實我覺得我一開始處理不太好，我一開始就有點不耐煩，就這麼簡

單的事情，我就在想，妳就為什麼有點拖泥帶水，然後變得很複雜呢。」

（C-a106） 

（2）希拉擔心琳琳再度受害。希拉觀察琳琳的成長背景使其難以拒絕別人、也

不太敢表達自己的真實想法，因此會擔心琳琳面對騷擾或死纏爛打時，較難在當

下獨自回絕。 

「我就會擔心她，我會覺得她沒有保護自己的能力，在面對騷擾或者是

unwanted attention（令人困擾的關注），她沒有辦法就是獨立的把這件

事情解決掉。」（C-a101） 

除了善後的麻煩外，希拉更擔心萬一琳琳在被騷擾、被糾纏的過程，再度經

歷創傷，將會很難從傷害中站起來。幸好在多次溝通與鼓勵後，琳琳越來越能表

達拒絕，人際界線變得比較不那麼令人擔心。 

「她現在好多了，所以我現在就比較沒有擔心。不過在一開始，這件事

情是有影響到我真的會蠻擔心的，我覺得創傷這件事情影響的方面在於，

我很擔心，萬一她又再度經歷一次創傷，她沒有辦法再站起來。」（C-

a103） 

3. 伴侶彼此扶持與成長 

希拉分享兩人彼此扶持的過程，琳琳基於創傷經歷與專業背景，陪伴希拉因

應親人身心疾病，而希拉也會鼓勵琳琳長出自信。 

（1）琳琳協助希拉因應親人的身心疾病。在希拉的家人罹患身心疾病時，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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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藉親身走過創傷的經驗與心理專業背景，遠端提供希拉具體可行的建議與知識，

讓希拉不至手足無措。 

「就剛提到家人有身心疾病……（略），然後有些情況我就會問我女朋

友，這個我不知道怎麼處理，她通常都可以給我很好的建議。」（C-a116） 

除此之外，希拉也在與琳琳分享家庭經驗的過程中，看見自己的焦慮特質，

以及對事情習慣握有掌控權的一面，對此琳琳也能提供希拉一些自我因應與調適

的指引。  

「然後也知道我們家，就是整個家族比較偏焦慮傾向，有控制慾，然後

很容易事情超出自己的掌控範圍就會很焦慮。所以就透過她，我認識到

我這一層就是焦慮。」（C-a117） 

（2）希拉鼓勵琳琳長出自信。希拉性格直接而剛烈，琳琳與其完全相反，人際

互動時較易退縮害怕。希拉會鼓勵其勇於表達自身想法，經過一段時間後，希拉

有看見琳琳的成長。 

「然後我就會去告訴她，就妳很值得這件事情，妳要去 reach out（爭取），

然後妳不要怕什麼，我就去鼓勵她然後教一些方法，她現在有比較好，

她有在成長這樣子。」（C-a071） 

希拉談到，琳琳從原本比較沒有信心的狀態，在經過彼此陪伴扶持後，如今

能夠相信，即便未來分開也能值得正常感情生活，似乎是這種內在自我價值的成

長與轉變，讓希拉很感動。 

「因為她以前就覺得，因為自己的心理狀態的關係，她沒有辦法找到，

就是所謂的正常人嘛。她跟我在一起之後，她就覺得如果今天就算我們



 

95 

分手了，她也很有信心，她可以有一個比較正常的感情生活，不需要去

屈就，就是那些怪人。對啊，然後覺得蠻感動的。」（C-a130） 

三、研究者理解與反思 

希拉與琳琳是女同志伴侶現居於國外，兩人不論是成長環境、家庭經驗、個

性、生活習慣都有很大不同。希拉認為性創傷只是生活的一部分，並未影響希拉

看待琳琳作為一個能動主體的觀點。這提醒研究者，當研究者試圖聚焦創傷，可

能無形中放大創傷對個人及關係的影響，但人是整體的，關係是共構的，生活經

驗也是全面的。因此在聆聽創傷的同時，如何聽見研究參與者們的行動力及復原

力也很重要。 

作為助人專業工作者，研究者觀察雖然希拉隨著與琳琳互動日益密切，也成

為創傷共同承擔者，難免會隨琳琳的身心狀態有情緒起伏，但也許是基於希拉有

意識地維護自身情緒界線，並沒有出現太強烈的次級創傷反應。而希拉亦不會過

於壓抑自身需求，能在潤飾表達方式後直接和琳琳溝通，這提醒研究者看見「界

線」的重要性，伴侶雙方願意照顧彼此，固然是愛與責任的展現，然而當伴侶在

承接倖存者的創傷壓力時，確立自身情緒界線避免過度涉入，並表達內在需求，

也許有助於維持關係平衡。這連帶讓研究者反思，如何在與創傷個案工作時，保

有合適的情緒界線。 

希拉存有視琳琳為一個「完整的人」的核心思想，縱使生活習慣磨合不易，

但雙方也努力在關係中營造開放聆聽與溝通調整的空間，讓彼此都有在關係中訴

說自己的可能，希拉看見琳琳漸漸發展出對自己及關係的信任，而希拉獲得創傷

帶來的成長與學習，回過頭拓展自身對創傷的理解，我想也是這段具有修飾性經

驗的伴侶關係，帶給彼此的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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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官穎作為性侵害倖存者伴侶之生活經驗 

研究者針對官穎的訪談逐字稿進行整理和分析，以下將以第一人稱呈現官穎

作為伴侶之生活經驗，並分析整理小音之性侵害事件對官穎自身的影響，以及對

雙方互動之影響。 

一、官穎的描述文 

研究者將逐字稿以第一人稱改寫為本節描述文。官穎談論知悉倖存者（下稱

小音）遭受性侵害的過往，婚後伴侶關係磨合，及自身性別觀點轉變的過程。官

穎為順性別男性，約 36～40 歲，小音為順性別女性，約 36～40 歲，兩人交往 1

～2 年，結婚至今約 8 年，育有 3 名孩子。 

從平常心聆聽重複故事，到意識小音為「倖存者」 

這個研究資訊是小音分享給我的，但收到當下讓我有點意外，難在第一時間

將「性侵害倖存者」一詞與她產生聯想。在與小音交往初期，我抱著平常心了解

她的過往情史，她分享差點被約會對象強暴的事，原本我覺得那是一段糟糕的約

會經驗，當下沒有特別反應，只是對那個約會對象評價很差。當時我沒意識到這

是性侵害犯罪，也未感受到她的強烈情緒。 

後來小音在許多場合分享過自己曾遭約會強暴的經驗，對我而言，如同重複

的故事而沒有特別感覺。直到第二個小孩出生不久，她再次分享讓我印象深刻，

那時她較為激動地描述整個過程，我才感受到她的情緒，也才了解她曾經歷的危

險情境，以及慶幸自己逃過一劫、活下來的感覺。我知道她對這段過往尚存情緒，

如今更意識到她把自己視為「性侵害倖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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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小音的創傷與恐懼，然內在焦慮影響回應 

坦白說當時我們關係不太好，開車回家路途聊天都很乾，她願意再次分享過

往經驗，是她難得吐露心房的時刻。在她分享的當下，我試著同理，想拉近我們

的距離，但我也為了彼此關係不好而焦慮，聽她分享過往與其他男人的親密互動

經歷，我感受也不太好，以至於我覺得自己只做到同理聊天，不太有情緒支持，

且不久後我們的關係又變回沒那麼好的狀態，我也沒有繼續表達支持。 

然而這些分享讓我認識她的恐懼與創傷，我很開心她願意和我聊，不過當關

係不好時，我內在未被滿足的身心需求與關係焦慮，讓當時的我沒有很支持她。

我比較壓抑，以前有較多溝通衝突，且我認為親密關係的事情很私密，也不太對

外人訴說。隨著我更了解她，學習到在關係裡她需要支持，也更理解她對性侵害

倖存者議題的共鳴與投入，現在溝通情況好轉許多。 

意識到互動中隱含的性別不平等，學習關注小音身心狀態 

小音很著迷一本書：《寬宥之南》，內容描繪社會中的強暴文化。她認為男

性有優勢，會給予女性很大的壓力，她過往遭遇的是真實危險，但我們的關係互

動中也存有這些不平等，而她對其中不對等很敏感，我也意識到自己不自覺將不

平等帶入我們的關係中，也許可以說是社會結構使然，以及我對性別的瞭解不夠

深入。有時當我無意識地展現對性的需求時，她會提出根本質問何以「我覺得我

可以」，似乎是集體潛意識形成了「你覺得你可以」的想法，但這種想法的展現

本身就會對另一方造成傷害。 

藉由小音分享她對書本內容的理解，我贊同社會上男性被鼓勵、被縱容去不

擇手段達到目的。我也逐漸意識到我們關係的課題，比如我會基於自身需求而表

現出想和她發生性行為的意圖，若我沒有將她的身心狀態納入考量，這種意圖的

展現本身可能就對她造成傷害。隨著我更關注她的身心狀態，我感覺伴侶關係有

慢慢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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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關係曾觸發小音激動情緒，親密關係課題需持續學習 

我不確定與她過往性侵倖存的經驗有無直接關聯，但在我們的性關係中，有

時我會感覺到她不想跟我做愛，我會試著要求她，曾有次她以為我會用強制的方

式要她和我發生關係。雖然我從未想過要用強制的方式，但當下她情緒反應很大

且難以信任我，我也有點被驚嚇。我試著提供情緒安撫，我知道她感到不適且排

斥男性壓迫女性的想法，也試著表達同理讓她安心。 

因著她的分享，開啟我對關係課題的學習。回想當時我停留在對事件的了解，

認為她分享約會強暴未遂只是一段很爛的約會經驗，後來才意識到危險真實存在，

她曾說過：「每個男生都是強暴犯。」在更認識她的想法後，我開始學習分辨生

理需求的出發點是為了滿足自己或她。我有些愧疚，若沒有自我反思，可能根本

不會意識到這些理所當然。我希望能支持她，也是支持自己在關係中持續調整，

但我有時也會因壓力大而無法好好處理關係。 

理解小音感受的危險與警覺，默默學習、反省與支持 

她從小至今都有被性騷擾的經驗，常感受到身邊男性對她可能有意圖，若她

遇到實質危險，比如搭計程車感到不安，我會與她通話。若我在場會提供保護，

但當我不在場時，我信任她能自我保護，我會特別關注、陪她談論她感受到的危

險以表達支持。 

我身為男性自覺有些原罪，當她表達對男性的想法時，我大多默默表達支持，

處於聆聽學習的角色，因為這些性別觀點我比較追隨她的腳步，我也怕意見無法

如同她一般深入，因此在性別相關話題較少主動表達自己的想法。比如她會擔心

女兒在外安全，我則不像她有危險偵測器，關於她的擔心，我大多聽從及認同，

但不會有太多額外回應。不過我會訓練女兒面對危險時要拒絕、反抗或逃離，這

對我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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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這些對話，我更認識性別的不平等，包含男性優勢及女性感受到的壓力

與危險，我也會不斷反省，並檢視周遭男性朋友的想法。我認同小音對性別議題

的獨到觀點，希望能有人站在她身邊，我很重視與小音的關係，希望能更理解她

並提供支持。我覺得她也許不太了解我的內心歷程，但可能感受到我的支持。 

二、官穎經驗的分析結果 

研究者針對官穎的訪談逐字稿進行整理和分析，呈現其在知悉小音的性侵害

事件後，對官穎自身狀態及雙方互動關係之影響。 

（一）知悉小音之性侵害事件，對官穎自身的影響 

官穎在知悉小音的性侵害事件後，對其自我反思、理解小音與伴侶關係，以

及認識性別議題都有影響。經分析歸納為「逐漸意識到小音為倖存者」、「未滿

足的親密關係需求侷限回應」、「學習反思性別議題」三個次主題。 

1. 逐漸意識到小音為倖存者 

官穎認為自己在初次得知小音的性侵害事件時，是以平常心理解為一段糟糕

的約會經驗，也將小音在不同場合的分享視為重複故事，直到小音某次富含情緒

的才意識到當時性侵害的危險性。 

（1）平常心面對小音揭露性侵害事件。在交往初期，官穎抱著理解小音過往感

情史的心情，聽小音分享曾互動過的親密對象及交往經驗，談到約會強暴未遂的

那名對象時，也比較是以平常心看待小音的揭露，當下未有太多情緒反應，只認

為那是一段糟糕的約會經驗，而未意識到這是性侵害犯罪。 

「但是我當然對他（指約會強暴未遂嫌疑人）的評價可能會比較差，就

是因為他是一個詐欺犯嘛。我可能只是把他當作一個很糟的約會經驗，



 

100 

或是很爛的一個交往對象。」（D-a011） 

（2）平淡看待小音的重複故事。小音在許多場合與時刻分享過這段約會強暴未

遂的經驗，似乎在官穎的印象中，成為小音重複訴說的故事，多數時候聽聞小音

陳述，並沒有太深刻的印象或感覺。 

「但是對我來說都印象不是很深刻，因為可能都只是我太太對我，或甚

至是對其他人描述這個（約會強暴）事件。所以它對我來說只是一個重

複的一個故事，所以我可能都沒有特別有感覺。」（D-a015） 

（3）從小音的情緒理解事件嚴重性。官穎回憶小音初次揭露時，覺得比較感受

不到小音的情緒，自己也只停留在對事件的理解，直到小音再次分享並夾雜較為

激動的情緒，讓官穎印象深刻也了解小音對此事存有強烈感受。 

「她可能講到她如何處理這件事情，那我比較感受不到那個情緒，就是

我剛才說第二次分享的時候，那時候我比較強烈感覺到她的情緒。」（D-

a006） 

（4）意識到小音為倖存者。官穎知道小音曾有這段約會強暴未遂的過往，但並

未直接將小音與「性侵害倖存者」作連結。當小音將本研究之研究邀請函傳給官

穎，雖然官穎能聯想到小音曾分享的約會強暴未遂經驗，但對於小音自我認定為

「倖存者」略感意外。 

「等到她丟這個問卷給我的時候，我就會覺得 OK，所以她有把自己當

作一個性侵害的倖存者……（略）。所以就是意外也不意外啦。」（D-

a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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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未滿足的親密關係需求侷限回應 

官穎回想面對小音再度揭露，正值兩人關係不佳，官穎試著同理以拉近雙方

關係，但不久後又因親密關係不佳及內在對關係的焦慮，而難以延續對小音的關

心，也未能持續表達支持。 

（1）嘗試同理以拉近關係。官穎提到某段時期兩人的婚姻關係不太好，開車回

家的路上話題都很乾，當小音在車上再度揭露這段性侵害經驗時，官穎驚訝於小

音對於性創傷抱有激動感受，也從描述中感受到當時的危險情境，官穎試著同理

回應小音，想要拉近兩人之間的關係。 

「我是有覺得就是：哇！原來是這樣，就是她情緒是這麼的，還是有一

個創傷在那邊，就是當時確實是蠻危險的……（略），我記得我那時候

就是有用比較同理的角度去跟她聊……（略），然後想要拉近我們的關

係。」（D-a021） 

（2）親密關係不佳難以延續話題。雖然小音再度揭露的當下，官穎試著同理聊

天，但當話題結束後，兩人的親密關係又回到沒那麼好的狀態，官穎也因內在對

親密關係的焦慮，而無暇顧及小音，侷限對小音的回應，後續也未再針對此事表

達支持。 

「可能又回到了就是，我們關係比較沒有那麼好的狀態，所以我也好像

也沒有再繼續，就這些事情去支持她這樣子。」（D-a023） 

（3）對關係焦慮而未能持續支持。官穎對小音願意再度自我揭露感到開心，也

希望話題能延續，然因個人的身心需求沒有受到滿足，加上對親密關係不佳的焦

慮，使官穎未能持續處於支持小音的位置。 

「我對於她願意跟我聊這件事，我是開心的，那我也想要跟她多聊，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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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上的時候。但是實際上就是我的還是有一些內在的需求，然後對關係

的一些焦慮，所以我覺得我那時候並沒有說很處在一個很支持她的一個

位置。」（D-a027） 

3. 學習反思性別議題 

官穎不斷沉澱反思性別議題及親密關係後，逐漸理解小音的性創傷，也意識

到彼此關係中隱含的性別不平等，並反省對「性」的理所當然及男性優勢。 

（1）理解小音性創傷。官穎自認過往面對小音揭露性侵害事件時，回應不甚理

想，但在沉澱反思之後，這些分享都讓官穎更認識小音的恐懼及性創傷過往，從

而更理解小音的感受，以及小音對親密關係中性別不平等的想法。 

「但是那件事情（指性侵害事件），確實有讓我了解到我太太的一個恐

懼啦，然後她等於說創傷的一個經驗……（略），我覺得我有更理解我

太太，就是可能她的一些想法啦，包括我們的關係裡面。」（D-a025） 

（2）逐漸意識性別不平等。官穎反思在理解小音的性創傷前，可能無意識在親

密關係中塑造出不對等的權力差異，加上對小音想法的不認識，使官穎很難覺察

隱微的性別不平等。 

「就是你沒有了解到你太太的想法……（略），就是你其實也沒有意識

到……（略），這中間確實有一些不對等的一些關係在裡面。」（D-a045） 

（3）反思對「性」的理所當然。在持續與小音對話及自我反思後，官穎對於先

前無意識地在親密關係中展現性別不平等，以及自我認識不足感到愧疚。他認為

在學習性別觀點前，對於親密關係中的「性」視為理所當然，會不加思索在某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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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出現時，認定自己可以與對方發生性行為。 

「我覺得就是有點愧疚啊……（略），就是如果你沒有去自我認識，然

後有自我去學習，你就會很沒有意識，那如果這個情境出現的時候，你

可能就會覺得自己好像可以（與太太發生性行為）。」（D-a053） 

（4）反省男性優勢。官穎認為性別不平等及男性優勢地位確實普遍存在於社會

之中，除了不斷自我反省，在與男性友人聊天時，官穎心裡的性別雷達也變得較

為敏感，會檢視友人們說的話是否落入性別不平等的思維中，並作為自我反省的

參考。 

「我覺得就是反省再反省，就會覺得這個東西是蠻真實存在的，所以就

是遇到一些男性的朋友，可能就會對這塊比較敏感，就是他們在聊天的

過程，他們表達一些他們自己的想法，其實就是加以檢視啊，這樣子的

想法是不是，其實是有些問題的這樣子。」（D-a069） 

（二）官穎知悉小音的性侵害事件後，雙方之互動經驗 

官穎認為小音在經歷性侵害事件的餘波，加上小音對性別不平等的敏感，對

伴侶關係互動及彼此相處磨合有影響。經分析歸納為「從性關係認識性別不平等」、

「調整親密關係的權力差異」、「理解小音並提供支持與保護」三個次主題。 

1. 從性關係認識性別不平等 

官穎回想小音曾誤以為官穎會強制發生性行為，對於小音的反應官穎甚感驚

訝，但也逐漸理解小音長期經驗的性別權力差異及親密關係不平等。 

（1）小音曾誤解官穎的性要求。官穎提到某次小音拒絕與官穎發生性行為，官

穎試著更多的要求小音與自己發生性行為，然而要求的過程卻讓小音誤以為官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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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強制讓性行為發生，而引發小音比較激烈的情緒反應。 

「在我們的關係中也有發生過就是，例如像是她沒有想要跟我做愛，但

是我還是有的時候，就是想試試看要盧她，那有一次發生她就是覺得說，

我是不是想要就是強制的方式。」（D-a060） 

（2）官穎驚訝於小音的激動反應。官穎認為，自己雖然在小音拒絕後持續嘗試

要求發生性行為，但並未想過要強制要求小音配合。然而，小音的情緒反應仍然

較為激動，甚至無法信任官穎，以為官穎一定會以強制的方式進行性行為，這也

讓官穎受到驚嚇，推測可能是小音的過往經驗有一些關聯。 

「其實我的心理狀態是並沒有（想要強制），但我確實是有想要盧她這

樣子，但那時候她的情緒反應就比較大，她就覺得沒有辦法信任，她就

覺得我一定是要強制的方式。那次也是讓我有一點就是驚嚇到，我覺得

可能是跟她過往的經驗有一點關係，就是她可能就會覺得，那時候的狀

態已經是，可能是要我想要強制了，就是她反應比較大的這樣子。」（D-

a061） 

（3）小音長期經驗性別權力差異。官穎知道小音長期都有被性騷擾的經驗，且

小音也長期感受到兩性的性別權力差異，這可能對兩人的親密互動產生影響，不

過對於小音在親密關係中的激動反應，則較難歸因於特定事件。 

「她不只是說這個性侵害的這一次的事件，其實她可能從小到大可能都

有被性騷擾經驗，或是她其實也常常可以感覺到身邊的男性，可能對她

有一些意圖。」（D-a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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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小音感受的親密關係不平等。官穎提到在性互動上，有時當小音拒絕與自

己發生性行為，自己仍可能基於個人需求而持續要求她，而在性關係之外，有些

日常互動即便自己並未多說什麼，小音也會感受到這種被要求的不平等，官穎認

為，對小音來說這些互動壓力與不平等，本質都是社會所建構的性別權力差異。 

「就是她有時候可能說拒絕，但是我還是會一直盧她，就性的時候。或

者是我沒有特別說什麼，但她也有感覺到這部分的壓力，等於說在很多

時候就是，其實對她來說這個（指被要求的感覺）都是一樣的。」（D-

a035） 

2. 調整親密關係的權力差異 

官穎提到小音對性別的關注及分享，讓官穎學習反思性需求出發點，即不斷

在關係中反省與調整自己。 

（1）小音關注性別議題。隨著小音分享對《寬宥之南》的想法，讓官穎有機會

認識小音的性別觀點，包含小音何以特別關注社會中不同性別的處境，以及敏感

於強暴文化對不同性別的影響。 

「那我太太就非常熱愛這本書（指《寬宥之南》），然後她覺得這本書

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書寫，就是在講述在社會中男生跟女生所處在的一個，

如果隨便講就是強暴文化之類的（處境）。」（D-a032） 

而小音鉅細靡遺且富含情感的揭露自身受害經驗後，也讓官穎深刻了解小音

當時的感覺，連帶理解她何以如此投入性別議題，包含藉由書寫、宣導或者表達

支持。 

「我就會更了解她的感覺，為什麼她對這件事情（指性別議題）是非常

的在乎，然後她非常也想要加入這個方面的一些書寫，或是就是宣導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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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支持這樣子。」（D-a033） 

（2）官穎反思性需求出發點。官穎談到，兩人曾對於官穎無意識地展露性意圖

一事有過深度對話。起初官穎似乎是以自身需求為出發點，不加思索在自己覺得

可以發生性行為的時刻，向小音展露性意圖，但對小音來說，何以在那個當下官

穎會覺得自己可以展露性意圖，是一件需要深刻思考的事，這些質問多次出現在

兩人的對話中，讓官穎學習反思自己所持有男性優勢。 

「那對她來說，你光是展露意圖本身，其實她就會覺得說，為什麼你覺

得你可以（展露性意圖）。可是你當下可能你很無意識的就是覺得說，

第一個是，你想要嘛，或是你覺得你可以。可是我太太就會可能提出根

本的質問就是：『為什麼你覺得你現在可以。』」（D-a056） 

（3）官穎的自我調整。隨著官穎漸能意識到親密關係中性別差異所帶來的不平

等，以及了解小音對性別議題關注與投入的背後脈絡，官穎期許自己能夠支持小

音，同時也是支持自己持續自我調整，避免無意識的將不平等帶入親密關係中，

官穎認為這種彼此互動的對等是可以處理到很深化的。 

「我是非常希望可以能夠支持她，因為我覺得支持她也是支持我自己啦。

能夠我自己的所作所為上，避免把這些東西（指性別權力差異）帶入我

們關係裡面。因為這個東西我覺得可以，去把它做得非常的，就是可以

做得非常的深化，就是可能在我跟她的互動中。」（D-a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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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理解小音並提供支持與保護 

官穎在逐漸理解小音的創傷後，會試著在小音不安時表達安撫與支持，在小

音需要時提供保護與支持，並追隨小音的性別觀點。 

（1）官穎安撫並支持小音。當小音表露對親密關係不平等的顧慮與不適時，官

穎會試著安撫小音，讓小音知道現在所處環境是安全的，也會表達同理與支持。

除此之外，官穎也很希望小音所重視的性別議題，能有更多人與小音站在同一陣

線，理解小音所看到的性別差異與困境，並與小音為了此議題努力。 

「那所以我一方面就是第一個是讓她就是安心嘛，就是說她現在沒有這

樣的危險。那第二就是說同理她、支持她……（略），那我也希望就是，

有更多的人可以就是跟她站在一起，就是看到她所看到的，然後跟她一

起就是往這個方向去前進。」（D-a063） 

（2）適時表達保護與支持。官穎表示大多時候都能信任小音自我保護的能力，

除非小音真的感受到實質危險，比如搭計程車時，官穎會與小音通電話，又或者

在某些場合小音感覺有些不舒服，官穎也會站在小音身邊，盡己所能提供小音保

護與支持。 

「就是如果她真的有，就是實質的危險的時候，就是當然會支持嘛，像

例如有時候她覺得，她搭計程車的時候，她覺得比較危險，那我可能就

是打電話給她。那或者是她覺得這個場合並不是很好，那我就可能會站

在她身邊。」（D-a064） 

（3）官穎追隨小音的性別觀點。官穎在與小音討論性別議題時，不太主動表達

對於性別議題的觀點。對官穎而言，身為男性本身或許是個「原罪」，加上官穎

自認對性別的思想不如小音深入，因此大多居於聆聽、學習的角色。相對而言，

小音可能也只是隱約覺察官穎對於性別議題的了解與學習，但也無法清楚知道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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穎自我反思的心路歷程。 

「她可能覺得，我確實有在學習有在聆聽，但是我到底現在位置在哪裡，

我可能比較不會主動表達，因為我畢竟還是有一個可以說原罪嗎，我沒

有了解她這麼深入，所以我可能也不會主動表達這一塊（對性別的想法）

啦。」（D-a075） 

三、研究者理解與反思 

聽完官穎作為異性戀男性伴侶的分享，讓研究者反思性別權力如何在個人及

伴侶關係中產生影響，首先官穎身為男性在父權文化中的優勢地位，可能使其較

難在第一時間覺察到性侵害事件中所蘊含的權力不對等，又因小音的受害經驗發

生在具有感情關係的前曖昧對象，身為同樣出生指定性別的官穎，可能更難覺察

性腳本中，男性應積極／主動的假設，本質上存在著對另一方的侵略與剝奪，若

被要求方並未表達積極同意，有極大可能將是違反被要求方意願之性侵害事件。 

當官穎帶著男性優勢的思維進入親密關係，展演了性腳本中男性可以為所欲

為，展現陽剛特質以服膺男子氣概想像，即便官穎的本意並未想傷害小音，仍在

伴侶關係中再現小音曾感受到的性創傷情節。這提醒研究者，出了同溫層外，人

們對於性別權力的反思與自我檢視並非理所當然，意即，對於尚未有機會接觸性

別平等觀點的個人而言，在關係中複製與再現壓迫／被壓迫可能是常見的。 

研究者認為，這樣的複製與再現不只是官穎的個人責任，而是父權體制之下，

對於性別弱勢的缺少關注，以及媒體不斷傳播的異性戀腳本，加上性侵害迷思導

致倖存者的噤聲與被誤解，以及加害者責任的淡化所致。這提醒研究者，未來在

探討性別相關議題時，應同時考量性別論述對男性、女性、非二元角色的形塑，

以及性腳本如何建構了親密關係中的理所當然，避免單向以受害與加害的二分框

架解讀親密關係中的性別互動，而忽略更大的社會體制影響。 

除此之外，在官穎與小音的互動中也看見個人與關係系統的交互影響。基於



 

109 

伴侶系統的不穩定，官穎隨之承受著巨大的親密關係焦慮，連帶影響其對小音的

回音，讓小音在創傷喚起當下難以獲得支持，而官穎與小音各自的身心狀態又加

劇溝通衝突，形成關係中的惡性循環。 

而官穎在反思性別權力不平等及學習支持伴侶的過程，對實務工作具有重要

啟示。例如：心理諮商與教育介入可以更多強調男性作為優勢地位的自我反思，

並鼓勵男性以同理與對等經營伴侶關係，同時也可以提供資源與機會，協助男性

理解性別議題。從官穎的經驗中發現，伴侶間的性別議題受到社會化經驗影響，

而這些影響往往不易被身處其中的當事人清晰覺察。不過，若能協助男性主動參

與關係修復，讓男性能以更敏銳且包容維持關係中的性別平等，也有助於促進伴

侶系統的穩定，提升對倖存者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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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文傑作為性侵害倖存者伴侶之生活經驗 

研究者針對文傑的訪談逐字稿進行整理和分析，以下將以第一人稱呈現文傑

作為伴侶之生活經驗，並分析整理沐妍之性侵害事件對文傑自身的影響，以及對

雙方互動之影響。 

一、文傑的描述文 

研究者將逐字稿以第一人稱改寫為本節描述文。文傑談論與倖存者（下稱沐

妍）相識，交往後的生活起伏，自身身心壓力調適及彼此溝通扶持的過程。文傑

為順性別男性，約 41～45 歲，沐妍為順性別女性，約 41～45 歲，兩人交往不到

1 年、結婚約 1～2 年。 

#MeToo 突顯教育不足，期待更多性創傷相關資源 

2023 年#MeToo 波及很多我認識的人，有些甚至是有權有勢者。我覺得這些

事涉及對人的尊重，他人有拒絕及保護自己的權利，但有些人卻不允許他人說

「不」，我對此感到不滿。我覺得在臺灣或說東方文化，不論同性與異性之間，

關於身體界線的尊重其實很模糊，教育和理解都很缺乏，這使得很多人不知如何

了解自身感受，也不知如何表達對他人的喜好，只能用很原始的方式表現。 

我覺得很多倖存者或伴侶需要訴說出口，他們應該有許多感受與不敢說的經

驗，我們身處都市相對有機會獲得這些資訊，相對有些人較難有機會討論，希望

能有更多關切性創傷議題的組織和資源。我知道自己的經驗比較特例，我猜想大

多數倖存者身旁的陪伴者，在知悉倖存者的經驗後，狀態可能會比較低沉，或者

變得內向緊縮，也沒機會和他們接觸並聊這些事。對我來說，參與研究聊聊自己

的感受與想法也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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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瀾之下提供支持陪伴，討論創傷加深關係親密 

我和沐妍認識不久便結婚，相處時她會片段地談論過往經歷，直到 2023 年

臺灣爆發#MeToo 浪潮，她才藉由對話及書寫仔細梳理性創傷。性平三法修法期

間，她曾想過對加害者採取法律行動，我們花時間釐清是否想與加害者耗下去，

期間有很多對話、討論和發洩，有種同舟共濟之感。不過考量事件發生時間久遠，

追訴期過了，記憶也逐漸淡忘，雖然回首還是會有些激動、憤怒，不過梳理過程

是相對平緩的。我覺得不論她是否想處理，讓她感到被支持、被在意，而且有開

放空間討論各種選擇方案是重要的。 

聽她陳述過往創傷經歷時，我會感到不捨、難過、委屈和憤怒，而我所能做

的就是陪她慢慢把事情講出來，我希望讓她感到舒服與安全。在知道她發生的事

情後，作為伴侶會更想珍惜她，陪她處理傷痛，當創傷能被拿出來討論，我覺得

關係的親密感能被強化。 

沐妍藉書寫獲得療癒，親友回應溫暖關切 

從#MeToo 到現在，她能感受到我的支持，慢慢有勇氣講出過往。她的文字

是有力量的，她也從投射裡抽離出來，重新感受及看待整件事情，一開始一定會

氣憤自己或手足無措，逐漸能原諒過去自己的沒有作為，也許原諒對方。她的文

字除了自我療傷，也是趁著#MeToo 讓大家知道她的經歷。 

親友看到她的文字會感覺不捨與難過，這都會轉化成關心和心疼。比如我媽

媽會支持她的貼文，讓她感受到被保護與被理解，我媽很關照沐妍的心情，幾乎

視為女兒般關愛，大家的回覆也都是溫暖和關切，這些都讓她願意說。有時我們

會開玩笑，若時候到了她也願意，她那些豐富經歷可以寫一本自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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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沐妍的安全堡壘，建立信任與對話習慣 

我覺得伴侶就是在過好自己的同時提供彼此陪伴，表達關愛支持，營造安全

空間也是重要的，讓她知道不需要再被過去糾纏，然而讓她放心和取得信任可能

不容易，她過往的交往經驗也從未有這種信任感。讓她袒露傷痛的前提是有足夠

信任感，當她願意說的時候，需要讓她好好講完，並能感受被愛。 

我從小和母親就一直對話，我也會如此與沐妍互動，每天聆聽都是重新整理

狀態，慢慢養成習慣，自然都可以說。剛開始相處時會感覺她說比較多，但我覺

得是因為尚未建立對話模式，她需要我安靜聽，我則需要藉由提問挖出我的感覺，

之前她講的過程會發現自己講太多，而她也想停下來了解我，我們都想了解彼此，

只是聆聽方式不同。 

我們建立信任的方式特別，交往後很快就結婚，我們透過爬山建立關係，在

山上有很多突發狀況需要相互扶持，也需要許多心電感應或非語言交流，這讓我

們培養信任，也有許多互相幫忙度過困難的時刻，這都讓我們建立連結，使得語

言溝通不會是大問題。 

沐妍曾經歷多重創創傷，家庭關係為待解議題 

我覺得她的經歷很不容易，最早被家人性侵，離家後被別人性侵，這很複雜，

當初為了躲避痛苦反而換來新的恐懼。我一開始聽到也覺得不敢想像，若是我該

如何因應這樣的痛苦。我猜想她早年遭逢低潮時，自我價值可能會被嚴重打擊，

若在那個時間點遇到她，我也不確定她能否回復到現在的狀態，也許距離事件的

時間點越近，處理過程會越辛苦。 

她曾因性創傷對親密關係有些陰影和焦慮，但我們實際交往後，也許是這段

關係讓她有安全感，我並未觀察出她有創傷反應。我猜想性創傷經驗可能在之前

她已經很用力的處理完，如今事情已經完結，待處理的反而是其他議題，去年

（2023 年）她的兩位親人過世，處理的是生死和家庭關係，當然性侵事件也有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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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被討論，只是她曾分享在諮商、催眠的過程，釋放較多的反而是家庭關係。 

成長背景鼓勵自我探索，開放經驗彼此家庭的影響 

我的原生家庭相對健康完整，成長過程自由開放，家庭背景讓我接觸很多自

我探索課程，朋友圈也多為療癒工作者，我很能感同身受陰性的力量，相對不太

理解陽性、剛硬、權威的東西。沐妍幾乎沒有婆媳問題，她起初對比自己的原生

家庭，會對我媽媽的好感到驚訝，而我就是陪伴她體驗原生家庭的影響，那些影

響有時會波及到我，因為我們是共同的家庭。 

沐妍會覺得她的原生家庭讓她很煩也很傷心，我除了陪伴她，也用不同觀點

去回應她的家人。我曾和丈母娘吵架，而這個情景是之前的我完全無法想像的，

當時沐妍在與丈母娘互動時經驗到不開心，我覺得自己需要支持她，然而我無法

與丈母娘溝通，她聽不進我們說的話，我只能直接表達我的生氣和想法，對我來

說這些溝通過程的情緒波動，對我影響不大且是有趣的體驗。 

家族的漠視與不作為，武裝自己保護沐妍 

就我所知，性侵害加害者疑似為她的家族成員，且受害者不只她一人，當其

他家人知道後仍用逃避因應，而且她家人在她小時候會指責她做錯事或亂講話，

而沒有保護、照顧她。去年她親人過世，告別式時我們需要面對那些親屬，當時

我知道她很難過，而我要武裝起來保護她。 

我覺得悲傷藏在憤怒底下，有點把憤怒發洩在她家人身上，她家人其實不是

主要對象，但她的行為讓我覺得不是在保護女兒，而是掩藏秘密。後來她家人可

能有些懺悔，曾傳訊表示她早年也發生類似的性侵害事件但不敢說，她也有傳達

對沐妍的關懷與補償。沐妍雖然有些同理家人的處境，但仍覺得她沒有好好處理

或表態，似乎只是逃避，放任事情腐爛，直到被淡忘。 

後來家變得分崩離析，我們不願再與他們有瓜葛，就只是武裝自己、保持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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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我們作為晚輩也做不了甚麼，只能逃離，許多家族糾葛都讓我覺得很荒謬和

戲劇化。後續她就抱著事情快結束的心情，繼續處理被家族指派的工作，我覺得

性侵害只是眾多經歷的一部分，但很大的家族業力也需要被修復。 

經歷憤怒後選擇放下，專注當下彼此療傷 

在一篇梳理家外性侵事件的文章引起討論時，適逢她家人離世，她花較多心

力處理哀傷，反而是我在網路上與加害者對峙，她沒有和對方接觸，我也不希望

她再和對方有牽扯。雖然得知加害者的行為讓我很生氣，但事情過了之後，我覺

得沒必要如此氣憤，有些事情是靈魂設定的體驗，若決定要與對方糾纏就需面臨

相對應的後果，但若不想再有瓜葛就隨他去，我們只需專注過好生活、彼此療傷。 

我覺得在釋放創傷後，用新的觀點看待往後人生，是讓生命更輕盈的方式，

我不會告訴她這是命中注定，我覺得這麼說不太好，是直到她自己消化並持續多

方體驗後，告訴我有些釋放，也是為自己負責而能放下了。 

事件頻仍傷痛不斷，環境轉換與多方嘗試調適心情 

去年（2023 年）發生很多事情，我自己經歷開刀，還有#MeToo 及她家人的

事，情緒很滿。也許也是發生很多，使我們不會過於糾結某一點，而是平均而言

傷痛值很高，我們就一路走過來。我們平常都是緊密互動，工作讓我們能四處跑，

我們與環境的關係一直變化，比如出國讓我們的空間和心情都能有轉換和重新經

歷，有時想到那些事，同時也要適應新的人和環境，比較能放下或淡化，而不會

一直糾結。 

移動幫助我們轉換心情，加上我們遇到的人都比較明亮，相對讓我感覺傷痛

沒這麼大。除了諮商，沐妍曾經致電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訴說此事，她最

近轉向運用藝術，重新轉譯或釋放早年創傷，也有一些進修計畫，期待自身經驗

日後可以療癒他人，我則是身藉由靜坐、深呼吸與對談來自我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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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傑經驗的分析結果 

研究者針對文傑的訪談逐字稿進行整理和分析，呈現其在知悉沐妍的性侵害

事件後，對文傑自身心情狀態及雙方互動關係之影響。 

（一）知悉沐妍之性侵害事件，對文傑自身的影響 

文傑在知悉沐妍的性侵害事件後，對其自身身心調適及世界觀都有影響。經

分析歸納為「身心波動」、「關注性別議題」兩個次主題。 

1. 身心波動 

文傑知悉沐妍的性侵害事件後，感到震驚與心疼，情緒波動之餘提供沐妍陪

伴，並藉由日常習慣的方法進行內在情緒清理。 

（1）委屈不捨。文傑在聽聞沐妍陳述過往時，內心升起許多委屈、不捨、憤努

與難過，然而也意識到在沐妍訴說當下，自己能做的有限，只能好好陪伴，讓沐

妍能放心說出自身經歷與感受。而對文傑來說，讓沐妍能有穩定的陪伴與支持，

也是身為伴侶的自我期許。 

「對於這樣的事情發生，會有很多的委屈，或者說很多的憤怒在裡面，

跟不捨跟難過，我覺得我能夠做的其實是陪伴她，或者是陪她一起把這

件事情說出來。」（E-a008） 

（2）震驚心疼。文傑一方面能同理沐妍的過往傷痛，一方面則難以想像若將沐

妍過往事件主角換成自己，該如何消化這些痛苦，更為沐妍所經歷的一切感到心

疼。 

「其實我那時候聽的時候也是會覺得，哇，真的是我也不敢想像如果是

我，我能怎麼樣去面對跟因應這樣子的心情跟這樣子的痛苦。」（E-a092） 



 

116 

（3）悲傷憤怒。文傑與沐妍家人的衝突，發生在沐妍至親的告別式之後，雖然

告別式本質凝重而悲傷，但文傑也對整個家族隱匿、漠視家內性侵害事件加害者

（下稱加害者 B）的方式感到不滿，在後續試圖與沐妍家人談論此性侵害事件時，

不自覺以較強烈的憤怒與家人對談，似乎將積累的怒氣一併發洩。 

「就是那種憤怒感，我覺得都藏在悲傷的下面。所以我也覺得..後來就

有點像是，跟她媽媽去講這件事情的時候，我就覺得，我有點像是把那

個憤怒發洩出來在她媽媽上面。」（E-a099） 

（4）內在情緒清理。文傑面對沐妍的原生家庭，雖然情緒和狀態會有所波動，

但文傑將之視為前所未有的體驗，而文傑本身就有藉由靜坐、深呼吸來自我梳理

的習慣，擾動幅度尚在文傑可因應之範圍。 

「靜坐、深呼吸，然後去做一些自己的抒發清理。我覺得波動到不會很

大，就是對我來說那種波動，是一種有趣的體驗。」（E-a044） 

2. 關注性別議題 

文傑回想#MeToo 時期的觀察，表達對當時部分言論的不滿，認為東方文化

的人際界線模糊以至於性侵害事件發生，也期許求助管道能夠更普及。 

（1）不滿#MeToo 浪潮中的不尊重。2023 年我國爆發#MeTo 運動，文傑認識許

多該事件當事人，觀察#MeToo 事件當事人對受害者的不友善態度與作為，以及

周遭部分友人對#MeToo 的言論，都讓文傑感到憤怒，覺得他們不尊重身為人的

權利，包含保護自己、表達拒絕的權利，思及至此讓文傑強烈不滿。 

「我覺得就是不尊重一個人，他之所以有這樣的權利，他可以保護自己，

或者是他可以也有這樣的權利，不接受你，但是你卻不讓他說『不』，

或者是你覺得他不可以說「不要」這件事情，我就覺得，為什麼你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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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子做。」（E-a028） 

（2）檢視文化中的人際界線模糊。文傑認為性侵害之所以發生，不論性別，來

自加害者對於他人身體界線與感覺界線的邊界模糊，特別是我國所處的東方文化，

人際之間的尊重可能相對於西方是不被強調的。 

「我覺得這件事情就是出於，異性或者是同性之間，某種就是對於身體

界線，或者是感覺界線的一個尊重，那這個事情其實就是，我覺得在臺

灣或者在東方國家，就是對於這種界限其實很模糊。」（E-a024） 

（3）期待求助管道普及。文傑認為自己身處都市，相對方便接觸與性侵害有關

的討論，然而對於其他倖存者及陪伴者們來說，並不一定有機會能獲得此資源，

若能讓相關資訊更普及，也許能讓他們得到更即時的關切。 

「那我覺得相對來說，有一些沒有辦法有這些機會的人，就是資訊，其

實就會覺得蠻可惜，會覺得如果可以更有多一些這樣子的討論啊、機構

啊，或者是這樣子的關切，我覺得蠻好的。」（E-a074） 

（二）文傑知悉沐妍的性侵害事件後，雙方之互動經驗 

文傑認為沐妍在經歷性侵害事件的餘波，對伴侶關係的默契培養，及彼此的

世界觀都有影響。經分析歸納為「聆聽與重視沐妍的創傷」、「保護沐妍的作為」 

、「塑造安全空間」、「扶持彼此度過身心困難」、「持續對話加深彼此理

解」五個次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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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聆聽與重視沐妍的創傷 

文傑認真聆聽與回應沐妍對過往性侵害事件的想法，並陪伴沐妍釐清是否要

採取司法行動，認為這些討論有助於強化彼此連結。 

（1）釐清是否採取司法。文傑提到，在性平三法修法期間，有和沐妍討論是否

要對加害者提起告訴，文傑認真營造安全空間，並與沐妍釐清採取司法行動的利

弊得失。考量事件發生久遠，記憶日漸模糊，最終沐妍選擇不再就這件事與加害

者消磨時間。 

「因為發生一些事情（指性侵害事件）的時間大概都蠻久了，可能都將

近是追訴期的時間要完了，甚至是有的是超過，那就其實時間會淡忘一

些事情。」（E-a011） 

然而對文傑而言，營造安全空間，並開放與沐妍討論各種可能性，是重視沐

妍感受的實質表現，而沐妍也能從中經驗到自身經歷能被討論、被看見的過程。 

「我覺得我的角色，就變得是讓她舒服，覺得有安全的把這些事情（是

否想要採取司法行動）可以理清。」（E-a009） 

（2）討論創傷強化彼此連結。當沐妍願意攤開自己的脆弱面，讓文傑看見沐妍

的過往創傷，文傑內心升起的心疼，讓其更想好好珍惜眼前的人，也直接向沐妍

表達關懷與不捨，並好好陪伴沐妍處理傷痛，而訴說與聆聽的過程，能讓彼此關

係更緊密。 

「我覺得應該會比較像是關係更緊密吧，比較會是知道了她發生的事情，

然後我覺得產生了那種不捨跟難過，我覺得作為一個伴侶，會更覺得是

要珍惜這個人。」（E-a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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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保護沐妍的作為 

文傑談到為了維護沐妍的心情與權益，曾與沐妍家人發生衝突，也對沐妍家

人發洩憤怒。 

（1）與沐妍家人曾有衝突。文傑曾與沐妍的家人有過比較激烈的口角衝突，然

而，帶有激動情緒與家人互動，似乎是文傑成長歷程中很難想像的。 

「所以我其實有跟丈母娘吵架，有點像罵她的經驗。所以我就覺得很有

趣，就是我不會這樣對我（的家人），就是我如果想像我婚前，如果對

我的丈母娘講話，我就覺得怎麼可能。」（E-a046） 

文傑回憶在與沐妍家人互動當下，感受到沐妍的不開心，而讓文傑選擇指責

沐妍的家人，以表達對沐妍的支持，雖然這讓文傑情緒起伏較大，但過程讓文傑

感覺是從未有過的互動體驗。 

「但是事實上就是，當我太太經驗過這件事情，她的不開心，然後我聽

到她不開心的時候，我覺得我站在她這邊。」（E-a047）。 

（2）面質加害者 A。文傑回憶當時沐妍 PO 出網路文章，引起家外性侵害事件

的加害者（下稱加害者 A）針對該篇貼文回應，文傑看到後對加害者 A 所作所為

感到憤怒，便在網路上面質加害者 A。當時沐妍至親過世，使得沐妍花費較多心

力處理家人離世的悲傷，無暇顧及文章引發的激烈討論，反而是文傑對此有較多

情緒與行動。 

「因為那段時間是她至親過世，所以就是她整個狀態，其實不是在那件

事情（指網路文章引發的討論）裡面，而是 focus（聚焦）在至親過世

這件事情裡面。那反而是我看到了這件事情，我用一個很氣憤的方式去

回罵他（指加害者 A）。」（E-a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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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由文傑出面對質加害者 A，讓沐妍與加害者 A 隔一層距離，也是文傑保

護沐妍的方法。 

「反而是她完全沒有跟那個人（指加害者 A）接觸，所以我自己也會覺

得這樣是好的，所以我不想要讓她跟他再去牽扯關係。」（E-a057） 

（3）武裝自己面對加害者 B。另外，隨著加害者 B 在沐妍的家族中被揭露，家

人非但沒有保護受害者，反而選擇隱匿、漠視的反應都讓沐妍感到受傷，而文傑

也感受到沐妍的難過，便決定繃緊神經、武裝自己以保護沐妍，迴避與加害者 B

接觸，在告別式結束後完全切斷與加害者 B 的聯繫。 

「那時候的我覺得有種程度上是武裝起來的，那種武裝起來就是，我知

道她很難過，我要保護她，然後對於她那個加害者 B，我們就是敬而遠

之，就完全切斷聯繫。那所以我覺得那種情緒是比較緊繃跟不舒服。」

（E-a098） 

3. 營造安全空間 

文傑認為這段關係帶給沐妍足夠的安全感，也在耐心陪伴之下，幫助沐妍穩

定心情，逐漸在每次的討論與經驗中，放下過往傷痛。 

（1）安全感有助沐妍穩定。對文傑而言，在與沐妍成為伴侶後，並未發覺沐妍

有創傷反應，文傑推測也許是沐妍能感受到親密關係中的安全感，讓沐妍漸漸拋

下過去，專注於當下生活。 

「就是覺得可能現在我們在一起，她這樣的過去可以拋下，或是覺得很

有安全感，就可能就沒有像妳（指研究者）剛剛說的那些（創傷）反應

出來。」（E-a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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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陪伴沐妍逐漸放下過往傷痛。文傑雖在身心靈的背景之下，有自己的世界

觀及處事態度，但在陪伴沐妍經歷創傷時，並未強加自身價值觀在沐妍身上。 

「其實我在過程中沒有太多去告訴她說，這件事情是妳一定會經歷過

的。」（E-a063） 

而是從旁陪伴，等待沐妍親自走過往昔傷痛，讓沐妍為過去負責，從中獲得

釋放，並藉由閱讀消化後逐漸可以放下。 

「而是就是等到她自己看完書，或是她自己去消化完了以後，她告訴我

這樣，我覺得很好，就是妳這樣說，那妳等於是妳為了妳自己過去的這

些傷痛，有點像是自己也釋放了，自己也負責了，自己也覺得放下了。」

（E-a064） 

4. 扶持彼此度過身心困難 

文傑認為雖然過去經歷許多動盪，但彼此的陪伴扶持，以及工作帶來的人事

物轉換，都有助轉換心情，彼此療傷 

（1）陪伴彼此走過情緒擾動。對文傑和沐妍來說，2023 年是多事的一年，除了

沐妍的家庭糾紛與性創傷事件，文傑也有個人身體狀況需處理，當每件事都足以

引發兩人一定程度的情緒擾動，似乎也沒有多餘心力專注於特定事件，因此雖然

每件事都讓兩人很不好受，但在彼此相互陪伴下，也就一件一件的經歷直到如今。 

「其實我們去年是發生很多事情，所以就是因為發生了很多事情，我們

沒有一直很用力的糾結在某一件事情上面，而是平均下來就是那個傷痛

值已經很高了，所以我們就只是一路就是這樣子走過來。」（E-a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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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適應新事物有助重整心情。文傑與沐妍是工作夥伴，兩人的工作性質經常

需要轉換環境，有許多出國、探訪戶外、與不同人接觸的機會。雖然 2023 年經

歷許多不容易的事件，但移動本身有助於兩人轉換心情，加上互動對象也能給自

己不同能量刺激，使得原本可能沉重而哀傷的情緒能被沖淡。 

「所以我覺得我們的移動，是一個蠻大的扶持跟轉換心情的地方，然後

加上我們的相處，跟我們去碰到的人，其實都蠻明亮或是蠻開心的狀態，

所以我覺得那個憂愁感跟傷痛感其實一定有，但沒有那麼大。」（E-a071） 

（3）療傷彼此。文傑分享自己看待世界的觀點，認為我們可以選擇是否需再與

造成自己痛苦、糾結的對象互動，不論選擇如何，都有相對需持續下去的功課，

以文傑而言，體驗過與加害者、沐妍家人的波動以後，他選擇遠離這些關係，並

將焦點放在與沐妍之間的生活及彼此療傷。 

「可是如果你不想要跟他（指造成傷害的對象）發生再有連結、再有關

係，那就祝福他，讓他去，他會有他自己的業力要自己去處理。那我們

自己好好過好我們自己的生活，我們做好我們自己，互相療傷。」（E-

a059） 

5. 持續對話加深彼此理解 

文傑認為彼此藉由爬山培養的非語言默契，以及日後逐漸建立的對話模式及

聆聽習慣，都有助於加深彼此了解，強化關係品質。 

（1）爬山培養默契。文傑與沐妍的共同興趣是爬山，在野外常有相互照應的時

刻，文傑感覺交流並不一定仰賴語言，可能是一些眼神或手勢就能傳遞訊息，無

形中累積與沐妍之間的信任與連結。 

「然後在山上也不會真的一直講話，而是透過有一點像是心電感應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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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語言的東西，這種默契型的東西，我覺得是在那樣子的過程當中去建

立出來某一種信任感。」（E-a084） 

文傑認為，隨著非語言默契的連結加深，使得日後兩人在語言溝通上不會有

太大隔閡，很快就能彼此了解。 

「然後那個連結越來越強，然後強到就是覺得，那就對於語言上面的溝

通，就比較不會是那麼大的問題。」（E-a085） 

（2）建立兩人的對話模式。文傑回憶，在初期與沐妍對話時，有時會發現沐妍

說的比較多，不過文傑認為這是兩人習慣的溝通方式不同。對文傑來說，他感受

的到沐妍想了解他，因此只要沐妍提問，文傑都願意袒露自己，隨著每天的對話

累積，兩人也逐漸在彼此的溝通模式中取得平衡。 

「我覺得那是因為有些模式還沒有建立起來，就像她可能會需要我安靜

的聽她講，然後她就會自己慢慢的流出來，那我的形式，我的方式就會

比較是，欸你想要問我什麼，然後你告訴我，我會願意就是劈哩啪啦的

講給你聽。」（E-a087） 

（3）形成聆聽與對話習慣。文傑的成長背景讓其習慣聆聽與訴說，而文傑也將

此互動形式帶進與沐妍的關係中，讓相處時刻能夠養成相互分享與傾聽的習慣，

自然的不論怎麼樣的感覺、想法，都可以在關係中被討論與承接。 

「每天的聆聽，或是每天的發生的狀態，都會去把它重新整理一次。我

覺得這個是有點像是養成一個習慣吧，然後每天做這樣的事情，把這些

事情講完以後，就會很自然而然的什麼都可以講。」（E-a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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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者理解與反思 

文傑與沐妍是異性戀伴侶，而阿傑作為異性戀男性參與者，在其分享如何理

解與回應創傷時，讓研究者學習到，雖然社會建構性別腳本仍是單一而強勢的，

但當個人成長背景、教育環境，能夠撐起安全探索的空間時，將有助於鼓勵個人

在陽剛／陰柔二分的框架下產生流動，即男性亦能發揮同理而支持的力量。 

作為助人專業工作者，研究者也深知陪伴多重人際創傷倖存者非常不容易，

特別是信任感與安全感的重建，更是建立了一點點又可能隨時被打碎的過程，而

在文傑的經驗中，讓研究者學習到跟隨倖存者的步調，尊重倖存者的時間軸，陪

伴倖存者開放討論各種可能與決定，一方面能夠將決定權交還給倖存者，另一方

面也可以避免自己的過度涉入或過度擔憂，而產生情緒界線模糊交融。 

另外，在文傑所描述有關於沐妍原生家庭中隱藏的性別權力結構，雖然是倖

存者原生家庭系統的議題，但一旦進到伴侶關係中，就成為伴侶雙方須共同面對

的難題，這讓研究者感覺到伴侶系統是鑲嵌在社會文化脈絡之中，也許這也說明

了伴侶雖自成一個系統，但原生家庭的窠臼仍會悄悄被帶進個人當下的親密關係

之中。 

而作為學習者，研究者也看見「脆弱」帶來的力量，而這個力量並不是指陽

剛、對抗、掌控，而是更多的耐心、等待及允許，除了是文傑為沐妍撐起的療傷

空間，也是為伴侶關係開啟更多溝通的可能，同時強化彼此的真實情感連結。研

究者認為要能夠正視親近之人與自己所真實經驗到的悲傷、憤怒、絕望、無助都

是很不容易的事，然而，文傑的經驗也提醒研究者，好好地陪伴彼此抒發、釋放，

隨著時間流逝，也將能逐漸放下使自己受困的過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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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阿輝作為性侵害倖存者伴侶之生活經驗 

研究者針對阿輝的訪談逐字稿進行整理和分析，以下將以第一人稱呈現阿輝

作為伴侶之生活經驗，並分析整理柔羽之性侵害事件對阿輝自身的影響，以及對

雙方互動之影響。 

一、阿輝的描述文 

研究者將逐字稿以第一人稱改寫為本節描述文。阿輝談論與倖存者（下稱柔

羽）相識，交往後的生活起伏，自身身心壓力調適及彼此溝通扶持的過程。阿輝

為順性別男性，約 51～55 歲，柔羽為順性別女性，約 51～55 歲，兩人交往至今

約 26～27 年。 

性侵害事件延宕婚期，多年相處早已形同家人 

我和柔羽經由朋友介紹認識，交往至今 20 多年，我打算先處理債務再結婚，

她個性簡樸對此並無意見，然而等我好不容易存錢求婚，卻爆發此性侵害事件，

被迫延宕婚期，如今過了結婚時機點，且性侵害官司和行政調查的事情拖著，讓

我沒心情結婚。 

案件在 2022 年發生，加害人是她公司主管，且住處離她老家很近，避免危

險讓她來我家住比較安心。當時是在家與柔羽爭論此事時被家人聽到，家人們都

建議柔羽離開公司避免再度受害，也希望我們不再追究，我雖未於當下回應，但

有私底下和手足說我不可能就此放過。柔羽的家人則是收到傳票得知此事，考量

柔羽的其中一名至親可能私下報復，尚未讓其知悉，避免任何衝動行事影響官司。

我觀察柔羽比較孤僻沒什麼朋友，應該只有同事知道性猥褻事件。 

柔羽目前在我家協助整理環境，我下班後會找柔羽外出散心，我們相處形同

家人，以前放假她會來我家住幾天，適應無特別問題，我家人不會對柔羽的處境



 

126 

發表評論，他們都很關心也不會批評柔羽，我覺得雙方家人已彼此認同，結婚與

否對生活並無影響。 

逐漸知悉案情嚴重性，至今仍為此傷神且困難啟齒 

事發期間恰逢她至親癌末，她常情緒低落，偶爾沉默哭泣，但都不說原因，

原本我以為她是因為至親病情而心情不好，某天我發現她很怪，一問之下她才哭

著揭露性侵害事件。她避重就輕提到被長官摸肩膀和手，基於佛教信仰我相信她

不會說謊，我聽到後很生氣、激動地罵她，後來才意識到她是受害者，但我心情

很複雜。她打算先告訴公司，我們申訴兩次，但公司回覆速度緩慢，只說長官已

無後續犯行，似乎想息事寧人，我忍到受不了便跑去報案。 

直到警詢筆錄我才知道整個過程。她說長官從言語、觸摸對她性騷擾，她以

為長官不小心而無特別留意，未料犯行越發頻繁嚴重，甚至在四下無人的場合強

制要脫她衣服，她馬上逃跑但不敢和我說，擔心我知道後會報警，也怕屆時爆發

會影響到她至親的病情。 

身為柔羽的家人和伴侶，考量與擔憂面向眾多，但制度限制讓我無法為她做

什麼，而她則惦記著婚期及至親病情，拖了很久不敢告訴我，至今我仍會獨自哭

泣並感到自責。我自認會受到傳統觀念影響，認為性侵害並不是甚麼好事，為此

感到丟臉而難以啟齒，另一方面則不想隨意揭露柔羽隱私，擔心外人會說出檢討

受害者的言論，反而影響我的心情，因此並無特別對外訴說。 

身心不適且失去耐心，報復念頭強烈 

自從得知此事件，我常情緒低落，曾心悸、胃痛，感染尿道炎，有時會一天

吃好幾餐或幾天吃不下，熬夜整理司法文書，也沒耐心念佛經。我習慣睡前反省，

發覺自己對家人態度不如以往溫順，這既違反宗教也不孝順，不過可能因為我回

話方式不算激烈，家人應未發現我的轉變。信仰使我們生活作息正常，我也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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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悶氣且隔天就氣消，我和柔羽互動沒有太大轉變，但對外人會開始記恨，看到

別人做出讓我不爽的事情也直接反駁。 

我夢到她被人糟蹋，也會夢到她脫光衣服亂跑，夢中的我無任何作為，這讓

我很生氣。我想報復，曾多夜未眠推演如何殺死對方，甚至上網發文預告，後來

想到可能會被叫去警局就把貼文刪除，我也曾夢到自己去殺人，雖然想過很多殺

死對方的方法，但考量父母健在，我不想讓他們擔心而作罷。 

柔羽常情緒崩潰，我忍著但心裡生氣 

我覺得她忍著不說時比較堅強，揭露後她反而常常崩潰、生氣亂罵，有時我

只是想了解公司處理進度，但她都激動回應：「不是我的錯」等語，我會等她狀

態好一點再找時機問，她偶爾能回答問題，有時則情緒發言，我大多忍著，受不

了才會和她爭論，對話大多在她情緒上來後直接終止。過往我們意見不同時，會

聽從對的人所言，但在此事上難以討論。 

某天和她起口角時，我氣不過捶牆壁把房間裝潢打壞，她沒有多說甚麼，默

默拿了月曆蓋住破洞。她知道我在生氣，會找我外出或聊天轉移注意力，與柔羽

外出散步能幫助我放鬆，家人有看到我的手受傷，他們沒有問我原因，只告訴我

要節制怒氣。我自覺可以控制情緒，只是和以往相比氣比較久。 

懷疑公司隱匿與護航，加害人為所欲為 

我猜公司是擔心裁罰而刻意隱匿，讓監視器資料覆蓋而無提供錄影畫面，且

公司都在護航加害人，比如事發大門與逃生門平常都是關閉，但在照片中卻是敞

開的，法官也依據照片表示該處不可能發生性騷擾。我不認同此結果，但也無法

要求重新勘驗現場。 

她前同事轉知加害人的惡劣言行，加害人曾在公司放風聲說我們告不成，要

反告我們誣告。但公司內部都知道加害人是慣犯，其他受害者有私下聯繫柔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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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公司無作為使受害者們默不作聲，柔羽曾向加害者的家人反應但也未獲處理，

目前尚未得知加害人是否提誣告，事件後她已離職，不過公司並無給予離職承諾，

現正調解中。 

深究案例尋找有利證據，懷疑判決不公 

我擔心影響她的心情，文書多是我在處理，偶爾才會和她討論。關乎己身之

事我會找資料深入閱讀，也會研究判決系統的案例，遇到不懂之處會多看幾次並

上網搜尋，我們的案件缺乏生物跡證，起訴書上檢察官依據我的證詞，說她精神

狀況可能是因至親病情而起，不認為我們的精神鑑定可以證明性猥褻事件，此經

驗讓我很自責，上網建議其他當事人不要實話實說，可能對己不利。 

今年（2024 年）性平新法通過後，我們有重啟性平調查，最新的性平報告明

示性騷擾成立，然而調查結果無法在司法偵辦上有任何幫忙，因為准予自訴不接

受新證據。有時看判決會生氣也覺得判決不公，檢察官都寫有利被告的事，讓我

懷疑檢察官是否認真辦案。我知道司法講求證據，但當我仍對司法結果很無奈，

新聞上很多人也和我們一樣承受司法的痛苦。 

難獲公道動搖信仰，絕望欲以死明志 

我在認識她後，配合她改吃素，在此事後我氣得不想再信佛，除非祂還我公

道。我告訴佛祖要違反佛法及戒律，雖然對佛祖不敬，但沒獲得公理讓我很氣，

我不怕修行毀於一旦，若能得公道再修行一世也行。 

我有協助提出勞工局申訴和申請重啟性平調查，然而重啟調查過程並不順利，

許多機關互踢皮球，最後我到總統信箱申訴並威脅自殺。我當時是真心感到絕望，

和政府單位接觸有時讓我覺得是官腔回覆，多次收到司法的不利判決也都讓我想

到法院旁以死明志。我曾和柔羽說過若無獲公道一起去死，她沉默以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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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憂柔羽情緒與人身安全，頻繁表達關心 

司法塵埃落定後，我不再和她提起這件事，說了我會生氣，也怕她心情不好，

只要說這件事她就會偏頭痛，有時嚴重需看醫生。她以前沒有睡眠問題，為此持

續服用身心科藥物，且我觀察她在事發不久會拒絕去人多的地方，對於特定情景

和人會有害怕焦慮反應。 

我會擔心柔羽獨自外出，有次柔羽外出散步但我找不到人，我擔心得差點報

警，後來在樹林裡發現她在看魚。我會希望她報備行蹤，也會常常去找她，即便

在家有時想到就去看她、聊聊天，她應該知道我的擔心而會主動交代去向，以前

我們未同住時不會特別報備。 

性行為在此事件後完全沒有，我也發現自己的性反應消失，可能年紀和心情

都有影響，我們沒有特別討論性行為，但我比較常親她、抱她，她有時會覺得我

調情的行為很奇怪，我覺得多點調情讓我們都比較安心，我比她浪漫也會偶爾調

皮。她會主動和我聊天，內容和以往相比沒什麼改變，不過新聞話題多很多，聊

天時的心情沒有特別起伏。 

貢獻己身經驗，期許制度繼續改進 

我從網路看到研究招募訊息，除了對研究好奇之外，也想找個人說話，希望

研究能對現行制度的不足有所幫助。雖然我的心情還是難以平復，但也只能希望

生活能回到正軌，我覺得社會制度和資源已很足夠，建議報案要找婦幼隊，婦幼

隊人員專業且會安排隱密空間製作筆錄，派出所則較不避諱，會在公開場合談論

性侵害案件，這對受害者隱私較沒有保障。 

我對司法很失望，性侵害是密室犯罪缺少證據，我認為檢調應更積極，偵辦

流程也有很大的調整空間。不過勞工與社福單位都很幫忙，社工會致電關心，也

幫忙申請生活補助及律師補助。初期求助無門只能依靠網路搜尋，我認為社工若

能及早介入介紹司法流程，提醒被害人如何陳述會比較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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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阿輝經驗的分析結果 

研究者針對阿輝的訪談逐字稿進行整理和分析，呈現其在知悉柔羽的性侵害

事件後，對阿輝自身心情狀態及雙方互動關係之影響。 

（一）知悉柔羽之性侵害事件，對阿輝自身的影響 

阿輝在知悉柔羽的性侵害事件後，對其自身身心調適及世界觀都有影響。經

分析歸納為「內在糾葛」、「激動控訴」、「較難釋懷司法判決結果」、「獨自

投入調查與申訴」四個次主題。 

1. 內在糾葛 

阿輝對柔羽較遲才向自己揭露性侵害事件，一則感到震驚不捨，同時也對於

無能為力感到難過自責，也在司法餘波下處於高壓緊繃的狀態。 

（1）震驚不捨。柔羽並未在事發當下立刻告訴阿輝，使得阿輝在得知事件後，

第一時間是生氣大罵，雖不確定實際上阿輝說了什麼，但可能略有責怪柔羽之意。 

「（從發生到揭露）差不多四個月。我一開始很生氣，我有罵她的樣子，

我一開始很生氣有罵她，但是我罵她什麼，我也不太記得，算歇斯底里

亂罵。」（F-a019） 

在阿輝回過神，並意識到柔羽的受害者身分後，才能較為冷靜向柔羽探詢事

件始末，複雜心境也許包含生氣、震驚與不捨。 

「我亂罵之後，我發覺說應該不對，她是受害者，應該不是她的問題，

後來我才問她那個過程的事情，她才跟我說這樣…（我的心情）很複雜。」

（F-a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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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難過自責。在知悉案件細節後，阿輝認為自己難以在司法訴訟上幫忙太多，

似乎也對柔羽的遭遇感到心疼，因此直到接受研究訪談時，仍會獨自躲起來哭泣。 

「（哽咽流淚）因為她不在的時候，我自己一個人還是會哭，有點怪我

自己沒有什麼能力。」（F-a029） 

（3）無能為力。阿輝發覺自己既無法為柔羽提告，也無法真的報復加害者，濃

重的無力感多次在夢境中體現，身為伴侶雖然離柔羽很近，也當事件發生時也只

能旁觀一切並感到氣憤，但無法改變任何事。 

「我記得有一次（在夢中），就是我就在旁邊看著（柔羽被糟蹋），又

沒有在做什麼。當下就很生氣，但是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是在氣什麼，畢

竟也只是一個夢境。」（F-a031） 

（4）緊繃壓力。除了事件本身衝擊，面對柔羽身心崩潰與後續司法餘波，都讓

阿輝處於高度緊繃的壓力鍋中，使阿輝心情受到影響，並出現一些以往沒有的壓

力反應，包含反覆的惡夢、心悸、胃痛與尿道炎。 

「心情是一定會低落，我也很嚴重的心悸，就像一種高度緊張的那種心

悸。我以前從來沒有在胃痛，我為了這件事以後很會胃痛，醫生說可能

是生活壓力緊張型的胃痛，我現在還有那種尿道炎都治療不好。」（F-

a034） 

2. 激動控訴 

阿輝在承受知悉性侵害事件壓力下，變得失去耐心且憤怒外顯，對家人也失

去往昔的溫順，且不時浮現報復加害者的念頭，也在司法、行政調查碰壁時心生

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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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失去耐心且憤怒外顯。也許是長期處於壓力之中，阿輝變得較為缺乏耐心，

特別是聽到他人在發表一些指責受害者，或者不理解受害者處境的言論時，會較

為激動地反駁對方。 

「我覺得我比較沒有耐心去聽別人說甚麼，還有有時候人家都會說受害

者應該要往哪個方面想，看開一點、想開一點，但是我都會跟他反駁說：

『你也不是受害者啊，你憑什麼說這樣。』」（F-a037） 

阿輝提到某天與柔羽因為案件起口角時，一時氣不過將牆壁裝潢打壞，這樣

外顯的憤怒是以往不會有的。 

「我們家的牆壁被我打壞，比如說裝潢啊，被我打壞。我以前不會生氣

到這個程度。」（F-a040） 

（2）對家人不再溫順。阿輝習慣自我反思，發覺自己失去耐心之時，面對家人

態度也不如以往溫順，較會出言反駁，這讓阿輝感覺違反教義與孝道而略有愧疚。 

「有時候我會覺得我對我爸媽的態度，比較不像以前這麼柔和，就算會

多少把他們回話。我覺得很不好，因為這違反我的宗教信仰，我覺得這

樣對他們不孝順的感覺。」（F-a048） 

（3）報復念頭強烈。阿輝對加害者懷有強烈的憤恨，多次盤算如何殺死對方，

甚至也曾在決心行動之際上網發文預告，雖然阿輝最終並未採取復仇行動，但報

復念頭似也反映其欲以私刑維護正義之感。 

「最近也是還會推演說看要怎麼去把那個人殺死，我還會這樣，我甚至

還有一次在ＯＯ公社（某社群平台）預告說，我要去做這件事情（笑），

說你們等著看明天的報紙頭條。」（F-a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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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心生絕望。阿輝接連收到司法不利結果，加上重啟性平調查過程並不順利，

讓案主絕望想結束生命，似乎有種以死明志，揭示司法不公、政府辦事不利、罔

顧民意之感。 

「我想要去跳ＯＯ河，我覺得他人來人往，順便給人家看啊。大家知道

這樣子。」（F-a140） 

3. 較難釋懷司法判決結果 

阿輝對司法不利結果甚感無奈，同時在閱讀不起訴處分書時，也自責當時的

陳述影響判決，同時也懷疑判決不公，不滿佛祖未還公道，面對家人規勸放下時

內心實難就此妥協。 

（1）對司法結果無奈。對於不起訴與敗訴定讞，阿輝感覺無奈與不舒服，看到

新聞上許多名人#MeToo 案件，許多受害人在司法上也是得到與自己相似結果，

讓阿輝意識到不只自己在受苦。 

「心裡是不舒服，不過也只能這樣，也沒有什麼辦法。不然你看新聞，

我會去關注那種新聞，最近也發生很多名人的事情，像黃子佼跟那個什

麼，他也是都不起訴啊。」（F-a055） 

（2）自責陳述影響判決。阿輝提到判決書中，檢察官不採納柔羽的精神鑑定書，

亦即柔羽的精神狀況未能直接證實是性猥褻事件所致，且檢察官有引用阿輝對柔

羽情緒低落的觀察與柔羽至親癌末之況，這讓阿輝自責在法庭上實話實說，反而

對自身案件不利。 

「（上法庭的經驗）都沒有，所以就不知道要怎麼說，只好就照自己的

想法，自己的感受和實際發生的事情這樣說，完全沒修飾，像這樣我們

所有的事情都是實話實說的，對我們自己不利。」（F-a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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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懷疑判決不公。阿輝常對司法文書感到生氣，對於檢察官不採信己方證據，

以及判決書上維護被告權利等語，讓阿輝懷疑司法機關辦案的嚴謹與公正程度。 

「有時候會（越看越氣），因為我們提出的證據，為什麼檢察官沒有採

信，我們就會覺得很怪，就會覺得說檢察官到底是不是真的在辦案。」

（F-a083） 

「他（指檢察官）都會寫說刑事案件有利被告，對這個制度感覺判決不

公這樣。」（F-a084） 

（4）不滿佛祖未還公道。阿輝吃齋禮佛多年，但自從此事件在司法與行政調查

上處處碰壁且難獲公道，阿輝也對佛祖生氣，曾於參拜時表示自己不願再遵守佛

法，希望佛祖能夠還自己和柔羽應有的公平正義，憤怒、挫折與失望也讓其難以

表達對佛祖的尊敬。 

「我說本來就是啊，他要我信任他，他起碼要做一些業績給我看，我很

氣。不過這樣來說，實在是對佛祖大不敬，我這個坎我就過不去了，我

還要尊敬你？！」（F-a102） 

（5）內心難對家人的規勸妥協。阿輝的家人都知悉案件進展，會試圖勸導阿輝

放下此事，不要再為此事煩擾心神，而阿輝雖表面上應允，心理卻難以就此妥協。 

「我家人都一直會說，因為她知道我們的官司敗訴，她就說這件事情就

算了……（略），我都會跟他們反應說，對啊，該結束就結束了，但是

我的心裡，我不太會這麼想。」（F-a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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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獨自投入調查與申訴 

阿輝投入諸多心力研究司法判例，仍難尋有利證據，雖司法文書難懂，但阿

輝仍願意深究關乎己身之事，行政調查的過程也一波三折，然因感到丟臉而未向

他人揭露，選擇獨自投入調查與申訴。 

（1）難尋有利證據。為了藉由司法討回公道，阿輝會深入研究司法判例，尋找

任何可幫助自身案件的蛛絲馬跡，可惜不論是生物跡證或精神鑑定書，在柔羽的

案件都不適用，讓阿輝感到挫折。 

「所以我有時候也是都會去司法院的判決系統，去看別人的案例。」（F-

a058） 

「這樣我想說，他們在做的動作，如果正好可以幫助到我，也想來做做

看，（但我們）都沒有，因為他們都有，他們有去醫院檢查，也是有精

神鑑定書什麼。」（F-a059） 

（2）深究關乎己身之事。因案件與自己切身相關，阿輝耐心反覆研讀司法卷宗，

上網搜尋釐清不懂之處，並查找相關資料以補充對案件及相關知識背景的了解。 

「不過這關係到我的事情，我就慢慢看，看不了解，看不清楚，我就多

看幾遍了，像我有去申請一種卷宗，那本卷宗大概有六十八頁，我差不

多看二十幾遍，我一字一字地看，一直看，看了二十幾次，我會自己在

google 上搜尋。」（F-a079） 

（3）重啟調查一波三折。在 2024 年性平新法上路後，阿輝積極申請重啟性平調

查，試圖藉由行政管道為案件開啟其他可能性，也突顯其不願輕易放棄的心。 

「我有跟勞動部申請那種性平調查的重啟調查，勞動部他最後有給我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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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說，根據今年 3 月 8 號通過的性平新法，我們是有權力要求這樣做。」

（F-a087） 

不過重啟調查的路走得並不順利，阿輝經歷許多政府機關互踢皮球，決定

到總統信箱申訴，並揚言自殺以表達無助絕望之意。 

「後來我跑去那個蔡英文的那種電子信箱申訴，這一次我就把他寫的很

難聽，說這次如果不同意，你準備看我們兩個去自殺。」（F-a136） 

（4）感到丟臉而未向他人揭露。除了家人以外，阿輝並未向他人提到柔羽的性

侵害事件，也幾乎沒有向外人求助，除了擔心暴露隱私，似乎也有種此事見不得

光的羞恥感，使其選擇獨自面對。 

「這種事情也不敢去問，問你如果遇到這種事情要怎麼處理，不可能，

我覺得這種事情很丟臉難以啟口。」（F-a177） 

（二）阿輝知悉柔羽的性侵害事件後，雙方之互動經驗 

阿輝認為在陪伴柔羽經歷性侵害事件餘波時，對伴侶關係的相處磨合，及彼

此的自我觀、價值觀都有影響。經分析歸納為「揭露至報案的糾結過程」、「討

論案件引起雙方情緒張力」、「調整親密肢體互動」、「彼此關心陪伴」四個次

主題。 

1. 揭露至報案的糾結過程 

阿輝在對柔羽延遲揭露性侵害事件，以及柔羽的情緒狀態反常，最終忍無可

忍而決定報案，而柔羽避重就輕談論案件也讓阿輝心情複雜。 

（1）柔羽延遲揭露性侵害事件。事發之時恰逢柔羽至親癌末，柔羽或許出於對

阿輝性格的認識，知道阿輝不會輕易放過此事，為避免消息被至親得知，而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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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至親病情，柔羽並未在第一時間向阿輝揭露性侵害事件。 

「她也不敢把這件事跟我說。因為她知道如果告訴我，我可能會去報案，

到時候報案，如果寄什麼單子，還是警察局打電話回去，她至親就知道。」

（F-a008） 

（2）柔羽情緒狀態反常。阿輝回想在柔羽正式揭露前，已有觀察柔羽情緒低落

之況，原本以為是至親病情影響而未多作探問，直到某日柔羽狀態反常，阿輝詢

問後柔羽才哭著揭露受暴經驗。 

「但事情越來越不對勁，有一天我就發現說她很怪，就是他對她施暴那

天之後，我就問她，她就一邊哭一邊跟我說這樣。」（F-a010） 

（3）阿輝忍無可忍而報案。柔羽在向阿輝揭露後，選擇先向公司申訴而未立即

報案，但當阿輝試圖向柔羽詢問公司處理細節時，柔羽卻崩潰亂罵且情緒一時難

以平復，阿輝忍無可忍便決定報案。 

「我還記得那天是禮拜天，我就跟她說，她的情緒就不好，就一直罵，

一直罵，算情緒有點崩潰，這樣算人發瘋。」（F-a015） 

「我一開始一直忍，忍到最後受不了，我就直接跑去報案。」（F-a016） 

（4）柔羽避重就輕談論受害經過。柔羽起初並未詳實揭露受害經過，阿輝猜測

可能是柔羽為了避免自己擔心，或者也是為了避免自己激動跑去報案，阿輝基於

佛教信仰選擇相信 

「她一開始跟我說的時候就避重就輕，說沒有啦，他只是摸我一下這樣

而已。」（F-a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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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筆錄得知柔羽的受害實情，阿輝深受衝擊而難過想哭，但又考量人多而

只能忍下眼淚。 

「一開始當作可能是騷擾，後來知道已經有到性猥褻。（聽完）我想哭

耶，不過（做筆錄時）人很多不好意思。」（F-a025） 

2. 討論案件引起雙方情緒張力 

阿輝發覺案件成為柔羽的情緒刺激源，隨著柔羽情緒崩潰，也讓阿輝決定在

收到敗訴定讞後避談案件，減少彼此的情緒壓力。 

（1）案件成為柔羽的刺激源。阿輝觀察柔羽在揭露事件後，身心不適反應加劇，

只要阿輝提及案件相關話題，都成為柔羽很大的壓力源，使其偏頭痛更加嚴重。 

「她很會偏頭痛，我如果跟她說這件事的時候，她都會說她頭很痛，有

時候一痛就會好幾天，甚至痛到要去看醫生吃藥，之前就稍微有了，這

件事情發生之後又更嚴重。」（F-a066） 

（2）柔羽崩潰難討論案件。阿輝覺得柔羽常情緒崩潰，特別是觸及事件有關話

題，柔羽更容易爆發亂罵，讓阿輝難以了解案情與公司處理進度，即便阿輝試著

吞忍柔羽的情緒起伏、耐心找時機探詢，但柔羽情緒反應仍不穩定，且似乎會視

阿輝的話語為指責而感到委屈，偶爾才能回答阿輝的提問。 

「跟我說完之後，可能整個情緒崩潰的感覺，就常常有事沒事就是發瘋

隨便罵，我如果問到這件事情，她就會罵我，罵我說：『又不是我的錯』

類似這種的話。」（F-a070） 

「其實我也是不舒服，我就一直等她情緒比較好一點的時候，就找機會，

還是找話題問。」（F-a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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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阿輝避談案件避免影響柔羽心情。在收到敗訴定讞以後，阿輝決定不再提

起案件，一方面避免影響自己的心情，另也顧及柔羽情緒，不願再激起彼此波瀾。 

「說這也是多氣，加上我有時候可能考慮到，如果她說這件事，她都會

心情不好，所以我就不想再說。」（F-a065.2） 

3. 調整親密肢體互動 

阿輝發覺在 2022 年性侵害事件過後，與柔羽之間已無性行為，但會增加一

些比較親密浪漫的舉動以讓彼此安心。 

（1）暫無性行為。阿輝表示在事件爆發後，兩人幾乎未再有性行為，阿輝也發

覺自己的性反應消失，推測可能因年紀或心情所致，不過兩人並沒有針對性行為

一事特別討論，也未因此有過爭執。 

「（性行為）有影響，幾乎就完全沒有了。」（F-a151） 

「還有我有發現，我的性反應像變不見了。因為我有時候早上睡醒，我

都會有性反應，現在幾乎都完全沒有了。」（F-a152） 

（2）阿輝增加親暱行為。阿輝分享雖然兩人暫時沒有性行為，但阿輝會主動擁

抱或偶爾親吻柔羽，自覺調情行為增加，能讓彼此安心。 

「因為或許我是這麼想的，或許這種調情的小動作（擁抱、親吻），會

讓我們兩個覺得比較安心什麼。」（F-a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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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阿輝確保柔羽安全及彼此關心陪伴 

事件過後雖然柔羽搬到阿輝家同住，阿輝仍擔憂柔羽安全，柔羽也會主動報

備行蹤，當柔羽發覺阿輝情緒不佳，會主動轉移阿輝的注意力，彼此外出散步、

聊天都有助於排解壓力，不過對於婚姻，阿輝自認也因事件而失去結婚心情。 

（1）阿輝擔憂柔羽安全。阿輝在事發初期很擔心柔羽獨自外出，也曾經有過柔

羽到住家附近散步，但找不到人且電話不通的經驗，雖事後發現柔羽只是在森林

裡看魚，但仍讓阿輝更緊張害怕。即便柔羽大多待在阿輝住家，阿輝仍會時不時

想到就去關心柔羽，似乎也是親眼確保柔羽安全之意。 

「這件事情發生之後，我還擔心柔羽自己一個人出去。」（F-a141） 

「她都在我們家阿，我就去房間找，或是去我家後面找……（略），那

一段時間，常想到就去給她看一下。」（F-a147） 

（2）柔羽主動報備行蹤。在事件爆發前，兩人交往時大多各自忙碌工作，並未

有報備行蹤的習慣，但在事件發生後，柔羽似乎隱約覺察阿輝對自己人身安全的

擔心，因此也會主動報備行蹤讓阿輝安心。 

「我沒有跟她說（我會擔心），不過她應該知道。所以她大部分的時間，

她要去哪裡她都會跟我說。」（F-a148） 

（3）柔羽轉移阿輝注意力以安撫情緒。柔羽在覺察阿輝的憤怒與壓力後，會主

動關心並轉移阿輝的注意力，比如邀請阿輝吃東西、外出散步、聊天說話，舒緩

阿輝的緊繃情緒。 

「她會去拿東西給我吃，還是叫我帶她出去隨便走走，我就說：『好』

這樣，就是說找一點話說這樣。」（F-a0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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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外出散步轉換心情。阿輝自覺心情調適尚可，或許是顧及柔羽大多時間待

在家，會在下班後主動找柔羽外出散心，聊天散步的過程也有助於阿輝排解壓力。 

「其實我覺得我的心情還好啦，我都會想辦法帶柔羽出去走走，之後我

的心情就會比較輕鬆。」（F-a122） 

（5）聊天如常。阿輝覺得目前聊天的內容，與以往相比並無太大轉變，只是與

性侵害案件有關的新聞討論較多，比如涉及性相關犯罪的名人新聞，雖然談論的

是性侵害案件，但阿輝感覺聊天過程並不會擾動彼此情緒太多。 

「除了這件事情，以前什麼事都會跟我說，沒有改變什麼。（與案件有

關的）新聞會，有時候是她跟我說的，什麼名人都會有上新聞，都會跟

我說。」（F-a158） 

（6）失去結婚心情。阿輝與柔羽愛情長跑多年，原本預計還完債後結婚，彼此

也取得共識並著手籌備婚期，未料在事件爆發後，阿輝失去對婚姻的憧憬，雖然

隨著敗訴定讞，試著說服自己往前走，但至今彼此尚未從性侵害事件衝擊中平復。 

「最主要是沒有心情，我也不知道這件事情處理到底要多久，我不知道。

結婚喔，我現在會變成，不然乾脆不要結婚在一起就好了，因為我覺得

可能是這個時機點過了的感覺。」（F-a170） 

三、研究者理解與反思 

阿輝與柔羽是異性戀伴侶，而阿輝作為異性戀男性，且是唯一以台語進行訪

談的研究參與者。雖然研究者台語聽力尚可，但口說並不特別流利，在澄清語言

限制後，研究者多以中文提問，阿輝以台語回答，若有特定詞彙或語境是研究者

無法理解時，會多作停留討論。但這個經驗也讓研究者反思，在傳遞資訊或邀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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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事人進行對話時，語言能否貼近當事人生活脈絡，似乎一方面影響對話能否順

暢進行，另一方面也影響閱聽者吸收的容易程度，而臺灣作為多元文化共融之地，

身為研究者、實務工作者也需要使用更能接觸在地的語彙與傳播管道，才能避免

資訊分布不均所帶來的不對等。 

作為助人專業工作者，在聽到阿輝透漏的自殺訊息及不同以往的激動情緒時，

內心不由升起「危機評估」的警鈴，因此在訪談過程中不免讓研究者與工作者的

角色有些錯位，甚至在訪談後的關心訊息傳遞，研究者也會擅自將阿輝的內容解

讀成一種「求助」，而在第一時間陷入慌張，想多做些什麼以提供協助，但卻忘

了自己在這個關係脈絡中是一名「研究者」，也忽略了應該和阿輝核對，當他透

露出這些訊息，是否期待身為研究者的研究者能做些甚麼。 

而阿輝不斷談到面對司法端與加害者端的兩頭巨獸，讓研究者深深感受到身

處龐大體制與權勢不對等下，倖存者與伴侶的聲音有多麼微弱與委屈，聽著他描

述受到種種壓迫與不公平對待，理性層面研究者也明白訴諸司法就是需要「證據」，

但情感共鳴讓研究者也不禁想起身控訴體制。 

這個經驗讓研究者意識到做這個研究主題的困難，也就是伴侶作為間接倖存

者，往往情緒張力是高的，特別阿輝他們的申訴過程尚未結束，而研究者須藉由

研究見證這些波折。但身為研究者，研究者需要適時抽身、觀察、紀錄、分析，

但這讓研究者骨子裡的社工角色擔負了「無作為」的罪惡感。 

另外，試圖訪問阿輝最近的身心狀態，常常得到「還好」、「沒什麼」的回

覆，觀察其非語言訊息（比如：聲音顫抖、皺眉、嘆氣等）似乎透露阿輝的心情

尚存餘波，細細琢磨後，研究者猜想這可能是阿輝承載著男子氣概在背景運作，

因而讓其需要收起眼淚且不允許展示脆弱，或許對他來說，研究者作為一個陌生

的女性研究者，雖研究者已試圖表達出善意與理解，但或許研究者身上仍背負著

性別隔閡及專業評價的符號，讓阿輝在現場仍有些感受無法自在流淌。 

此外，阿輝的經驗讓研究者感受到異性戀男性面對情緒與壓力的生存策略，

往往是不願提起、轉移注意力，但心中的結仍難以獲得緩解，這提醒作為諮商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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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的研究者，更深入了解男性所受到的文化桎梏，以及表達愛與關心的獨特方法。

或許阿輝不顧柔羽意願採取的司法行動，也是基於對柔羽的愛的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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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跨案分析 

本節綜整研究參與者作為伴侶之生活經驗，以「知悉性侵害事件對伴侶自身

的影響」以及「知悉性侵害事件後伴侶間的互動經驗」兩個研究問題為架構，詳

述六位研究參與者經驗的共通性與個殊性。 

一、知悉性侵害事件對伴侶自身的影響 

在倖存者揭露性侵害經驗後，研究參與者普遍提及此經歷對自身身心狀態的

影響，以及採取的因應作為與世界觀的改變。儘管每位研究參與者的反應與經驗

各異，本研究歸納出以下三個主要影響層面： 

（一）身心波動 

研究參與者在初次聽聞倖存者親口揭露性侵害經歷時，普遍感受到「震驚」

與「心疼」，尤其是意識到倖存者的創傷經驗與研究參與者生活如此貼近時，這

種震撼更加強烈。例如，小珈與烏娜在得知倖存者經歷後感到「不知所措」與「僵

住」，內心雖然掀起巨大波瀾，但在當下未能立即做出反應。少數研究參與者則

呈現不同的情緒反應，例如：阿輝在震驚後感到「憤怒」，對加害者的行為與倖

存者的延遲揭露表現出強烈不滿；官穎則因未能意識到揭露內容的嚴重性，而表

現「平淡」，無特別情緒起伏。 

隨著伴侶關係的深入，研究參與者的情緒波動變得更為顯著。他們在接近倖

存者的生活，或深入了解更多性侵害細節後，經常感到「難過」與「無助」。例

如，小珈因目睹倖存者的身心折磨而深感痛苦，烏娜則憂心倖存者可能長期承受

未能言說的傷害，文傑能同理倖存者經歷的複雜創傷。與此同時，對加害者的「憤

怒」情緒也浮現，比如，希拉在心疼倖存者後隨即對加害者生氣；文傑則對倖存

者原生家庭的冷漠態度感到憤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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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研究參與者經歷更深層的「自我懷疑」、「自責」，甚至對生活產生了

疑問。例如，小珈因倖存者的多次自傷行為，而對生命價值感到迷惘與無力；阿

輝在無法透過司法尋求公平正義，陷入無助與自責。此外「擔心」與「警戒」也

浮現在部分研究參與者的日常生活中，例如：烏娜獨自承受倖存者不再討論創傷

的心理壓力，默默為倖存者可能的狀態起伏而擔憂；而希拉與小珈則對倖存者與

男性互動保持高度警戒，小珈更因擔憂倖存者的生命安全而出現睡眠困擾。少數

研究參與者感到「煩躁」，例如希拉在配合倖存者調整生活作息時感到不適；另

有少數研究參與者提及「絕望」，如阿輝在獨自面對加害者公司及龐大的司法體

系時感到毫無希望。 

研究參與者的情緒反應涵蓋了「震驚」、「心疼」、「憤怒」、「難過」、

「無助」、「擔心」等多種情緒，隨伴侶關係的進展而更加明顯。這些情緒波動

顯示倖存者創傷經歷對伴侶的深遠影響，並突顯研究參與者在面對這些挑戰時的

情感連結與身心困境。 

（二）採取多元化的因應作為 

在經歷身心波動的同時，研究參與者採取多樣的因應策略，以平衡自身需求

與對倖存者的支持責任。其中「保持冷靜」、「安撫陪伴」是主要的應對方式。

例如：小珈與烏娜壓抑自身激動情緒，將重點放在照顧倖存者的感受；文傑與希

拉則試圖以情緒支持緩解倖存者的痛苦，而官穎則透過「同理回應」來表達對倖

存者的理解。 

基於對倖存者隱私的保護，部分研究參與者選擇「保密」，不向外界透露倖

存者的創傷經歷。然而，這種保密壓力也導致他們難以尋求外援，使部分研究參

與者感到孤立無援。例如：小珈、烏娜與阿輝都因無法分享而面臨沉重壓力；希

拉雖未揭露倖存者的經歷，但透過「同溫層支持」找到部分情緒出口。相較之下，

官穎與文傑則因倖存者在許多場合談論過自身創傷經驗，得以減輕保密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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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研究參與者主動尋求「外界資源與資訊」來提升對性侵害創傷的理解，

例如：小珈、烏娜與希拉透過書籍與網路資訊增進知識；少數研究參與者選擇「諮

商」，如：小珈與烏娜在諮商過程中獲得了情緒支持與釋放。另有少數研究參與

者選擇「尋求司法正義」，如：阿輝投入證據蒐集，積極聲請司法救濟，嘗試改

變倖存者面臨的不公平處境。 

這些因應作為顯示，研究參與者在支持倖存者的過程，必須在自我需求與伴

侶需求之間取得平衡。他們的行動反映努力承擔支持角色的責任，同時揭示了社

會支持與資源連結對減輕孤立的重要性。 

（三）世界觀轉變 

部分研究參與者在知悉倖存者的性侵害經歷前，就對性侵害與性別議題有所

關注，例如：烏娜、希拉與文傑長期關心社會議題。然而，陪伴倖存者的經歷進

一步深化他們對「理解性侵害創傷」的認知，並促使他們將這些議題融入自身生

活與行動。例如：小珈與阿輝開始留意性侵害相關新聞與討論，並希望透過分享

自身經驗來改善現行制度；烏娜因倖存者是男性，進而關注男性倖存者的特殊處

境。 

多數研究參與者更主動「關注性別議題」，例如：烏娜在工作場合推廣性別

平等資源；希拉對性別議題的堅定立場更促使她自我期許成為倡議者；官穎則透

過「自我反思」，重新審視伴侶關係中的性別不平等與男性優勢。 

此外，陪伴創傷倖存者也促進了研究參與者的「自我成長」。例如：小珈學

習以更溫和的方式表達需求；希拉認為自己因共同生活經驗，提升了與身心疾病

者相處的能力；烏娜逐漸轉向關注自己的內在狀態，以便在倖存者需要時提供支

持；官穎則透過不斷省思，增強了對性別權力的理解。 

綜合而言，陪伴倖存者的過程對研究參與者的世界觀產生了深遠影響，不僅

深化了他們對性侵害創傷與性別議題的認知，也促使他們從關注個人經驗，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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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廣泛的社會倡議與行動。同時，這段經歷也提升了研究參與者的自我覺察與成

長，突顯支持倖存者在個人價值與社會責任上的雙重意義。 

二、伴侶間的互動經驗 

知悉伴侶的性侵害經驗後，研究參與者的生活與關係模式往往受到深遠影響。

他們需在倖存者的身心需求與自身感受之間找到平衡，並在溝通、安全、性關係

及家庭互動等層面進行不斷調整與適應。同時，伴侶間的相互陪伴與支持成為克

服困難的重要力量。本研究將這些經驗歸納為以下四個面向： 

（一）彼此溝通困境與持續調整 

研究發現，倖存者的創傷經歷使伴侶關係中的溝通面臨挑戰，研究參與者需

在互動中展現「斟酌表達自身需求」的高度敏感性。例如：小珈在與倖存者協調

關係需求的過程中，多以倖存者需求為主，但這樣的壓抑使她對關係產生不安全

感。希拉在與倖存者的互動中需刻意調整用詞，避免引發對方驚嚇；官穎則在經

歷被倖存者質疑後，逐漸反思並調整自己表達親密與性需求的方式。此外，阿輝

在試圖討論性侵害案件時，倖存者因情緒崩潰而無法繼續，使溝通過程充滿壓力

與不適。 

針對這些挑戰，多數研究參與者提到「不斷溝通」的重要性。例如：小珈將

與倖存者的相處形容為達成微小共識又退回失衡的循環漸進過程，而希拉則勇於

表達自身需求，透過生活作息的調整促進關係平衡；文傑則強調，建立「相互傾

聽與訴說」的時刻是穩定伴侶關係的關鍵。此外，因創傷議題的敏感性與隱私性，

倖存者未必能順暢地進行討論。一些參與者選擇耐心等待或採取間接方式探問，

例如，烏娜透過日常話題試探倖存者的情緒，阿輝則會等待倖存者情緒較為平穩

時，繼續探索相關問題。 

整體而言，研究參與者的經驗展現了在伴侶關係中「謹慎拿捏表達方式」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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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及倖存者情緒狀態的努力。同時，他們也強調耐心、同理與持續調整的重要性，

這些經歷反映了伴侶間在磨合過程中的成長與韌性。 

（二）協商倖存者的安全與身體界線 

倖存者揭露性侵害創傷後，研究參與者普遍對倖存者的「擔憂安全」表現出

強烈的關注。例如：小珈因擔心倖存者外出接案時需與陌生男性共事而與其起衝

突；希拉則擔心倖存者因生活環境的不友善而遭遇再度受害的風險，甚至協助倖

存者以訊息拒絕他人的騷擾；阿輝則在倖存者搬入同居後，仍會主動確認倖存者

的動向，而倖存者在感受到他的擔憂後，選擇「主動報備」行程以減輕阿輝的不

安。 

性侵害事件也對性關係的互動帶來深遠影響。多數研究參與者選擇「調整性

關係」的互動規則以尊重倖存者。例如：小珈認為倖存者的快樂比自身需求更重

要，因此願意在性關係中妥協；希拉則透過與倖存者確認「身體界線的底線」，

確保任何互動不會引發倖存者的不適；烏娜則保持對肢體接觸的高度敏感，避免

觸發創傷回憶；阿輝則因自身情緒壓力，選擇自然而然地停止與倖存者的性行為。

此外，有些參與者逐步調整對性的認知。例如，官穎在經歷倖存者質疑性意圖後，

反思自身的男性優勢與性別權力的不平等，學習將伴侶的身心狀態納入考量。 

研究參與者在安全問題與性關係互動中展現了對倖存者的高度尊重與細膩

關注。這些行為不僅是對創傷事件的應對，也是一種對性別權力結構的反思與調

整，逐漸形成更敏感且包容的伴侶關係。 

（三）共同面對原生家庭的阻礙與支持 

研究參與者的原生家庭對伴侶關係的影響既深且廣，既可能提供支持，也可

能帶來挑戰。例如：小珈的原生家庭接納同志伴侶關係，為她和倖存者提供歸屬

感；然而，當倖存者因自殺住院時，小珈試圖尋求倖存者家人協助，卻因倖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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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家人關係不佳，進一步加劇伴侶間的緊張。相較之下，文傑的原生家庭則將倖

存者視如己出，成為兩人重要的社會支持系統，但倖存者的至親漠視其經歷，迫

使文傑與倖存者「團結對抗」原生家庭的壓力。 

希拉與倖存者的家人則在支持同志伴侶關係方面表現出接納與理解，倖存者

更在希拉親人面對身心挑戰時提供了重要的知識與情感支持。另一方面，阿輝則

面臨倖存者家人採取息事寧人態度的困境，雖難以認同，但他選擇包容倖存者的

身心狀態，並努力提供安全空間。 

這些經歷顯示原生家庭在伴侶關係中的角色具有雙面性，既可能促進關係穩

定，也可能成為壓力的來源。無論家庭的接納還是衝突，均促使伴侶在困境中尋

求平衡與支撐。 

（四）彼此陪伴共度困難 

大多數研究參與者都提到「彼此扶持成長」是克服創傷的重要力量。例如，

小珈能感受到倖存者的付出與照顧，認為能量是「雙向交流」而非單方面付出；

烏娜在自身狀態不佳時，從倖存者的支持中獲得力量，進一步努力調整自己，等

待倖存者願意分享的時刻；希拉看到倖存者在生活作息上的配合與努力，試圖減

少創傷對自身的影響。官穎則逐漸學會關注倖存者的身心狀態，並在性別議題的

倡議上支持倖存者。 

文傑透過不斷傾聽與對話，陪伴倖存者走過生活中的困難；阿輝則在倖存者

情緒低落時，透過轉移注意力讓生活回歸如常。這些經歷反映了雙向情感交流在

伴侶關係中的重要性，不僅幫助雙方克服創傷，也促進了關係的穩定與深化。 

綜上所述，研究參與者在伴侶關係中展現了對倖存者的細膩關注與深刻反思。

他們在溝通、安全、性關係、原生家庭等多層次的挑戰中，展現了高度的適應力

與成長動能。這些經歷不僅突顯了創傷伴侶關係中的複雜性，也展現了彼此扶持

與雙向支持的力量，為理解創傷關係中的性別與權力動態提供了深刻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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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討論與建議 

本章共分為五節，第一節與第二節分別討論本研究之兩個研究問題，即倖存

者之性侵害事件對伴侶自身的影響，以及對伴侶互動之影響，第三節根據研究發

現，對照相關文獻進行討論，第四節呈現研究貢獻、限制與建議，第五節陳述研

究歷程省思。 

第一節 倖存者之性侵害事件對伴侶自身的影響 

本節綜整六位研究參與者的分析結果，整理出當性侵害事件浮現後，對研究

參與者自身的影響，包含：研究參與者們面對揭露之情緒反應，在考量倖存者需

求後，逐漸成為照顧者或保護者，並大多採取自我壓抑，連帶產生次級創傷壓力

反應，然而也看見逐漸尋求支持並拓展對創傷認識的過程。 

一、面對揭露的情緒反應 

研究發現，無論研究參與者之性別或性傾向為何，當其知悉倖存者的性侵害

經歷時均會經歷情緒波動。在倖存者揭露初期，研究參與者共通反應是「震驚」，

特別是意識到性侵害事件如此貼近自身生活，甚至就是眼前那位倖存者的親身經

歷，會讓事件更具衝擊性。 

多數女性及部分男性研究參與者隨即升起對倖存者的「心疼」與同理，試圖

以情感支持表達關懷，但也有部分研究參與者感到「不知所措」，不知該如何反

應，這與 O’Callaghan 等人（2021）的研究結果一致，即倖存者的揭露一方面讓

伴侶感到被信任，然而也為近在眼前的重大創傷感到震驚與無助，研究者推測，

可能是揭露當下，研究參與者與倖存者的關係尚處於朋友或曖昧階段，尚未建立

穩定的互動模式，另也可能是基於對性侵害議題的不熟悉，使研究參與者難以拿

捏如何適當表達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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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少數男性研究參與者呈現「平淡」反應，未能意識到性侵害事件的嚴

重性，也有少數男性研究參與者對倖存者延遲揭露表現出「憤怒」與指責，這呼

應了 Willcocks（2021）提到性別對於創傷揭露的態度差異，即男性整體上比女性

更不容易相信創傷揭露、較少表現同理心且更容易指責受害者，研究者認為，這

可能是男性的生命經驗普遍與性侵害的距離較遠，因而難以在第一時間理解倖存

者的處境，隨著男性參與者逐漸了解此事件的傷害本質，也漸能以自己的方式表

達對倖存者的支持。 

二、逐漸成為照顧者或保護者 

隨著伴侶關係深化，研究參與者更為貼近倖存者的創傷經歷，進一步經驗到

倖存者較為激動或低迷的情緒狀態，呼應 Powling 等人（2024）的研究，本研究

發現多數女性研究參與者會自動承擔起「照顧者」角色，將倖存者的創傷復原視

為自身責任，密切關注倖存者身心起伏，並反覆思索如何因應，然而這種高強度

的情感投入，使她們的身心狀態連帶受到波及，經歷包括：難過、無力、自責、

自我懷疑、憤怒等情緒反應。 

如同 van Wijk 與 Harrison（2014）對男性伴侶的研究結果，本研究亦發現大

多數男性參與者會成為「保護者」，同時也顯現出「男性不該表現脆弱」的內化

信念，在心中築起對抗加害者的高牆，這種角色定位常讓他們升起對外界的不滿

與憤怒，同時又難以尋求支持或表達情緒，而可能在嘗試保護倖存者的過程中，

與倖存者因為溝通衝突產生緊繃壓力，讓研究參與者有不被理解與不被支持的委

屈與無助。另有少數男性參與者似乎尚未能完全理解倖存者的為難，將重心放在

追求正義與公道，試圖為倖存者爭取權益，反倒要求倖存者面對司法與行政調查

程序，自身也為沒能得到公理而憤恨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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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我壓抑與次級創傷壓力 

在這些複雜情緒影響下，大多數研究參與者的因應策略為「自我壓抑」，將

自身需求置於次要位置，全心關注倖存者的身心狀態，試圖以關愛與保護減輕倖

存者的痛苦，呼應 Nelson Goff 等人（2006）的研究，非創傷伴侶常扮演「照顧

者」角色，常擔心觸發對方創傷反應而選擇壓抑需求，努力平衡對方情緒但也感

到筋疲力盡。同時因為性侵害的高度私密性，加上研究參與者基於對倖存者隱私

的尊重，大多選擇不對外訴說，導致自身壓力缺乏宣洩出口，加劇孤立與無助感，

經歷形同次級創傷壓力的症狀，比如：過度警覺、噩夢、睡眠失調、難以代謝的

憤怒或難過。 

不過，本研究也觀察到少數研究參與者似乎能確立自身情緒界線，同理而不

至於過度涉入，且能在關係中表達個人需求，避免過度壓抑。此外，也有些研究

參與者能將性侵害事件視為公共議題，在安全人際圈進行討論，從而紓解情緒壓

力，維持身心平衡。 

四、尋求支持並拓展對創傷的認識 

多數女性與部分男性研究參與者透過閱讀書籍、尋求諮商與網路資訊等方式，

提升對性創傷的理解，從而理解倖存者的創傷反應與處境，讓過度擔憂的心情獲

得寬慰。研究參與者們也認為理解倖存者，有助於讓自己的視野跳脫創傷，視倖

存者為一個完整有尊嚴的個體，因而不再過度壓抑自己，逐漸能夠表達內在需求，

在關係中尋求倖存者的支持，如同 Powling 等人（2024）的研究提到，當伴侶試

著了解創傷時，雖然一方面需承擔生活變動，一方面也是在創傷知識中獲得解釋

和希望。 

多數研究參與者表示，陪伴倖存者的經驗讓他們更關注性別議題，部分研究

參與者不僅更加留心性侵害相關時事新聞，也投身性別平權的推廣與倡議，但有

少數研究參與者對現存制度缺失感到憤慨與焦急。少數男性參與者則是在與倖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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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溝通伴侶關係衝突的過程，發現自己無意識再現性創傷，從而反思性別不平等

與男性優勢等議題。可見研究參與者們在本身已具備的創傷與性別知能以外，陪

伴倖存者的歷程也幫助他們展現出對性別平等更高敏感度與行動意識。 

在倖存者揭露性侵害之後，研究參與者雖然經歷個人情緒動盪，也面臨許多

溝通衝突與孤立無援的困境，但隨著研究參與者願意尋求內部協調與外部支持，

促進與倖存者之間的互相理解，將逐漸看見創傷帶來的正向轉化，並深化自身對

性別與權力議題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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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倖存者之性侵害事件對伴侶互動之影響 

本節綜整六位研究參與者的分析結果，發現當性侵害事件浮現後，研究參與

者之性別角色壓力可能在無形中讓彼此互動不對等，而彼此之間的創傷對話，可

能強化或阻礙伴侶關係連結，此外，研究參與者普遍談到調整性關係與肢體互動

規則，原生家庭與社會文化可能支持或阻礙復原，最後則是信任彼此扶持成長的

重要。 

一、性別角色壓力形成互動不對等 

研究發現，女性研究參與者在倖存者的創傷面前，經常被推向「照顧者」

（Powling et al., 2024），需要擔負倖存者的情緒責任，加上考量倖存者身心狀態，

避免傷害或指責倖存者，她們在表達自身需求時常感到受限，而不得不壓抑情緒，

配合倖存者調整溝通方式與生活作息。然而，這樣的關係模式長期下來會讓她們

產生不舒適及委屈。在女同志伴侶關係中，當倖存者因對世界的不信任或自身情

緒起伏，在關係中呈現推拉動態時，女性研究參與者很容易陷入低落與焦慮。 

另外，多數男性研究參與者會扮演「保護者」（van Wijk & Harrison, 2014），

試圖限制倖存者與潛在危險接觸，比如：關切倖存者行蹤以確保安全，甚至主動

對抗外部威脅，試圖為倖存者維護安全環境，部分研究參與者能感覺到共同抵禦

外敵的同盟感，從而強化彼此連結，但若倖存者無法理解或尚未能達到自我保護

的期待時，反而會形成關係衝突。隨著相處時間日久，倖存者的情緒起伏可能成

為研究參與者之壓力源，讓研究參與者隱忍累積之後容易爆發，進一步惡化了倖

存者的身心狀態。這些經驗顯示，伴侶系統中彼此身心狀態的連動性，而性別角

色期待會讓女性承擔更多情感照顧義務，男性則傾向壓抑自身脆弱，若缺乏彼此

理解與尊重，將加劇伴侶間的緊張與摩擦，使得依附關係較為不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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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創傷對話可能強化或阻礙彼此連結 

性侵害創傷能否在關係中被討論也會影響伴侶互動。大多數女性與少數男性

研究參與者認為，隨著創傷能被訴說，共感雖讓彼此經歷情緒動盪，但也有助於

加深彼此瞭解及情感連結。然而，當倖存者不願或避重就輕談論創傷時，少數男

性研究參與者會產生無能為力，以及自我中心式的憤怒，從而限縮其同理能力，

忽略倖存者的真實需求，然而若從男性伴侶的觀點，似乎呼應 Sims 與 Garrison

（2014）的研究，即男性伴侶往往傾向問題解決，雖感覺自己一直在努力表達支

持，但仍無法讓關係前進，常描述如在跑步機上徒勞奔跑。 

此外，少數女性研究參與者因男性倖存者始終難以表達，其出於不願逼迫倖

存者面對的考量，而選擇獨自承受對倖存者的擔憂，並努力維持關係，這也間接

凸顯出男性倖存者在創傷中難以現身的陰暗處境。 

三、調整性關係與肢體互動規則 

在性關係中，多數女性與少數男性研究參與者能意識到性別權力的微妙差異，

並透過主動確認肢體互動規則，尊重彼此的性公民權（Hirsch & Khan, 2021/2025），

從而避免性關係的衝突與創傷再現。然而，少數男性研究參與者不自覺重現倖存

者的創傷情境，在要求發生性行為時，讓倖存者誤以為會有強制性交之情事，這

讓男性研究參與者感到驚訝，這些經驗，大致符合 Sims 與 Garrison（2014）的研

究，即男性伴侶往往在性行為時，可能會因倖存者的創傷反應而產生罪惡感，進

而可能在情感與性互動中退縮，但也可以因此更意識到創傷對關係互動的影響。

另外有少數男性研究參與者在經歷倖存者的性侵害創傷波動中，逐漸失去對性行

為的興趣，轉以增加親吻、擁抱等親密行為，來確保與倖存者的情感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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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原生家庭可能支持或阻礙復原 

在伴侶系統之外，原生家庭既可能為伴侶關係提供支持，也可能成為伴侶衝

突的來源。研究發現，大多數研究參與者的原生家庭能提供理解與寬慰，能夠表

達對於倖存者的接納，這形成強大的支持力量，讓研究參與者能更堅定自身陪伴

倖存者的信念。但當倖存者的原生家庭對於性侵害、性別認同的態度是否定與漠

視時，這份壓力將蔓延到伴侶關係之中，讓研究參與者連帶承擔對抗倖存者原生

家庭，以及保護倖存者的責任。不過目前較少研究提到原生家庭對「伴侶」的影

響，研究者推測這可能是因為研究主軸大多仍是以「倖存者」為主，因此尚未能

發展以「伴侶」為主軸，探討影響伴侶身心狀態的其他可能因素。 

五、信任彼此扶持成長 

儘管如此，多數研究參與者認為，提供穩定支持與安全感仍是伴侶關係的重

要基石。例如：建立安全空間、表達支持與關懷，不僅能讓倖存者逐漸信任伴侶，

身心狀態更加穩定，也讓研究參與者得以接受到來自倖存者的陪伴與支持，彼此

扶持成長，如同 Henry 等人（2011）的研究所呈現的，創傷浮現不必然代表關係

破裂，當伴侶能學習辨識與回應創傷，並看見倖存者的付出，同持保有良好溝通

與支持，將可成為關係的保護因子。然而，也有少數研究參與者藉由忽視創傷，

以期減少生活擾動。這些經驗顯示，關係雙向性對雙方都至關重要，而平等的伴

侶關係需要建立在尊重、溝通與彼此理解的基礎之上。 

總體而言，性別角色與權力結構深刻影響了伴侶關係中對性侵害創傷的應對

方式。女性常承擔情感照料與自我壓抑的角色，男性則因父權文化的侷限，更傾

向保護者或問題解決者，雖然關係曾因此失衡，但當彼此能夠建立平等的對話與

支持，將有助於促進雙方共同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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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討論 

本節將分成兩部分討論，首先是性創傷顯現於伴侶關係中的漣漪效應與替代

性創傷成長，再者以女性主義觀點理解性侵害倖存者之伴侶。 

一、性創傷顯現於伴侶關係中的漣漪效應與替代性創傷成長 

漣漪效應（ripple effect）（Murn & Schultz, 2022）主要用於描述性侵害事件

對倖存者的影響，然在研究者著眼於「伴侶」時，發現伴侶受到倖存者性創傷的

衝擊亦是全面性的，因此借用「漣漪效應」描述伴侶間接暴露於性創傷壓力下的

經驗，包含：伴侶的次級創傷壓力、伴侶互動惡性循環與孤島處境，另外原生家

庭與社會環境可能阻礙或支持伴侶關係，外界資源支持伴侶經歷替代創傷後成長。 

（一）伴侶產生次級創傷壓力 

研究發現，當性侵害事件在伴侶關係中現形，事件將宛如一道陰影，壟罩整

個伴侶系統，對伴侶和彼此互動關係造成影響。Maltas 與 Shay（1995）以｢創傷

傳染（trauma contagion）｣描述創傷在伴侶關係中的傳染性，本研究觀察，若倖

存者具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下以 PTSD 稱之）或

其他身心症狀，比如：過度喚起、過度警覺、解離、憂鬱、自傷行為、自殺行動

等，會讓伴侶在密切陪伴的過程中受到衝擊，經歷與倖存者相似的身心反應。 

大多數伴侶在知悉性侵害事件後，也會陷入倖存者的性侵害事件細節產生身

心起伏，包含：夢到倖存者的性侵害情節、情緒低落、突發的憤怒與恐懼、失去

對世界的安全感與信任感，形成次級創傷壓力（secondary traumatic stress）。這

些認知、情緒、行為與生理症狀，呼應 Nelson Goff 與 Smith（2005）提出的伴侶

適應創傷壓力模型（couple adaptation to traumatic stress model，下稱 CATS，見圖

2-2），即初級創傷倖存者（指本研究之倖存者）所展現出的急性與慢性壓力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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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會連帶影響次級創傷倖存者（指本研究之伴侶）表現出相似的身心症狀，然

因本研究僅訪談伴侶單方，而未能直接得知初級創傷倖存者是否也會受到次級創

傷倖存者影響。 

除此之外，本研究觀察倖存者如何揭露性侵害事件，對伴侶產生影響之機制

略有差異。首先，當伴侶接受到倖存者之揭露，並隨著性侵害事件逐漸被討論，

部分伴侶會受到倖存者的 PTSD 傳染產生身心壓力，但也有部分伴侶認為談論創

傷有助於強化彼此連結，不一定會出現次級創傷壓力。 

而有少數異性戀伴侶在等待倖存者揭露過程並不順利，伴侶可能會覺得倖存

者有延遲或不願揭露之況，即便如此，當伴侶嗅到一絲倖存者的「受害」訊息時，

仍因擔心而主動扛起「保護者」或「照顧者」角色期待，但可能在缺乏溝通的情

況下，使得彼此需求不夠透明，反而讓伴侶對倖存者的身心狀態有更多負面聯想，

恐懼與不安也因想像而有無限上漲的空間。對少數異性戀女性伴侶而言，當男性

倖存者難以談論自身受害經驗，會讓女性伴侶感到無所適從，也更難在關係中袒

露內在真實擔憂，仍可能出現次級創傷壓力。雖然本研究之女性伴侶並未讓自身

壓力波及伴侶關係，但其所經歷的身心重擔，加上難以言說的孤立處境，也值得

被理解與重視。 

雖本研究並未直接訪談倖存者，未能得知倖存者對於揭露的主觀想法，但從

伴侶之描述及參考 Ahrens 等人（2007）與 Bullock 與 Beckson（2011）針對倖存

者處境的研究，研究者認為倖存者的難以訴說，可能與社會整體瀰漫的「性侵害

迷思」有關，讓倖存者傾向內化指責而自我審查與鉗制，加上敵意環境讓倖存者

未曾有被鼓勵表達的經驗，這都可能使倖存者困難揭露或向外求援，特別男性倖

存者所承擔的多重壓力，更讓其難以現身。 

研究者認為其他社會因素也會影響伴侶的身心狀態，包含：社會汙名及潛在

的威脅感。許多伴侶對於加害者與男性所帶來的威脅感到擔憂，比如：伴侶會對

倖存者創傷敘事中的真實加害者感到憤怒，逐漸對其他男性的懷疑，可能變得厭

惡男性，過度關切倖存者的行蹤安全，產生對關係及他人的不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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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社會普遍存在對「性」的偏見，以及種種偏袒加害者、指責受害者的

言論，無形中讓伴侶內化羞恥與自責，形成難以言說的桎梏，這使伴侶宛若處於

壓力鍋之中，一則是次級創傷壓力於內在翻攪，二則是外部威脅與汙名不斷施壓，

加上伴侶大多因不願影響倖存者，認為倖存者才是創傷事件的主角，而選擇壓抑

自身需求，使風暴在壓力鍋中持續疊加，難有宣洩出口。 

（二）伴侶互動可能出現惡性循環與孤島處境 

研究觀察伴侶大多為了照顧或保護倖存者，而長期壓抑自身情緒感受，然而

被潛抑住的需求並未消逝，當伴侶內在壓力大到難以承受，又缺乏合適且可信賴

的外界資源介入時，伴侶的次級創傷壓力將回過頭影響倖存者，形同創傷反應在

伴侶系統內部交叉傳染。 

回應學者們針對創傷伴侶的臨床研究（Henry et al., 2011; Nelson et al., 2002; 

Oseland et al., 2016），以及 Nelson Goff 與 Smith（2005）提出的 CATS（見圖 2-

2），以下將針對該模型中之伴侶功能進行討論，試以我國伴侶之經驗回應可對

照模型之處，包含「依附、滿意度、穩定度、適應性、支持、權力、親密感、溝

通、角色」。 

在本研究中，不論異性或同性伴侶，當伴侶關係作為一整個系統，將共同承

擔來自個人內部及外界環境的壓力，有些伴侶會形成「追逐／逃避」的互動模式。

內部除了創傷壓力反應及次級創傷壓力反應的交互傳染，在互動層面，若伴侶的

情感與親密需求長期被忽視（權力失衡），累積爆發後有時會引起倖存者僵住或

逃離，然而伴侶又會基於照顧者或保護者角色的自我期許（角色固著），而暫時

缺乏因應內外在壓力之彈性（適應性不足），而選擇持續壓抑隱忍以維持關係，

不久後仍可能因著在關係中持續的不滿足與不平衡，使伴侶陷入較為焦急索求，

而倖存者無力因應的惡性循環。 

研究者認為，此惡性循環又牽涉到伴侶與倖存者的身心狀態，當兩人陷於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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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的壓力之中，這可能成為兩人之間的巨大鴻溝，讓彼此難以達到真實溝通與理

解（溝通與支持不足），雙方都陷入難以言說的桎梏。另外，因為性侵害衝擊著

人對世界的安全感與信任感，當不安與不信任在伴侶關係中蔓延時，便可能使依

附關係呈現推拉動態（依附受阻），雙方都可能產生對關係的不滿意（滿意度不

足），也因此衝擊關係穩定度（穩定性不足）。 

而外部壓力則包含想像或真實加害者的潛在威脅感，即便只有一方受此威脅

感影響，但這些對外界的不信任仍會蔓延在互動細節中，比如：伴侶試圖確保倖

存者的行蹤安全，可能讓倖存者覺得自由受到限制；又或者倖存者基於恐懼而迴

避與人群過多接觸，伴侶連帶較少出沒公眾場合等。由此可見，當關係裡浮現對

他人及世界的懷疑與不安，可能讓彼此陷入互動的惡性循環，或者較難獲得社群

連結的孤立處境。而社會汙名也可能會讓伴侶與倖存者共同內化羞恥感與罪惡感，

一則擔心隱私曝光，二則害怕他人無法理解，而不敢對外求援。 

這些來自外界的壓力，原本可能只存在於伴侶或倖存者個人層次，隨著身心

壓力的交叉傳染，讓伴侶系統成為創傷共同體，加上彼此可能都因為性的禁忌，

而承擔保守秘密的壓力無法對外言說，陷入宛若孤島的困境，這與國外針對性侵

害創傷伴侶研究之結果一致（Connop & Petrak, 2004; O’Callaghan et al., 2021; van 

Wijk & Harrison, 2014）。 

不過本研究發現，雖然多數伴侶曾經歷互動壓力，但並不是每對伴侶都會形

成惡性循環，又或者即便經歷惡性循環，也能在不斷磨合後達到相處平衡。有些

伴侶可能因倖存者未展現明顯創傷而未受影響，有些伴侶能設立情緒界線避免過

度擔憂，也會留意避免逼迫倖存者，有些伴侶則隨著更加理解倖存者處境，逐漸

能看見彼此對關係的努力，加上雙方能共同創造溝通與支持的空間，發展較為平

衡穩定的互動模式，反有助於增強彼此連結。這回應 Vitek 與 Yeater（2021）針

對創傷伴侶的互動關係所做的系統性回顧研究，也就是伴侶關係的複雜動態，加

上許多研究方法限制，使得性侵害創傷如何影響伴侶系統的結果並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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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原生家庭與社會環境可能阻礙或支持伴侶關係 

研究者觀察原生家庭及社會環境對伴侶關係也有影響，特別是倖存者原生家

庭對於性侵害事件及伴侶關係的態度，牽動著伴侶的回應，以及整個伴侶關係系

統的運作。有些伴侶能深切感受到面對倖存者原生家庭的壓力，特別當倖存者的

性侵害事件加害者是家庭成員，且非加害家屬對此傷害事件反應是隱匿或否認，

雖然這可能是倖存者原生家庭的沉痾痼疾，但當伴侶作為伴侶關係系統的核心成

員時，倖存者乘載的壓力也會擴散到伴侶關係中，讓伴侶連帶感受到不被支持的

孤立感，以及必須保護倖存者，起身對抗倖存者原生家庭的緊繃壓力，形成系統

間相互對抗的局面。 

另外在女同志伴侶關係中，倖存者原生家庭對女同志的否定，讓原生家庭成

為倖存者的情緒刺激源，也讓伴侶在面臨倖存者的創傷反應時，難以向倖存者原

生家庭求助，使伴侶關係更為孤立無援，呼應 LeBlanc 等人（2015）提到對同性

伴侶而言，若其中一方受到來自社會或家庭施加的少數群體壓力，另一方將連帶

受到影響，在伴侶關係中形成壓力擴散（stress proliferation）。不過，本研究發

現，多數伴侶的原生家庭能給予伴侶系統足夠支持與理解，也能夠接納包容伴侶

與倖存者的身心狀態，這有助於伴侶堅定信念，繼續陪伴倖存者共同面對龐大的

內部與外部壓力。 

國外針對伴侶的研究，較少提到原生家庭對伴侶的影響，大多將原生家庭與

其他社會支持歸屬於同一大類，且討論的主要對象仍是倖存者非對伴侶（Bonnan-

White et al., 2018; Powling et al., 2024）。然而在本研究中，部分伴侶提到自身原

生家庭的支持性角色，也描述面對倖存者原生家庭的對抗壓力，但並非所有伴侶

都會感受到原生家庭的影響，研究者推測這可能與伴侶系統如何與原生家庭互動

有關，比如：伴侶與原生家庭的緊密程度，是否與原生家庭同住等等。而這些互

動經驗差異甚巨，或許也是目前研究較難討論原生家庭對伴侶影響的原因。 

此外，我國於 2023 年爆發一波波#MeToo 運動，召喚許多倖存者埋藏多時的



 

163 

秘密。本研究之伴侶大多對#MeToo 運動持正面態度，認為#MeToo 後湧生出更

多外界資源，包含：書籍、講座、網路文章、社群討論等等，而鼓勵發聲的氛圍

也有助於打破伴侶與倖存者的孤島狀態，能夠藉由網路平台彼此串聯（陳美華，

2024；Alaggia & Wang, 2020）。然而，我國仍普遍存有對性的禁忌、羞恥與罪惡

感，加上網路仍瀰漫指責受害者的言論，讓伴侶系統依舊感受到社會環境的不友

善，大多數倖存者仍在沉默螺旋下被迫噤聲（高瑱娟、陳政智，2019），連帶讓

伴侶無法為自身處境發聲，甚至可能在伴侶試圖訴諸公理與正義的過程，加劇彼

此誤解與相處壓力。這顯示我國不論是社會輿論或法制層面，對於伴侶與倖存者

處境的理解與支持尚有不足。 

（四）外界資源支持伴侶經歷替代性創傷後成長 

性侵害雖然是重大創傷事件，但社群討論能見度不高，特別是在 2023 年臺

灣爆發#MeToo 前，與性侵害創傷有關的書籍、網路文章和資源付之闕如，使得

伴侶在倖存者揭露創傷後，承受著對未知的恐懼，這個未知包含著伴侶不理解何

謂性侵害，也尚未具備創傷相關知能，並擔憂未來可能浮現在伴侶關係中的考驗。

而該如何降低這層焦慮，似乎受到伴侶的資訊獲取能力影響，這項能力又與個人

的教育背景與生活環境息息相關。本研究觀察，若個人處於較高社經地位與教育

水平，將有更多機會觸及更多資源，比如：在語言能力上，當中文資料相對貧瘠

時，伴侶若具備外語能力有助其讀取外文資源，汲取性創傷相關資訊，而在地區

差異上，北部相較於南部有更多性創傷相關講座及民間組織。因此，若伴侶所處

的社會及地理位置與資源距離遙遠，將限制其獲得協助的機會。 

不過#MeToo 之後，性創傷知識和資源經由媒體推波助瀾擴散，且近幾年許

多與性侵害有關的中文書籍陸續問世，加上公眾人物公開揭露受到性侵害的經歷，

社群逐漸浮出支持倖存者的聲音，讓伴侶有更多管道接觸性創傷資訊，有助於提

升創傷相關知能，並有更多選擇資源的機會，而倖存者的相繼露出，也有利於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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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間透過網路彼此串聯，形成支持網絡（王聖芬，2023；Alaggia & Wang, 2020）。 

對部分伴侶而言，引進適當的社會支持，將宛如為孤島般的封閉系統注入活

水，減輕伴侶所承擔的身心壓力，打破伴侶系統的惡性循環，這呼應了國外對於

臨床創傷伴侶的介入研究（Henry et al., 2011; Nasim & Nadan, 2013），雖然本研

究的伴侶皆未接受伴侶諮商或治療，但當其中一方願意與外界資源接觸，並逐步

建立社群支持，將能大大減緩難以言說的心理負擔，讓倖存者和伴侶更有能量成

為彼此的支持。 

雖然性侵害陰影壟罩下，伴侶與整個關係系統經歷許多動盪不安，然而本研

究也看見部分伴侶在間接暴露於創傷後，在心理與認知上產生的正向轉變，包含：

更珍惜眼前生活、看見創傷帶來的個人學習、提升創傷相關知能、發展更具適應

性的伴侶互動模式等等，如同替代性創傷後成長（vicarious posttraumatic growth）

（Willcott-Benoit & Cummings, 2024）。不過，伴侶適應創傷的路徑具有極大個

體差異，這牽涉到伴侶關係動態、伴侶與倖存者本身特質及外部資源的介入程度。

若伴侶能夠設立情緒界線，在親密同時保有自主，有排解情緒的方式與人際支持

圈，加上外部資源，包含：諮商、醫療的引進，將有助伴侶與伴侶關係系統獲得

紓解，進而穩定伴侶關係，讓彼此逐漸走向創傷後成長。 

綜上所述，研究者認為當伴侶接受到倖存者揭露性侵害事件之後，伴侶個人

與關係會經歷一段創傷適應的動態歷程（見圖 5-1）。本研究僅訪談伴侶單方，

無法得知倖存者的觀點，因此特別加粗「伴侶」之線條並置於上方，代表本研究

著重討論「伴侶」對自己及關係互動的主觀感受，然因本研究也關注互動歷程，

因而仍試著以較細的線描繪倖存者可能在關係中經驗的歷程，並以箭號代表可能

的影響方向。為了方便閱讀，研究者以平滑曲線描繪適應歷程，但研究者認為過

程並不會是平順，而是崎嶇的鋸齒狀，代表生活過程的起起伏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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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伴侶創傷適應歷程圖 

  
 

首先，伴侶在面對倖存者創傷壓力及背後所乘載的社會汙名，同時感受到事

件中的加害者與男性帶來的威脅感，會連帶經歷次級創傷壓力與身心波動。大多

數伴侶因著照顧者／保護者的角色期許，傾向自我壓抑，然而次級創傷壓力仍會

擴散到伴侶關係，若倖存者無力因應或承受，將漸漸在關係中形成追逐／逃避的

惡性循環，經歷較多的磨合與混亂。 

不過，研究者也看見，隨著伴侶之間不斷溝通及相互支持，能幫助彼此在衝

突後達到和解與理解，加上伴侶受到外界資源（包含：諮商、書籍等）及人際網

路支援，有助於伴侶更加認識倖存者的創傷，宏觀看待創傷帶給關係的學習，從

而達到替代性創傷後成長，也支持倖存者一同走向創傷後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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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女性主義觀點理解性侵害倖存者之伴侶 

研究者試以女性主義理解伴侶之經驗，發現性別腳本影響伴侶之回應與角色，

父權體制思維阻礙伴侶間之對等互動，而伴侶關係腳本也讓彼此關係中隱微出現

權力傾斜。 

（一）性別腳本影響伴侶之回應與角色 

研究發現，當伴侶做為性侵害倖存者之重要他人時，不同出生指定性別可能

擔負起相異的社會角色期待，從而偏向行使符合其性別腳本（gender scripts）之

功能。在異性戀伴侶中，女性伴侶在社會化過程，常被期待成為「照顧者」，擔

負溫暖支持及提供情感性照顧的責任，回應方式多以「情緒支持」、「訊息提供」

為主；而男性伴侶則可能被期待成為「保護者」，須展現積極捍衛並提供功能性

照顧，較多以「控制」、「自我中心式反應」為主。此一基於伴侶出生指定性別

的回應傾向差異，與國外研究結果大致符合（Ahrens et al., 2007; Filipas & Ullman, 

2001; Ullman, 2024）。可見在性別二元框架下，性別腳本具有普世性。而本研究

之異性戀伴侶關係中，當一方揭露性侵害創傷經驗，另一方選擇承接後，便可能

跳入固定的性別腳本，且基於想像倖存者的「脆弱性」，似乎會更強化伴侶的照

顧者或保護者功能，以此表達對倖存者的重視與關懷。 

在女同志伴侶關係中，女同志伴侶除了行使女性腳本之「照顧者」角色，回

應情感需求與生活照顧，同時也肩負「保護者」任務，而出現確保行蹤安全的控

制因應。研究者認為，這可能與多元性別的伴侶關係，較不會受到異性戀單一性

別腳本框架限制使然（Kurdek, 2005），讓女同志伴侶在腳本選擇上具有流動性，

不過似乎也因著這個選擇的彈性與開放，女同志伴侶會主動或被迫承擔多重角色，

集倖存者的身心波動與安全維護於一身，成為身負重任的「拯救者」，壓力不容

小覷。這些經驗反映了社會風險不僅存於個人層次，而是在整個伴侶關係層次運

作，而女同志伴侶對外界的擔心與焦慮，正是扛著倖存者所面對的環境中厭女與



 

167 

性壓迫的威脅，而這些敵意也會擴散到伴侶的感知之中 

雖然不同出生指定性別的社會化歷程，常被賦予單一社會期待，然本研究也

發現在性別腳本框架外的彈性，部分伴侶能夠在腳本外尋找例外或有些轉變

（Masters et al., 2013），比如：少數異性戀男性伴侶能展現難過與心疼，並提供

同理支持，少數異性戀女性伴侶則能逐漸放下照顧責任，尊重倖存者的時間軸，

讓互動能更貼合彼此的真實需求。研究者認為，這可能與近代對性別展演之反思

有關，特別在文化資本相對多元之處，比如：北部、高等教育現場，環境氛圍鼓

勵個人在做性別（doing gender）過程能有多樣選擇，而不只侷限於單一腳本想

像，讓伴侶關係互動出現溝通與理解的空間。 

（二）父權體制思維阻礙伴侶間之對等互動 

除了性別腳本，研究者觀察不同出生指定性別的伴侶，對於性侵害理解略有

差異，而這可能源於父權體制隱微的「男性優勢」及「強暴文化」思維，意即男

性掌管較多特權與優勢，且女性從屬於男性的不對等狀態，讓不同性別養成過程

有所差異。比如：部分異性戀男性伴侶，似乎承襲這些理所當然的不平等，在面

對倖存者揭露過往受害經驗時，較難於第一時間意識到受害經驗的本質是暴力與

不平等，因而表現出淡漠或難以同理，甚至指責、質疑倖存者之況。 

在此要特別強調的是，研究者並非想歸咎單一個人，而且研究者相信伴侶在

當下所有的回應，都已經是盡力的結果，也不認為伴侶的反應有所謂對錯之分，

而是希望能藉此看見個人寄居於世的背景中，父權仍為主流的情況，如何形塑出

關係中的回應落差，而這可能如王曉丹（2019）所描述在男／女二分框架下，大

多數人仍存有對性腳本（sexual scripts）的單一想像，即男性應「積極／主動／

侵略」，女性則「消極／被動／承接或拒絕」，讓部分異性戀男性伴侶在解讀或

展演與性有關的事件時，會視男性「提出性要求」為陽剛且理所當然，並將拒絕

義務歸屬於女性，認為女性若沒有明確表達拒絕就是默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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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這樣責任二分思維被置於性侵害事件時，反而讓異性戀男性伴侶難以認知

到倖存者創傷敘事中，所涉及的是加害者仗著權勢行使暴力的傷害事件，也容易

忽略倖存者的受害事實，較難看見權力的隱微運作，是如何讓倖存者的「不同意」

如此困難，因而誤解性侵害本質，淡化加害者罪行，責怪或懷疑倖存者，然而從

伴侶的經驗也可以得知，往往在指責背後，其實是對倖存者的心疼與關心，以及

對加害者的憤怒。 

再者於性關係中，部分異性戀男性伴侶仍深受父權體制下的性腳本思維影響，

可能無意識將男性（優勢）對女性（劣勢）的壓迫複製到伴侶互動與性關係中，

未能意識到腳本中的權力不對等（李佩雯，2019），使倖存者再度經歷主體被忽

略的二度創傷。然而這並不代表異性戀男性伴侶就是比較占上風的一方，從經驗

中可發現，這種無意識的權力行使，可能讓伴侶因喚起倖存者的創傷反應，感到

自責、委屈或需求不滿足，加劇溝通衝突，使伴侶關係緊繃，這與許多學者提到

異性戀男性伴侶的經驗相互呼應（Barcus, 1997; Davis et al., 1991; Hirsch & Khan, 

2021/2025; Lorenz et al., 2018）。 

研究者想重申，這些討論與觀察，並非將責任全數歸究於異性戀男性伴侶，

而是經由對父權體制、男性優勢、強暴文化與性腳本的理解，可以發現社會化過

程，對於個人如何做性別，如何在關係中協商性行為與尊重彼此性同意權，仍然

相當薄弱與單一，以至於個人難以跳脫框架，並直視、反思這些不對等，使得身

處於惡性循環的雙方都是受害者，尤其異性戀男性伴侶的處境，可能更難以被理

解與聆聽。 

（三）伴侶關係腳本之權力傾斜 

「我是為你好」、「愛你就要保護／照顧你」，是伴侶關係中常見的互動腳

本，似乎傾向將彼此視為生命共同體，讓伴侶願意無微不至照顧倖存者的創傷，

也願意為倖存者的安全與正義赴湯蹈火。從本研究之部分異性戀伴侶及女同志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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侶之互動經驗，都可瞥見此關係動力痕跡。然而，這些為了所愛之人的付出與犧

牲，雖符合社會對於一段歷經風霜的情愛關係圖像，但研究者不禁反思，這樣以

關心與為名的照顧與保護，可能在無形中形成讓倖存者需要「依賴」伴侶的權力

傾斜（Kim et al., 2019）。 

另外，研究觀察伴侶關係腳本，似乎會讓關係中的個人願意共同承擔創傷壓

力，形成「生命共同體」，特別在倖存者受害經驗橫亙於關係中時，容易讓伴侶

主動或被迫站上照顧者或保護者之位，此時若伴侶深受性別角色桎梏而過度發揮

功能，將倖存者的情緒壓力與安全責任吸納進個人界線中，使彼此界線逐漸模糊

交融，反而使伴侶容易為了達成對自己的角色期待，而過度照顧或過度控制倖存

者，且在陪伴倖存者的過程中，難以避免感染到倖存者的創傷，產生次級創傷壓

力（Carranza & Bueno-Guerra, 2025; Nelson Goff & Smith, 2005）。 

研究者認為，若行使這套「妳／你（指倖存者）受傷了，我（指伴侶）要照

顧、保護你」的腳本，將可能無形落入強／弱二元的框架中，而我國家父長式對

於關心的表達，有時會以「指責」與「控制」來取代，反而在伴侶關係裡重現創

傷事件的本質──壓迫與被壓迫、支配與被支配的互動關係，而倖存者往往被視

為較弱勢、被動、脆弱的一方（Hirsch & Khan, 2021/2025），這些以愛為名的控

制與關心，可能剝奪或淡化了倖存者的能動主體性（agency），讓倖存者成為被

弱化的脆弱幼體。可能被視為無法為自身安全做主，人際與行動自由受到監管與

限制，也讓倖存者被放到需要承接所有照顧與保護的位置，這讓研究者不禁擔憂，

這似乎隱含著一種倖存者需為自己做錯事而受到規訓的思維，強化「完美受害者」

的想像──倖存者是脆弱無助的，倖存者是需要被保護與照顧的。 

呼應王曉丹（2019）在討論倖存者能動性時，所提到的體現性自我（embodied 

self）及關係中的自我（relational self），研究者認同人的脆弱性是普世而正常的，

倖存者有性侵害的創傷，相對地伴侶也可能因次級壓力反應而感到脆弱。若伴侶

能夠在性侵害創傷以外，跳脫加害／被害、堅強／脆弱、陽剛／陰柔二元框架，

視自己與倖存者都具有部分能動主體性（partial agent），也就是相對於完全能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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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體的概念，看見個人鑲嵌在社會文化與成長背景之下，仍能展現其自由行動的

能力，這有助於伴侶與倖存者在關係中，能做出更貼近自己與彼此需求的選擇與

回應。 

（四）知識導入與伴侶間持續對話有助跳脫腳本與框架 

 在重重社會困境與互動困難中，本研究觀察有些伴侶得以跳脫性別框架，逐

漸達到對等互動，而這似乎來自於伴侶能夠開放蒐集與性侵害創傷有關的知識，

並回到伴侶相處中不斷對話與溝通。研究者發現異性戀女性伴侶、女同志伴侶及

少數異性戀男性伴侶，似乎較能看見倖存者為父權體制下「受害者」，對於尚不

理解的知識，會藉由主動收集資料，更深入理解倖存者的處境，並小心翼翼在親

密關係與性關係中進行協商與確認，避免複製壓迫的情境。研究者認為，這或許

是如 Herman（2015/2018）所說，女性集體共享對性別不平等之差別待遇與壓迫，

使得女性伴侶較能貼近倖存者的性創傷，提供理解與支持。至於少數異性戀男性

伴侶，則呼應畢恆達（2003）提到男性成長經驗，當家庭中保有開放的性別養成，

與重要她者（比如：伴侶關係中的女性倖存者）及女性主義相遇碰撞的經驗，有

助於允許男性跳脫性別二元框架，讓其在做性別的過程，有更多反思與流動的可

能。 

除此之外，研究者觀察隨著伴侶關係進展，對話與溝通成為開拓單一關係腳

本的重要基石，讓彼此有機會協商出更符合兩人關係的互動模式，加上創傷知能

的導入，幫助伴侶更了解倖存者與自己的身心狀態，包含：揭露為難、普遍存有

的不信任感等等，進而在這份理解之上，跳脫強／弱二元對立的關係形式，發展

對等互動，這使伴侶有機會放下性別腳本的期待枷鎖，看見倖存者在創傷以外的

能動性，這也促使伴侶為自己設立互動界線，避免過度涉入倖存者的創傷漩渦，

同時在關係中更自在表達自己，而較容易代謝創傷壓力，讓彼此都能掌有更多生

命主控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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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貢獻、限制與建議 

綜合前述研究結果與討論，本結論述研究之貢獻、限制與建議。 

一、 研究貢獻 

本研究之貢獻在於首次探討我國性侵害倖存者之伴侶之現象內涵，以及結合

多元性別與女性主義觀點理解伴侶之互動經驗。 

（一）首次探討我國性侵害倖存者之伴侶之現象內涵 

本研究首次呈現我國性侵害倖存者之伴侶經驗，一則在性侵害倖存者之外，

照見親密伴侶在陪伴過程中的身心壓力及種種難以言說的為難處境，呼應近期越

來越多對於「陪伴者（意即本文之伴侶）」的關注，本研究也試圖為伴侶們提供

發聲管道，作為創傷的次級受害者，伴侶的需求也值得被助人專業工作者們重視。 

二則是讓本土脈絡經驗浮現，本研究發現在我國的伴侶關係中，性別腳本根

深柢固，使得部分異性戀伴侶會在父權思維下，無意識在關係中重現性別不平等，

再者是伴侶關係腳本中，賦予伴侶作為生命共同體的「照顧者／保護者」責任，

可能加劇伴侶自身的壓力，並回過頭形成伴侶互動的惡性循環。 

（二）結合多元性別與女性主義觀點理解伴侶之互動經驗 

首先，過往研究較少提及女同志的經驗，而本研究有機會發現女同志關係中，

雖較不會受到異性戀框架對於出生指定性別的單一想像影響，卻可能同時承擔多

重角色，無形中也增加互動壓力。除此之外，研究也呈現了異性戀女性伴侶在面

對男性倖存者不願揭露的身心壓力，間接反映了男性倖存者處境的艱難，而異性

戀男性伴侶的經驗，也讓我們有機會看見男性優勢與父權思維，對於男性伴侶可

能造成的理解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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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隨著性別平等觀念日漸普及，不論伴侶出生指定性別為何，皆有機會

透過關係中的對等溝通，突破性別二元框架與性別腳本的理所當然，並進一步在

互動中看見並尊 重彼此的部分能動主體性，促成關係互動的實質平等。 

二、 研究限制 

因本研究所談論之「性侵害」，以社會觀感而言仍存有禁忌與私密性，「伴

侶」又是相對於倖存者更容易被隱身的一群，相較之下，研究參與者皆為主動回

應招募訊息且目前仍維持伴侶關係，這樣的參與樣貌，可能也代表著參與者們是

相對具有經驗開放性及較高資源可及性，因此，本研究之結果較難代表整個社會

現象，也較難類推到所有性侵害創傷伴侶，亦尚未能觸及那些因創傷張力而分手、

或尚未有餘裕分享其經驗的伴侶們，這使得本研究可能忽略相對沈默的經驗。 

另外，研究者雖已試圖懸置預設，然在研究者與參與者互為主體之互動過程，

仍不免因投入於研究參與者的敘說，而切換到諮商師角色產生過多同理與猜測，

使得部分研究參與者之情緒與感受，係由研究者提問與摘述而得，並非研究參與

者在自然對話中流露之結果，一則可能有引導疑慮，再者則因研究參與者並未主

動提及特定字句，使得部分訪談內容無法納入分析，限縮資料的豐富性。 

本研究之參與者多以女同志伴侶、異性戀男性伴侶及異性戀女性伴侶為主，

尚未有機會觸及多元性別伴侶之經驗，比如：男同志伴侶、跨性別伴侶、開放式

伴侶等，且對於「少數群體壓力」如何介入性創傷伴侶之探詢尚不夠充分。經過

與研究參與者們對談，伴侶關係所牽涉之動態複雜，特別伴侶們也是置身於社會

文化脈絡之中，若能納入多元性別所承擔的少數群體壓力，也許更能描繪出多元

性別之性創傷伴侶所面臨的困境與經驗獨特性。 

三、 研究建議 

以下將就研究結果與討論，提供諮商實務工作者、社會工作實務現場、性侵



 

173 

害倖存者之伴侶與其他重要他人、及未來研究者一些想法與建議。 

（一）諮商實務工作者 

研究顯示多數性侵害倖存者之伴侶真實承受著次級創傷壓力，而壓力反應可

能因著性別有所差異，加上伴侶往往自認為不是直接受害者，而更難正視與討論

自身需求，這提醒諮商實務工作者抱持開放與好奇，看見不同性別之伴侶如何以

其習慣之策略表達情緒，無論是憤怒、難過、無助、心疼等都值得肯認，並看見

伴侶所承擔的生命重量，適時鼓勵排解累積已久的情緒，表達內在需求。 

再者，異性戀伴侶可能因性別腳本差異，加上性侵害創傷導致信任感與安全

感的摧毀，而有較複雜的關係動態，而多元性別伴侶則可能同時乘載著性侵害創

傷，以及少數群體壓力的困境，讓鑲嵌在各自社會脈絡中的彼此，進入關係中互

動更為困難。因此建議諮商實務工作者，可以存有性別敏感度的眼光，看見彼此

背負著性別角色的為難，肯認雙方分別承擔的創傷壓力與次級創傷壓力，適時提

供創傷教育，協助伴侶看見創傷如何影響自己與伴侶，同時又如何形塑著關係的

惡性循環，並看見彼此在關係中的真實需求。 

另外性的污名往往會讓伴侶陷入孤立無援處境，因此，邀請伴侶參與重要他

人支持團體，鼓勵伴侶建立安全的人際支持圈，提供性創傷相關講座或書籍資訊，

或許有利於孤島得以注入活水，促成相互串聯，協助伴侶在人際關係或者閱讀中

獲得支持與理解。 

（二）社會工作實務現場 

社會工作現場大多以「倖存者」作為直接服務對象，特別是面對成年倖存者，

社工甚少有與伴侶直接對談之機會。然而研究發現伴侶作為倖存者在成年後的重

要依附對象，也在密切互動與創傷傳染下，成為性侵害的次級受害者，而伴侶的

身心狀態與穩定性，往往牽動著倖存者的復原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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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研究者認為若以「人在關係中」的觀點，建議社會工作者在與成年倖

存者工作時，可以適時關懷其伴侶關係，心有餘力亦可邀請伴侶作為重要他人進

行會談，提供伴侶創傷教育，讓伴侶能夠減少資訊缺乏的驚慌失措，而若伴侶有

後續協助需求，亦可轉介相關諮商、就醫或法律資源，讓伴侶的需求有初步被聽

見與被重視的機會。 

（三）性侵害倖存者之伴侶與重要他人 

本研究關注於性侵害倖存者伴侶之經驗與調適歷程，然在撰寫本段時，研究

者亦想特別向可能閱讀本論文的倖存者本人、其伴侶、家人或親密他人表達關懷

與敬意。性侵害創傷常對個體與其關係系統帶來深遠衝擊，而在創傷陰影的影響

下，日常生活中的種種困難與挑戰往往被進一步放大，使得尋求平衡與穩定變得

更為艱鉅。研究訪談中呈現出伴侶們對於創傷事件的回應各異，有些處於憤怒或

震驚之中，有些仍行走於療癒歷程，有些則逐漸帶著傷痕前行。這些差異性顯示，

創傷調適與復原之歷程具有高度個別性與多樣性，研究者因此邀請讀者尊重自身

與倖存者的復原節奏，並理解「理想」復原時程或單一路徑之觀點，未必適用於

所有人。關係中的進退與反覆亦為歷程之一部分，值得被理解與珍視。 

此外，研究亦觀察到，許多伴侶在知悉創傷事件後，傾向迅速進入照顧或保

護的角色。此種回應固然來自真摯的關懷，然研究者也欲提醒，伴侶與重要他人

在回應他人創傷之前，亦需自我覺察自身之情緒反應與壓力狀態，並考量其對日

常生活所可能造成的影響。在陪伴他者的同時照顧自身，尋求適當之專業支持，

亦是重要的心理自我照護策略。進一步地，研究亦鼓勵伴侶間能持續展開對話，

釐清彼此真實的需求與期待。研究參與者經常提及：「身為陪伴者，我不需要總

是堅強」，此番言語反映了陪伴歷程中之情緒複雜性與脆弱性。研究者認為，脆

弱的呈現並非無能的象徵，而是一種真實且人性的情感流動，亦可能在關係之中

轉化為深化連結與互相扶持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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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未來研究者 

本研究顯示，性侵害倖存者的伴侶在陪伴歷程中常面臨情緒耗竭、關係壓力

與自我懷疑等心理困境，然而相關經驗仍未被主流實務與學術充分關注。因此，

建議未來研究可持續擴展對「次級倖存者」的理解，並發展回應其需求的心理社

會支持策略。例如，可設計以伴侶為對象的心理諮商介入模式，如伴侶諮商、支

持性團體與同儕經驗分享平台，協助其表達情緒、釐清自我角色定位，並強化其

與倖存者共處創傷歷程的心理韌性。此外，本研究雖已涵納異性戀與女同志伴侶

之經驗，然在性別與性傾向的多元樣貌上仍有不足，特別是未能深入探討多元性

別伴侶所可能承受的少數群體壓力如何與性侵害經驗交織。因此，未來研究建議

進一步聚焦於跨性別者、男同志等不同性別認同與性傾向者的伴侶經驗，以呈現

更多元與立體的關係樣貌，並與異性戀伴侶歷程進行比較，豐富對性別角色與文

化脈絡交織性的理解。 

此外，研究也觀察到即便倖存者性別分布大致符合現行官方統計，男性倖存

者在關係中談論受害經驗的困難依然顯著，顯示在父權體制與性侵害迷思之下，

其伴侶往往難以辨識或承接創傷訊號，陪伴角色也因此更具隱匿與壓抑特性。建

議未來研究能更細緻地探討男性倖存者伴侶之支持經驗與壓力來源，補足目前文

獻中的缺口。最後，未來研究亦可考慮採用混合方法或長期追蹤設計，動態觀察

伴侶的心理歷程與關係調適過程，進一步建立更具實證基礎的介入方向，以回應

性侵害創傷對親密關係之深遠影響，並強化對伴侶角色的理解與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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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歷程省思 

本節將回顧研究者身為諮商學習者、社會工作師、研究者、資料分析者與我

自己，在撰寫論文過程中的省思。 

一、 身為諮商學習者，反思性侵害對倖存者伴侶及關係的整體影響 

在親自爬梳伴侶經驗後，研究者更加意識到，這些被視為「支持角色」的伴

侶，其實長期暴露於創傷影響下，形同次級創傷倖存者。其所經歷的情緒波動、

身心耗竭、角色混淆與自我懷疑等，皆屬真實且深刻的次級創傷反應。這促使研

究者反思，對於創傷反應的理解，不僅需聚焦於倖存者，更需涵納其親密關係中

之重要他人，以全面理解創傷如何在關係中傳遞與作用。 

研究者也意識到，當創傷伴侶關係進入惡性循環時，倘若僅從單一個體視角

進行理解，容易落入責怪或簡化的詮釋。然而這些循環多半源自於雙方對創傷的

不同回應與外在社會壓力（如：性別期待、社會汙名）的交織影響。當伴侶無法

辨識自身的創傷反應或缺乏資源因應，往往也會使關係中的支持意圖轉為壓力來

源，進一步強化彼此的無力與距離。 

因此，研究者認為，諮商工作者若能對伴侶所承受之次級創傷保持敏感，不

僅有助於更適切評估轉介或介入時機，也能協助伴侶更坦然面對自身身心變化，

學習在關係中表達自身需求與界線。從諮商學習者的角度來看，此一歷程亦是研

究者在專業發展中重要的提醒──創傷並非僅影響個體，而是深刻牽動整體關係

的歷程。而助人者的工作，應致力於為整體關係尋求理解與支持的可能。 

二、身為社會工作師，回顧撰寫研究計畫之起心動念 

本研究約於 2021 年準備諮商所推薦甄試資料時發想，當時基於過往從事社

會工作的實務觀察，而想藉由研究，關心與理解倖存者身邊的重要他人，特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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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國相對不被聽見的伴侶經驗。然而當時本土化資料稀缺，曾讓研究者懷疑若

這個議題是重要的，何以沒有本土研究或經驗可供參考，又或只是個人一廂情願。

直到 2022 年徐思寧的書出版，才有種終於不孤單的感覺，且在閱讀文字、參加

講座的過程中，徐思寧的一字一句都讓研究者深刻感受到，伴侶所承擔的壓力及

難以言說的處境都很真實，這也鼓舞研究者繼續完成這份研究。隨著性創傷相關

書籍相繼問世，加上 2023 年我國影劇圈、政治圈相繼爆發#MeToo 運動，促成倖

存者們彼此串聯現身，讓性侵害議題有更多被公開討論的機會，強化研究者想好

好寫完這份研究的初衷。 

看著社群媒體上倖存者經驗的同時，研究者也想像在倖存者身旁的重要他人，

該如何承接、面對與陪伴倖存者的傷痛。而曾經擔任過社工的位置，讓研究者在

面對某位研究參與者提到的不利處境與敵意環境時，會很想立刻跳進去媒合資源，

當一個創傷現場的「拯救者」，但退一步想，研究者忽略自身角色並非社工，且

研究參與者可能只是描述近況，並未要求研究者多做些什麼，加上當研究者抱持

拯救的眼光，可能無形中屏蔽看見參與者本身能動性的可能。 

三、身為研究者，看見性侵害與伴侶關係背後的性別權力運作 

 回想發想研究初期，其實並沒有這麼明確以「女性主義」作為主要視框，一

方面是對女性主義未有太多理解，再者是對自身能力的不自信，害怕語彙不夠精

準或誤用，也怕拿捏不好而顯露出一種菁英式的傲慢，這就遠離研究者想貼近伴

侶經驗的初衷。不過，在反覆閱讀文本及爬梳資料時，不論是談到性侵害、異性

或同性伴侶關係，似乎都難以將這些經驗從社會脈絡中抽離看待，也就是女性主

義所認為的「生活中處處都是性別」，而不論是研究者自身，或研究參與者們背

景中的性別權力關係也難以忽視。 

本次招募到兩位女同志伴侶，回想訪談當下，研究者雖自認為是性別友善的

研究者，也試著抱持開放心態聆聽參與者經驗。然而自以為的開放與懸置，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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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忘參與者們身後交織的性別脈絡，這讓研究者習以為常的異性戀框架成為背景，

沒有辦法看見同志伴侶處境的特殊性。或者更坦白的說，一年多前研究者對於性

別多元只是粗淺認識，而不到深入理解與同理，因此沒有辦法看見社會對少數群

體壓迫，也聽不出研究參與者們在性侵害事件之上，又疊加著性少數的身分，擔

心社會污名的艱難，以及與異性戀伴侶的差異，回過頭想，這些都是很值得停留

細問的故事，不過當時的研究者，並沒有足夠知能與敏感度，探索女同志的性別

經驗。 

至於這些反思，並不是在研究初期浮現，而是在撰寫第五章回望與擴充文獻

時，再次讀到了少數群體壓力，才讓研究者發現研究資料並無法充分與這個理論

對話，也因而發現自己仍然有太多異性戀的理所當然，以至於在訪談當下缺乏對

性少數身分的好奇，把他們的性別經驗與伴侶的經驗切割了，回想起來，這樣的

眼光反而是斷裂的，忽略人都是活在脈絡中，而社會文化與性別經驗也鑲嵌在她

們的生活處境。 

另外在聽異性戀男性伴侶的經驗時，研究者則深深有一種，在社會對性別腳

本的強制建構下，身為不同出生指定性別，要能設身處地為不同性別的伴侶著想，

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研究者想這個不容易也牽涉到社會化過程中，根深蒂固

的性別腳本，本身就存在著極大的差異。男性成長過程被餵養的陽剛、主動、堅

硬，阻礙他們換為思考理解倖存者身為相對弱勢一方的處境。而研究者作為一名

女性研究者，似乎在面對男性研究參與者時，也有一種理解上的距離，這也可能

使研究者較難深入獲取更多有關於他們的生活經驗，或者也因著這個性別讓訪談

現場仍存有一些不信任與距離，限制研究者對他們更深入的照見與理解。 

最後，研究者希望能聲明，藉由研究討論重要他人的重要性，並不是想將責

任下放到伴侶系統、家庭系統，作為研究者，其實是希望能夠在一大堆的論述、

統計數據之外，慢下來傾聽一個又一個活生生的「人」，特別是看見當人鑲嵌在

社會文化脈絡之下，那種被社會汙名的噤聲、被性別腳本的要求，似乎有許多難

以發聲的時刻。因此這個聚光燈是多層次的，在這個研究過程中，研究者看見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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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者的困境、伴侶系統的為難，但研究者們也無法忽視社會體制對於性別暴力的

責任，而這些對於社會文化的持續反思，也是研究者期許自己能著墨的。 

四、身為資料分析者，覺察人在關係之中的區分困難 

在面對研究參與者們的經驗時，從第三人稱撰寫描述文是相對容易的，因為

只需專注於他人經驗，想像研究參與者訴說的處境與感受，再依據時間脈絡將零

散而片段的經驗歸納，搬移到較貼近研究參與者的生命脈絡的軸線中。然而，當

切換到分析視角撰寫分析文時，發現要將經驗區分成「對個人的影響」或「對關

係的影響」時，很容易卡關而迷失在部分中，不確定到底該如何區分才能更切合

現象本身。 

不過，質性研究也允許研究者在部分與整體間來回游移，有時回到整體，重

新對照前後脈絡，更能將片段經驗找到安放空間，不過現象學所需要的懸置、回

到經驗本身，又會讓研究者產生懷疑，不確定這些區分與命名，是否太過出於個

人主觀詮釋。因此，即便分析者已盡最大力氣嘗試貼近、小心翼翼地擺放研究參

與者們的經驗，但也無法肯定這些結果能真實反映研究參與者們的主觀感受。特

別「人活在關係之中」，因而有些經驗可能是處於灰色地帶的，對個人的影響也

可能是對關係的影響，反之亦然，這種個人與關係的難以分割，或許也代表著人

寓居於世，也是鑲嵌在社會文化與每一段關係之中的存在。 

五、 身為我自己，堅定自身性別立場與實踐平權倡議 

隨著本研究進行及#MeToo 浪潮擴展，使研究者有機會沉浸於大量文本、社

群討論與研究參與者的生命敘說中，逐步看清媒體再現與日常互動中潛藏的性別

不平等，並慢慢看見隱伏於「同意」與「不同意」之間模糊界線中的權勢性暴力。

這樣的浸潤歷程不僅促進了對議題的理解，也使研究者更勇於透過書寫反思與轉

發文章、podcast 等方式，持續表達對性別暴力防治的關注與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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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在聆聽他人經驗時，習於將自身感受暫時擱置，以專注理解對方的處

境。然而，在承接這些沈重生命故事的過程中，這些經驗對自身的影響往往需要

更長時間的沉澱與消化，才能逐漸浮現。正因如此，當研究者進行反思書寫時，

經常面臨難以停留於個人經驗、語言卡住的狀態，彷彿當需要回到「我」的位置

時，腦中便被一層霧籠罩，難以清楚辨識自身的感受與回應。 

隨著各種角色逐漸退場，回望自己長時間接觸創傷敘說的歷程，也讓研究者

開始正視自己身為女性且身處父權體制中的位置，尤其在社會強勢灌輸的性別腳

本影響下，也曾經歷過被騷擾、被物化的不安感，那些過往的隱約不適，在這些

創傷文本中逐漸被喚醒。或許正是這樣的性別處境，使研究者對於受創經驗有更

多共鳴，雖然在閱讀與撰寫過程中難免會感到失重與黑暗，但也因看見研究參與

者們在掙扎中的堅持與真誠，使研究者更加堅定投入性侵害防治工作，並積極參

與性別暴力倡議、展覽、讀書會、講座與文本書寫，期望持續以自身微小但真誠

的行動，為性侵議題發聲。 

最後，也借用本研究中幾位伴侶的話語作為結語──復原往往是一條看不見

光的漫漫長路，而陪伴的歷程也未必總是順遂、溫柔或確定。然而，能夠在人我

之間、在關係之中被看見、被回應，本身就是極其珍貴且值得記錄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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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 1 研究倫理審查核可證明（含持續案審查核可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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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前導研究邀請函 

您好： 

我是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碩士班諮商心理學組鄭茹帆，目前在姜兆眉

老師的指導下進行碩士論文，題目為「性侵害倖存者之伴侶之生活經驗」，試圖了解伴

侶如何理解倖存者所經歷的性侵害事件，及伴侶與倖存者的互動經驗。以期提升大眾對

性侵害事件中重要他人的重視，並提供性侵害倖存者之伴侶在因應性侵害事件與後續復

原的指引，增進相關領域工作者對性侵害倖存者之伴侶的了解與關心，使有關單位持續

發展對性侵害倖存者之重要他人的資源挹注。 

 

【邀請對象】 

一、 年滿 18 歲以上。 

二、 現為性侵害（包含性猥褻）倖存者之伴侶，且知悉倖存者之性侵害（包

含性猥褻）事件 6 個月以上。 

 

【參與方式】 

一、 本前導研究預計招募 1 名研究參與者，以當面訪談的方式蒐集資料，每

次訪談約 1-2 小時，預計進行 1-3 次，訪談過程中，您有權力決定回答的內容與

開放程度；訪談地點可選擇於研究者就讀系所之隱密空間或具隱密性的短租空間

等方式進行；訪談過程將全程錄音，並由研究者親自謄打成逐字稿，後續由研究

者及協同分析者共同分析資料。 

二、 訪談所獲得舆您相關的任何資訊，只會有研究者、協同分析者與指導教

授知悉，研究團隊會謹守保密與匿名原則，不會洩漏您的資料，若有特殊需要或

學術研究（投稿至學術研討會或學術論文期刊）以外之用途，會事先徵求您的同

意。 

誠摯邀請您參與本前導研究，本研究已通過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研究倫理審查（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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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202310HS001）。若您符合邀請對象之描述且有意願參與，歡迎您掃描下方 QRcode

填表，我將儘快回覆與您聯繫，若對本研究有興趣或疑問，想進一步瞭解之處，歡迎來

信。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碩士班諮商心理學組研究生 鄭茹帆 

指導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副教授 姜兆眉 

 

敬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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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正式研究邀請函 

您好： 

  我是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碩士班諮商心理學組鄭茹帆，目前在姜

兆眉老師的指導下進行碩士論文，題目為「性侵害倖存者之伴侶之生活經驗」，試圖了

解伴侶如何理解倖存者所經歷的性侵害事件，及伴侶與倖存者的互動經驗。以期提升大

眾對性侵害事件中重要他人的重視，並提供性侵害倖存者之重要他人在因應性侵害事件

與後續復原的指引，增進助人領域工作者對性侵害倖存者之重要他人的了解與關心，使

有關單位持續發展對性侵害倖存者之重要他人的資源挹注。 

 

【邀請對象】 

三、 年滿 18 歲以上。 

四、 現為性侵害（包含性猥褻）倖存者之伴侶，且知悉倖存者之性侵害（包

含性猥褻）事件 6 個月以上。 

 

【參與方式】 

三、 本研究預計招募 4-6 名研究參與者，將以當面訪談的方式蒐集資料，每

次訪談約 1 至 2 小時，預計進行 1 至 3 次，訪談過程中，您有權力決定回答的內

容與開放程度；訪談地點可選擇於研究者就讀系所之隱密空間或具隱密性的短租

空間等方式進行；訪談過程將全程錄音，並由研究者親自謄打成逐字稿，後續由

研究者及協同分析者共同分析資料。 

四、 訪談所獲得舆您相關的任何資訊，只會有研究者、協同分析者與指導教

授知悉，研究團隊會謹守保密與匿名原則，不會洩漏您的資料，若有特殊需要或

學術研究（投稿至學術研討會或學術論文期刊）以外之用途，會事先徵求您的同

意。 

  誠摯邀請您參與本研究，本研究已通過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研究倫理審查（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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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202310HS001）。若您符合邀請對象之描述且有意願參與，歡迎您掃描下方 QRcode

填表，我將儘快回覆與您聯繫，若對本研究有興趣或疑問，想進一步瞭解之處，歡迎來

信。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碩士班諮商心理學組研究生 鄭茹帆 

指導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副教授 姜兆眉 

 

敬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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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 研究參與者知情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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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 研究訪談大綱 

性侵害倖存者之伴侶之生活經驗 

研究訪談大綱 

 

一、建立關係 

（一） 研究者自我介紹、說明研究目的及維護研究參與者權益之具體措

施，取得研究參與者知情同意。 

（二） 了解研究參與者背景資訊。 

二、對伴侶而言，倖存者之性侵害事件的意義 

（一） 您如何得知倖存者之性侵害事件？ 

（二） 知悉當下，您有甚麼感覺與想法？ 

（三） 在知悉事件前後，您與伴侶的互動有甚麼變化？ 

三、對伴侶而言，倖存者之性侵害事件對伴侶互動關係的影響 

（一） 性侵害事件，對您造成甚麼影響？ 

（二） 性侵害事件，對您和伴侶的互動關係造成甚麼影響？ 

四、倖存者之性侵害事件中伴侶的因應 

（一） 您怎麼因應上述情形／狀況？ 

（二） 您採取這些因應方式時，有甚麼考量？ 

五、有什麼是上述沒有說到，您認為重要，需要補充的地方？ 

 

 

 


	謝詞
	中文摘要
	Abstract
	目次
	表次
	圖次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第三節　名詞定義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性侵害對倖存者的影響及其相關研究
	第二節　性侵害對重要他人之影響及其相關研究
	第三節　性侵害對伴侶互動之影響及其相關研究

	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取向
	第二節　研究參與者
	第三節　研究工具
	第四節　研究程序
	第五節　研究嚴謹性
	第六節　研究倫理

	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分析
	第一節　小珈作為性侵害倖存者伴侶之生活經驗
	第二節　烏娜作為性侵害倖存者伴侶之生活經驗
	第三節　希拉作為性侵害倖存者伴侶之生活經驗
	第四節　官穎作為性侵害倖存者伴侶之生活經驗
	第五節　文傑作為性侵害倖存者伴侶之生活經驗
	第六節　阿輝作為性侵害倖存者伴侶之生活經驗
	第七節　跨案分析

	第五章　討論與建議
	第一節　倖存者之性侵害事件對伴侶自身的影響
	第二節　倖存者之性侵害事件對伴侶互動之影響
	第三節　研究討論
	第四節　研究貢獻、限制與建議
	第五節　研究歷程省思

	參考文獻
	附錄
	附錄 1 研究倫理審查核可證明（含持續案審查核可證明）
	附錄 2 前導研究邀請函
	附錄 3 正式研究邀請函
	附錄 4 研究參與者知情同意
	附錄 5 研究訪談大綱


